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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背景 

近年來大客車發生多次重大事故，造成乘客嚴重死傷，如 95 年

12 月 3 日臺南縣楠西鄉南 188 線發生乘客 21 死的遊覽車翻車事故。

為降低大客車事故及傷亡數，交通部已陸續檢討修正「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法規，並據以執行行駛地區限制、

禁止使用翻修再生輪胎、應裝設行車紀錄器及全部座位均應裝設安全

帶、增加檢驗頻率、強化車身安全結構、加強駕駛人登記制度、強化

公司管理及路邊稽查、強化消費者資訊揭露等措施。 

為提升大客車行車安全，雖已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44

條規定，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將出廠年份逾 10 年之營業大客車每年

至少檢驗 2 次增加為 3 次，但目前車輛定期檢驗僅需數分鐘即可完

成，實質效益有限，造成一般人對定期檢驗效益普遍存疑，認為形式

重於實質及繳錢了事心態。此外，對於大客車等車輛，雖已修正「車

輛安全檢測基準」，增列車體安全等相關車型檢測項目，但對於使用

中車輛，仍需依靠定期檢驗之制度或手段，以引導車主做好車輛保養

與維修，並防杜影響行車安全之車輛行駛道路。 

故本研究將探討現行大客車之車輛定期檢驗項目，並蒐集德國及

日本之定期檢驗項目，探討定期檢驗項目是否足夠，未來是否採分階

段增列檢驗項目，以達到車輛定檢之實質目的。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大客車，範圍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 條之

1 所規範之大客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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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研究內容包括： 

一、 整理國內大客車定期檢驗之項目、標準及流程。 

二、 蒐集並整理國外大客車定期檢驗之項目、標準及流程，範圍

包括日本及歐盟之相關資料，其中歐盟並以德國之相關規定

為例進行分析。 

三、 分析比較我國與德國及日本之定期檢驗制度。 

四、 參考德國及日本之定期檢驗制度，研提建議供我國定期檢驗

制度參考。 

 

1.4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研究擬採取歸納法進行研究，除回顧國內外大客車定期檢驗之

項目、標準及流程，分析國內大客車定期檢驗應增加之項目，並參考

德國及日本之定期檢驗制度，研提建議供我國定期檢驗制度參考，以

達到車輛定檢之實質目的。 

研究步驟主要分為： 

一、 國內外文獻回顧與資料收集。 

二、 整理分析國內外大客車定期檢驗之項目、標準及流程。其中

委託臺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德國大

客車定期檢驗系統之資料蒐集與分析，所蒐集之資料詳如附

錄六光碟內容。 

三、 分析比較我國與德國及日本之定期檢驗制度。 

四、 參考德國及日本之定期檢驗制度，研提建議供我國定期檢驗

制度參考。 



- 3 - 

第二章 我國定檢規定 

2.1 我國定檢法源 

我國車輛定期檢驗之法源，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

下簡稱處罰條例)第 17 條規定：「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

檢驗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900 元以上 1,800 元以下罰鍰；逾期 1

個月以上者並吊扣其牌照，並檢驗合格後發還，逾期 6 個月以上者，

註銷其牌照。」。 

依據前述處罰條例第 92 條，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以下簡稱道安規則)，包含定期檢驗相關規定，相關條文

詳如附錄一，其中大客車定期檢驗相關規定整理如次： 

一、 名詞定義(道安規則第 2 條)： 

(一) 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

（包括機器腳踏車）。 

(二) 客車：指載乘人客四輪以上之汽車。 

(三) 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 7 歲兒童之客車。 

(四) 市區雙層公車：指具有上下兩層座位及通道，專供市區汽車客

運業作為公共汽車使用之客車。 

(五) 雙節式大客車：指由兩節剛性車廂相互鉸接組成，專供市區汽

車客運業於主管機關核准路線作為公共汽車使用之客車。 

二、 車種定義(道安規則第 3 條)：大客車係指座位在 10 座以上或總

重量逾 3,500 公斤之客車、座位在 25 座以上或總重量逾 3,500

公斤之幼童專用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幼童管理人及

營業車之服務員在內。 

三、 定期檢驗週期及日期(道安規則第 4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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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期檢驗週期(領有牌照之大客車) 

1. 出廠年份未滿 5 年者，每年至少檢驗 1 次。 

2. 出廠年份 5 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 2 次 

3. 出廠年份逾 10 年之營業大客車，每年至少檢驗 3 次。 

(二) 定期檢驗日期 

1. 逾 10 年之營業大客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 1 個月內持行車

執照、新領牌照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 

2. 其他汽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後 1 個月內持行車執照、新

領牌照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 

四、 定期檢驗項目及標準(道安規則第 39 條之 1)：汽車定期檢驗之

項目及標準，另於本章第 2.2 節說明相關規定。 

五、 車輛規格 

(一) 大客車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道安規則第 38 條)： 

1. 全長：不得超過 12.2 公尺；雙節式大客車不得超過 18.75 公尺。 

2. 全寬：不得超過 2.5 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離，

大型車不得超過 15 公分。 

3. 全高：市區雙層公車不得超過 4.4 公尺。自中華民國 87 年 12

月 1 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前單軸後單軸大客車不得超過

3.6 公尺。但自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1 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前單

軸後單軸大客車均不得超過 3.6 公尺。自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

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新型式大客車不得超過 3.5 公尺。

但自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1 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大客車均不得超

過 3.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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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軸重：單軸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 10 公噸；雙軸軸組荷重每組不

得超過 14.5 公噸，但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車輛，雙軸軸組荷

重每組不得超過 17.5 公噸。 

5. 總重：前後均為單軸車輛總重量不得超過 15 公噸，前單軸後雙

軸車輛總重量不得超過 21 公噸，前雙軸後單軸車輛總重量不得

超過 20 公噸。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汽車，應符合附件 11 之

規定，但雙節式大客車總重量不得超過 28 公噸。 

6. 後懸：客車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 60。 

(二) 汽車座位立位(道安規則第 41 條)：大客車每一座位不得少於

40 公分寬、70 公分深；每一立位前後以 25 公分、左右以 40

公分計算。但車內高度未達 185 公分者，不得設立位。 

(三) 車輛車身顏色及加漆標識(道安規則第 42 條)： 

1. 大客車應於車廂兩邊顯明位置標示汽車所有人名稱，融資性租

賃車輛應標示租用人名稱；其為平板式汽車或車廂兩邊無法標

示者，得於兩邊車門標示。 

2. 大客車應於門旁標示牌照號碼及乘客人數，營業大客車並應於

乘客人數下標示載重量，另自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1 日起應於車

門旁標示出廠年份及依附件 6 之 1 標示大客車分類。 

3. 專供載運學生之校車車身顏色及標識應符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規定。 

4. 汽車車身顏色不得與警用巡邏車相同。 

5. 遊覽車客運業專辦交通車業務之車輛，應於車身兩側車窗下緣

以台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卡編號 1之 18號純黃顏

色加漆一條 30 公分寬之水平帶狀標識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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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燃料為壓縮天然氣者，應於車身前後汽車號牌附近顯明位

置處標示「壓縮天然氣汽車」。 

7. 以上各項標識材質應為防水漆料或粘貼牢固之材料，其顏色應

依規定或為其標示處底色之明顯對比色，且應以正楷字體標

明。字體尺度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下列規定： 

(1) 標示於車廂兩邊之汽車所有人，大型車每字至少 25 公分見

方；標示於兩邊車門之汽車所有人，大型車每字至少 8 公分

見方。 

(2) 標示於車門或車廂兩邊之總聯結重量、總重量、載重之噸位、

乘客人數、出廠年份、大客車分類及牌照號碼，大型車每字

至少 4 公分見方。 

2.2 我國定檢項目及標準 

由前節說明可知，大客車定期檢驗項目及標準係於道安規則第

39 條之 1 中規定，依檢驗項目性質可區分為儀器檢測及外觀檢查兩

大部分，茲說明如表 2.1。 

表 2.1 我國定檢項目及檢驗標準 

項目 檢驗標準 

一、儀器檢測 
煞車 合於規定。 

1.大型車煞車效能：車重之 50%以上。 
2.平衡度：左右輪之煞車力相差 20%以下。 
3.手煞車：車重之 20%以上。 

前輪側滑 合於規定：每公里 4.545 公尺以下 
排氣 排放空氣污染物符合管制規定(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 

二、外觀檢查 
號碼及號牌 引擎或車身（架）號碼及拖車標識牌與紀錄相符，號牌完好，

並依規定懸掛。 
排氣管 消音器作用正常，排氣管完好。 
喇叭 各種喇叭應合於規定且不得裝設可發出不同音調之喇叭。 
燈光 各種燈光完備，作用正常。依道安規則第 23 條規定辦理頭燈設

備變更者，其燈光應符合道安規則附件 15 之變更檢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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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驗標準 

車輛規格 車輛尺度、顏色、車身式樣與紀錄相符，車身標識完好合於第

42 條之規定，自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起，大客車車重應與

紀錄相符。 
反光紙 車窗、擋風玻璃未黏貼不透明反光紙。 
雨刮 完備。 
照後鏡 完備，平頭大型車有前照鏡。 
座位 座位數應與行車執照登載核定數相符。中華民國 80 年 7 月 1

日以後新登記領照之各類車前排座位安全帶完備。自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1 日起營業大客車全部座位應裝置安全帶。但中華民

國 96 年 12 月 31 日前登檢領照且不行駛高速公路、快速公路、

快速道路或標高 500 公尺以上山區道路之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路

客運車輛，除前排座位外，得免裝設。 
滅火器 應備有合於規定之滅火器，其規定如附件 5，並自中華民國 93

年 10 月 1 日起，使用之滅火器應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汽

車用滅火器，且大客車應於車輛後半段乘客取用方便之處，另

設一具汽車用滅火器。雙節式大客車之各節車廂應依前述規定

分別設有對應數量之汽車用滅火器。 
壓縮天然氣 使用燃料為壓縮天然氣者，應檢附 1 個月內經車輛專業技術研

究機構依道安規則附件 13 壓縮天然氣汽車燃料系統定期檢驗

規定檢驗之壓縮天然氣燃料系統定期檢驗合格紀錄表。 
尺度 大客車尺度除全長、全寬、全高應符合第 38 條規定外，中華民

國 93 年 6 月 30 日以前新登記領照之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

應符合道安規則附件 6 之 2 規定；中華民國 93 年 7 月 1 日以後

新登記領照之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道安規則附件 6
之 1 規定。雙節式大客車應符合道安規則附件 6 之 3 規定。 

行車紀錄器 8 公噸以上未滿 20 公噸之新登檢領照汽車，自中華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起，應裝設行車紀錄器。自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1 日起營

業大客車應裝設行車紀錄器。並應檢附行車紀錄器經定期檢測

合格之證明。 
校車車身標

示 
幼童專用車及校車之車身左右兩側與後方車身標示之倒三角形

黃色部分，自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起，應使用合於規定之反

光識別材料。 
保養紀錄表

(卡) 
出廠年份逾 10 年之營業大客車，應檢附依法領有公司、商業或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合法汽車修理業者出具 4 個月內保養紀錄

表(卡)，其保養檢查項目如道安規則附件 16。 

 

除了道安規則之定檢項目外，因「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0 條規

定，使用中之汽車應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檢驗不符合第

34 條排放標準之車輛，應於 1 個月內修復並申請複驗，未實施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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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或複驗仍不合格者，得禁止其換發行車執照。依「交通工具排放

空氣污染物檢驗及處理辦法」第 3 條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之檢驗

分類，汽車(包括機器腳踏車)使用中，車輛檢驗包括定期檢驗、不定

期檢驗、抽驗及申請牌照檢驗；另該辦法第 10 條規定，使用中車輛

申請牌照檢驗，由公路監理機關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施行。使

用中車輛之所有人應依規定期限參加定期檢驗；未依規定期限參加定

期檢驗或定期檢驗不合格者，除機器腳踏車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62 條規定處罰外，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處理。 

至於空氣污染檢測標準，則由環保署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4 條，訂定「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最新為 99 年 3 月 31

日版，其中使用中柴油車之污染度標準詳如表 2.2。 

表 2.2 柴油車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出廠年月 污染度 

 82 年 06 月 30 日止 50%以下 

 82 年 07 月 01 日起 40%以下 

 88 年 07 月 01 日起 35%以下 

 96 年 01 月 01 日起 30%以下 

101 年 01 月 01 日起 20%以下 

 

2.3 我國定檢單位及流程 

一、執行定檢單位 

依據道安規則第 44 條，車輛依規定之週期持相關文件(如行車執

照及新領牌照登記書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除了公路監理

機關可受理定檢外，依據「公路法」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汽車修

理業、加油站具備完善之汽車安全檢驗設備，經公路主管機關查驗合

格發給證照者，得受委託為汽車定期檢驗。」，並據以訂定「汽車委

託檢驗實施辦法」，委託合格單位(稱為民間代檢廠)辦理定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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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公路監理機關可能考量部分車輛性質特殊(如砂石車等)，規定需至

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定檢，不得至民間代檢廠辦理定檢。 

二、定檢流程 

我國定檢流程大致可分為 4 個階段，分述如次。 

(一) 掛號繳費：受檢車輛先提交相關證件(如行照、新領牌照登

記書、強制責任險保險卡等)進行審核，並清查是否有欠繳

燃料費或違規罰金等，通過後則繳交檢驗費用。 

(二) 儀器檢驗：包含廢氣檢測、測量軸重、前輪側滑度測試、煞

車(前輪、後輪及手煞車)測試、HID 頭燈測試。 

(三) 外觀檢驗：包含車身、底盤及各項外觀檢查。 

(四) 合格簽證：通過檢驗車輛於行照合格簽證，並標註下次定檢

日期。 

以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為例，其定檢流程詳如圖 2.1 所示。 

三、定檢費用 

不論至公路監理機關或民間代檢廠辦理定檢，小型車每次定檢費

用為 450 元，大型車每次定檢費用為 600 元，惟依「汽車委託檢驗實

施辦法」第 10 條，民間代檢廠辦理汽車定期檢驗所需費用按汽車檢

驗費 2/3 分配，並直接由汽車檢驗費中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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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區監理所網站 

圖 2.1 我國定檢流程(以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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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國大客車定檢規定 

3.1 歐洲車輛定檢制度發展與介紹 

在歐盟成立之前，歐洲各國對於車輛檢測有自己的一套制度，稱

為「Roadworthiness Test」，故歐盟於 1976 年 12 月制定歐盟指令

(Directive)，要求會員國開始整合並修正各國車輛檢驗法規。由於各

國的經濟狀況、交通狀況與競爭力均不同，因此指令中的規定僅為基

本要求，如強制檢驗的必要檢驗項目，檢驗頻率等，各國仍可保留特

別檢測項目與規定，指令也將定期檢討以期能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 

96/96/EC 為歐盟對於汽車檢驗的基本法規，可追溯到 1976 年 12

月 29 日制定的 77/143/EEC 指令，歐盟各會員國必須遵守其要求，作

為車輛檢驗法規制定與修改的依據。但 96/96/EC 指令中的規定僅為

基本項目，各國還是可以依照本身的需求調整，如提早第 1 次檢驗日

期、縮短檢驗週期、擴大受檢車種、增加其它檢驗項目或檢測方式、

提高煞車檢測標準等。德國為歐盟會員國之一，故須遵守歐盟標準

96/96/EC 指令及 2003/27/EC 修改指令。96/96/EC 指令的重點說明整

理如下。 

一、 規定各會員國對於車輛強制檢驗次數與檢驗項目的基本要

求。 

二、 煞車測試時會設定一些參數如氣壓值、壓力建立時間等，並

規範測試設備與測試方法的容許變化量。 

三、 委員會將定期檢查各國實際執行本指令的過程，並向歐盟議

會報告。 

四、 針對不同的車輛型式的煞車測試，不同的負載狀況將導致不

同的測試結果，影響檢查人員的判定，因此可先建立各車種

在不同負載下的煞車性能參考數值，作為判定的標準。 



- 12 - 

五、 會員國可以增加煞車測試的項目，也可以提高檢測標準與檢

測頻率。 

六、 柴油引擎排氣檢測時必須紀錄微粒量的量測數值。 

96/96/EC 指令之附件 1 為車輛分類與相對應的檢驗週期，整理如

表 3.1；其附件 2 則為強制要求檢測項目，適用於第一類至第六類車

輛，整理相關內容如表 3.2 及表 3.3。其中大客車相當於第一類車輛。 

表 3.1 歐盟車輛分類與相對應的檢驗週期 

車輛分類 檢驗週期 

第一類 
載客用車輛，載客數 8名以上(不
包含駕駛座) 

新車使用滿 1 年時進行第 1 次檢

驗，之後每年檢驗 1 次 
第二類 承載重量超過 3,500kg 之貨車 

第三類 
承載重量超過 3,500kg 之拖車與

半拖車 
第四類 計程車與救護車 

第五類 
最大承載重量在 3,500kg 以下，

4 個車輪以上之貨車 新車使用滿 4 年時進行第 1 次檢

驗，之後每兩年檢驗一次 
第六類 

載客用車輛，最少 4 個車輪．載

客數 8 名以下(不包含駕駛座) 

 

表 3.2 歐盟車輛檢驗之強制要求檢測項目(煞車部分) 

檢查 / 測試項目 不合格原因 
1.1 機械零組件狀態與操作  
1.1.1 腳煞車踏板轉軸 一. 太緊 

二. 軸承磨損 
三. 磨損或間隙過大 

1.1.2 煞車操作踏板狀態

與行程 
四. 游隙過大或不足 
五. 操作時踏板不能順利釋放彈回 
六. 踏板上止滑裝置磨損或失效 

1.1.3 真空泵浦，壓縮機與

蓄壓器 
 

七. 正常操作煞車所需氣壓或真空建立時間過

長 
八. 在煞車警示燈亮起後，氣壓或真空不足以提

供至少兩次的正常煞車操作 
九. 儀表顯示數值降低明顯洩漏及可聽到的洩

漏 
1.1.4 低壓警示燈或儀表 十. 失效或損壞的儀表或指示燈 
1.1.5 手操作煞車控制閥 十一. 損壞或出現裂痕，嚴重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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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 測試項目 不合格原因 
十二. 閥體或操作裝置未固定良好 
十三. 系統洩漏與管線鬆弛 
十四. 操作狀況不良 

1.1.6 駐車煞車，操作裝置

與棘輪 
十五. 駐車煞車棘輪無法正確鎖定 
十六. 轉軸或棘輪機構嚴重磨損 
十七. 調整不良導致的操作裝置過鬆 

1.1.7 煞車控制閥 (腳踩操

作閥．釋放閥，調節

閥等) 

十八. 損壞或嚴重洩漏 
十九. 壓縮機排油過多 
二十. 未正確安裝或固定 
二十一. 煞車液洩漏 

1.1.8 拖車煞車耦合器 二十二. 隔離蓋或自封閥損壞 
二十三. 固定座未妥善安裝或固定不良 
二十四. 洩漏嚴重 

1.1.9 能量儲存裝置或蓄

壓筒 
二十五. 損壞，故障或洩漏 
二十六. 排放裝置未正常作動 
二十七. 未正確安裝或固定 

1.1.10 煞車伺服裝置與液

壓系統總泵 
二十八. 伺服裝置損壞或不作動 
二十九. 總泵損壞或洩漏 
三十. 總泵未安裝牢固 
三十一. 煞車液量不足 
三十二. 總泵儲液室無蓋 
三十三. 煞車液警示燈亮起或無作用 
三十四. 煞車液量警示裝置作動不正常 

1.1.11 煞車硬質管路 三十五. 管路破裂或可能失效 
三十六. 管路，接頭或耦合裝置洩漏 
三十七. 損壞或腐蝕 
三十八. 安裝不良 

1.1.12 煞車軟管 三十九. 管路破裂或可能失效 
四十. 損壞，擦傷，長度不足或扭曲 
四十一. 管路或接頭洩漏 
四十二. 內壓大時管路膨脹 
四十三. 管路有孔隙 

1.1.13 煞車護板或護套 四十四. 嚴重磨損 
四十五. 髒污 (油，潤滑油等異物) 

1.1.14 煞車鼓與煞車圓盤 四十六. 嚴重磨損或刮傷 
四十七. 髒污 (油，潤滑油等異物) 

1.1.15 煞車鋼索 ，連桿與

拉桿機構 
四十八. 鋼索損壞或打結 
四十九. 過度磨損或腐蝕 
五十. 鋼索或連桿接頭未固定 
五十一. 鋼索導軌損壞 
五十二. 煞車系統操作時不正常干涉 
五十三. 過度磨損或調整不良導致煞車機構操

作時不正常的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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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 測試項目 不合格原因 
1.1.16 煞車作動器 (包括

彈簧式煞車．液壓煞

車分泵) 

五十四. 破裂或損壞 
五十五. 洩漏 
五十六. 安裝不良 
五十七. 腐蝕嚴重 
五十八. 活塞或隔板機構作動行程過長 
五十九. 防塵蓋遺失或損壞 

1.1.17 負載感知閥 六十. 連桿損壞 
六十一. 調整不良 
六十二. 卡死或不作動 
六十三. 遺失或未安裝 

1.1.18 自動調整機構指示 六十四. 卡死，作動不正常，磨損過度或調整不

良 
六十五. 損壞 

1.1.19 延遲系統 (車輛有

配備或規定必須安裝) 
六十六. 安裝不良或連結不良 
六十七. 損壞 

1.2 伺服式煞車系統性能與

效率 
 

1.2.1 煞車效能 (逐漸增加

至最大制動力) 
六十八. 一個或更多車輪制動力異常 
六十九. 同一軸上其中一輪制動力小於其他輪

最高制動力之 70%。在煞車路試時直線車輛偏

移過大 
七十. 煞車力輸出不線性 
七十一. 任何車輪煞車不正常延遲作動 
七十二. 煞車鼓失圓或圓盤磨損造成的抖動過

大 
1.2.2 煞車效率 七十三. 以最大載重量或半拖車各軸實際負載

總合換算之煞車效率低於以下標準 : 
煞車效率下限 
第一類車輛 : 50% 
第二類車輛 : 43% 
第三類車輛 : 40% 
第四類車輛 : 50% 
第五類車輛 : 45% 
第六類車輛 : 50% 

七十四. 或，各軸煞車效率低於製造廠提供的參

考值 
1.3 第二煞車(緊急煞車) 效

能與效率 (獨立系統) 
 

1.3.1 煞車效能 七十五. 單側車輪煞車不作動 
七十六. 同一軸上其中一輪制動力小於其他輪

最高制動力之 70% 
七十七. 煞車力輸出不線性 
七十八. 拖車之自動煞車系統不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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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 測試項目 不合格原因 
1.3.2 煞車效率 七十九. 對所有種類車輛，若煞車效率低於 1.2.2

限定值 50% 
(以最大載重量或半拖車各軸實際負載總合換

算之煞車效率) 
1.4 駐車煞車效能與效率  
1.4.1 煞車效能 八十. 單側車輪煞車不作動 
1.4.2 煞車效率 八十一. 對所有種類車輛，若煞車效率低於 1.2.2

限定值 16%(以最大載重量或半拖車各軸實際

負載總合換算之煞車效率) 或，對一般車輛，

少於最大承載重量的 12% 
1.5 排氣煞車或延遲裝置 八十二. 煞車效能不線性 

八十三. 不作動 
1.6 防鎖死煞車系統 八十四. 防鎖死煞車系統警示裝置故障 

八十五. 不作動 

 

表 3.3 歐盟車輛檢驗之強制要求檢測項目(其它部分) 

第一、二、三類車輛 第四、五、六類車輛 
2. 轉向與轉向輪 2. 轉向 
2.1 機械組件狀況 
2.2 轉向輪 
2.3 轉向機構游隙 
2.4 輪軸承 

2.1 機械組件狀況 
2.2 轉向機構游隙 
2.3 轉向機構安裝 

3. 視線 3. 視線 
3.1 視野 
3.2 玻璃狀況 
3.3 後視鏡 
3.4 擋風玻璃雨刷 
3.5 擋風玻璃清洗系統 

3.1 視野 
3.2 玻璃狀況 
3.3 後視鏡 
3.4 擋風玻璃雨刷 
3.5 擋風玻璃清洗系統 

4. 燈光、反光鏡與電子配備 4. 燈光系統 
4.1 頭燈近遠燈功能 

4.1.1 燈組狀況與操作 
4.1.2 照射角度 
4.1.3 開關 
4.1.4 照明效率 

4.1 頭燈近遠燈功能 
4.1.1 燈組狀況與操作 
4.1.2 照射角度 
4.1.3 開關 

4.2 側燈與定位燈 
4.2.1 燈組狀況與操作 
4.2.2 顏色與識別效率 

4.2 下列組件的狀況與操作，鏡片狀

況，色溫與照明效率： 
4.2.1 側燈與後燈 
4.2.3 方向指示燈 
4.2.4 倒車燈 
4.2.5 霧燈 
4.2.6 後牌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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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後方反光鏡 
4.2.8 警示燈 

4.3 煞車燈 
4.3.1 狀況與操作 
4.3.2 顏色與識別效率 

 

4.4 方向指示燈 
4.4.1 狀況與操作 
4.4.2 顏色與識別效率 
4.4.3 開關 
4.4.4 閃爍頻率 

 

4.5 前後霧燈 
4.5.1 位置 
4.5.2 狀況與操作 
4.5.3 顏色與識別效率 

 

4.6 倒車燈 
4.6.1 狀況與操作 
4.6.2 顏色與識別效率 

 

4.7 後牌照燈  
4.8 反光鏡 
狀況與顏色 

 

4.9 報警燈  
4.10 車輛與附掛尾車之間電路接頭  
4.11 電路狀況  
5. 車軸，車輪，車胎與懸吊 5. 車軸，車輪，車胎與懸吊 
5.1 車軸 5.1 車軸 
5.2 車輪與車胎 5.2 車輪與車胎 
5.3 懸吊 5.3 懸吊 
6. 底盤與週邊 6. 底盤與週邊 
6.1 車體或底盤與附加組件 

6.1.1 基本狀況 
6.1.2 排氣管與消音器 
6.1.3 油箱與油管 
6.1.4 後防撞結構幾何，尺寸與狀況

(重卡車與貨車) 
6.1.5 備胎架 
6.1.6 拖車，半拖車之連結裝置 

6.1 車體或底盤與附加組件 
6.1.1 基本狀況 
6.1.2 排氣管與消音器 
6.1.3 油箱與油管 
6.1.4 備胎架 
6.1.5 連結裝置安裝情形(如果有配

置) 

6.2 車廂與鈑件 
6.2.1 基本狀況 
6.2.2 安裝方式 
6.2.3 車門與門鎖 
6.2.4 車室底板 
6.2.5 駕駛座 
6.2.6 側踏腳板 

6.2 車體 
6.2.1 結構 
6.2.2 車門與門鎖 

7. 其他配備 7. 其他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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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安全帶 7.1 駕駛座固定座 
7.2 滅火器 7.2 電池固定方式 
7.2 鎖與防盜裝置 7.3 警報裝置 
7.4 故障標誌 7.4 故障標誌 
7.5 急救包 

7.5.1 固定方式 
7.5.3 操作 

7.5 安全帶 

7.6 車輪檔塊  
7.7 警報裝置  
7.8 速度表  
7.9 行車紀錄器 (裝置與封條)  
7.10 速度限制器  
8. 妨害 8. 妨害 
8.1 噪音 8.1 噪音 

第一、二、三、四、五、六類車輛 
8.2 廢氣排放 

8.2.1 汽油引擎 
8.2.2 柴油引擎 
8.2.3 測試設備 
8.2.4 通過 EC 型式認證 

第一、二、三類車輛 第四、五、六類車輛 
8.3 電磁波干擾抑制  
9. 公共載客用車輛加測項目  
9.1 緊急逃生口(包括車窗擊破器，指

標與逃生門) 
 

9.2 醫療系統  
9.3 通風設備  
9.4 座位排列  
9.5 內裝照明  
10. 車輛識別 10. 車輛識別 

10.1 車牌 10.1 車牌 
10.2 車身號碼 10.2 車身號碼 

 

96/96/EC 指令對於大部分的檢驗項目只列出該項目或基本要求， 

但對於煞車系統有較詳細的規定，係因為對於各種車輛而言，煞車系

統的效能事關重大，故特別列出不合格的條件作為基本的要求，至於

其他列出項目的檢查結果必須為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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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德國定檢制度 

德國負責將歐盟指令變更為國家指令的單位為「交通建設住宅

部」，並在交通相關法律的國家法 StVZO (Strassenverkehrs- 

Zulassungsordnung)第 29 款中訂有相關規定。StVZO 的架構將修正分

成三部分，分別為規範駕駛執照的 FeV (Strassenverkehr Fahrerlaubnis- 

Verordnung)、車輛登記相關的 FZV (Fahrzeug-Zulassungsverordnung) 

及使用車輛相關的 FBV (Fahrzeugbetriebs-Verordnung)所取代，其中定

期檢驗相關規定將訂於 FBV。本報告因資料蒐集時間點關係，仍以

StVZO 進行說明，包含第 29 款及其 Annex VIII 來規範已登記道路機

動車定期檢測(Roadworthiness Test)。 

StVZO 是在德國汽車檢測和維修的最高層法規，為其它標準如汽

車維修和汽車檢測的標準以及規則、規範、細則和條例的基礎。StVZO

第 29 款中明文規定，車輛的合法使用應具有技術方面的檢驗、安全

檢驗及符合性測試 3 種檢測結果做為認證。由於德國為歐盟會員國之

一，故須遵守第 3.1 節歐盟標準 96/96/EC 指令及 2003/27/EC 修改指

令，3 種檢驗方式及對應之歐盟指令如表 3.4。 

表 3.4 德國定檢法令、方式及應符合之歐盟指令 

德國定檢法令 德國檢驗方式 應符合歐盟指令 
StVZO 之 FBV 技術方面的檢驗(HU) 96/96/EC 

安全檢驗(SP) 96/96/EC 
符合性測試(Compliance 
Test) 

561/2006/EC、
2006/22/EC 

 

一、檢驗方式 

(一) 技術方面的檢驗 Hauptuntersuchung (簡稱 HU) 

技術方面的檢驗(稱為 HU)可追溯至 1951 年，所有車籍登記在

有 效 期 內 的 車 輛 ( 包 括 大 客 車 ) 都 需 要 通 過 HU 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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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ptuntersuchung)。HU 檢驗也是所有歐洲國家、美國及許多其

他國家車輛檢驗參考的對象。任何可載乘 8 位或更多座位的載客用

車輛皆需每年接受檢測一次，各類車輛檢驗的週期如表 3.5，其中

巴士(乘員超過 8 名)之檢驗週期為 12 個月。通過 HU 檢驗後，將會

註記於行照作為證明，並在後車牌貼上貼紙，貼紙圖樣如圖 3.1 所

示。 

表 3.5 德國各類車輛檢驗的週期 

車輛種類 檢驗週期 

新載客用車輛 36 個月 

載客用車輛第一次 HU 檢驗後 24 個月 

計程車與出租車 12 個月 

輕重型機車 24 個月 

載重 750KG 以下之貨車 36 個月 

載重 3.5 噸以下之貨車 24 個月 

載重 3.5 噸以上之貨車 12 個月 

巴士(乘員超過 8 名) 12 個月 

 

   

圖 3.1 德國 HU 檢驗合格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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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過程是由政府授權的認證合格單位執行，如 TÜV、

DECRA、FSP、GTS、GTÜ、KÜS 等。在 2007 年，大客車、卡車、

及其它大型車種在德國共有 1,654,569 部接受了檢測，其中有發現

普通缺陷的車輛數為 613,073 輛(37.1%)，發現重大缺陷車輛數為

344,221 輛(20.8%)。 

(二) 安全檢驗 Sicherheitsprufung (簡稱 SP) 

SP 安全檢驗測試內容主要包括 2001/85/EC 指令中的煞車系統

功能操作及安全性、轉向系統及自動門鎖系統。SP 安全檢驗可視

為 HU 檢驗的簡化內容，著重於 HU 檢驗項目中影響行車安全較大

者，對象則為卡車、大客車及運輸車輛，各車種之 SP 安全檢驗週

期如圖 3.2 所示。以 8 人以上座位的載客用車輛為例，其第 1 年免

測，第 2、3 年需要每 6 個月檢測一次，第 4 年開始每 3 個月需要

檢測一次。 

 

圖 3.2 德國 SP 安全檢驗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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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SP 檢驗後，將會註記於行照作為證明，並在車輛的後底

盤上貼上貼紙，貼紙圖樣如圖 3.3 所示。 

   
圖 3.3 德國 SP 檢驗合格貼紙 

 

(三) 符合性測試 Compliance Test 

大客車符合性測試主要檢查項目為數位行車紀錄器、急救包數

量與安裝位置、緊急逃生口數量與功能、車窗擊破器數量與安裝位

置。符合性測試會與 StVZO 規定的檢驗一同進行，其中數位行車

紀錄器須取得專業機構之數位行車紀錄器檢測合格證明，另有路邊

攔檢與主管機關不定期稽核公司紀錄之方式進行檢查。 

依據 BO Kraft 第 41 條的檢測，此測試將會和 StVZO 第 29 款

檢測內容一起執行，並著重於歐盟 561/2006/EC 指令，自 2006 年 5

月 1 日之後，大客車必須配有數位行車紀錄器(Digital Tachograph)

以監視司機工作條件與維護道路安全，司機駕駛時使用智慧卡

(Smart Card)紀錄行車細節，智慧卡可紀錄一個月的行車紀錄，行

車紀錄器可以保存一年的紀錄，這些紀錄將定期讀取並儲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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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德國定檢流程及費用 

一、定檢流程 

各單位檢測方式不一定相同，檢測所需時間約 30~40 分鐘，檢測

項目請參考附錄二。此表包含所有檢查項目，不限於 HU，檢測儀器

必須能夠滿足檢測項目之要求。 

(一) 登檢 

(二) 排氣檢測(CO、HC)：以儀器檢測排氣中的 CO 及 HC 含量是否

超過標準。 

 

圖 3.4 德國排氣檢測 

 

 

圖 3.5 德國排氣檢測之檢測結果畫面 

 

(三) 燈光檢測(約 3 分鐘)：包含 HID 頭燈及一般頭燈光型檢測，確

保光型角度不會過高而影響其它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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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側滑檢測(約 1 分鐘)：檢測數值係供參考，如側滑數值過大，

檢驗員會透過檢視底盤結構是否正常，作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

據。 

(五) 煞車檢測(Brake test，約 1~2 分鐘)：包含總煞車力(前後煞車力

總合)、左右煞車平衡度、手煞車等。其中貨車及大客車係以

未載客貨之總重進行測試，但車主須另提供書面報告證明全載

狀況下之煞車力檢測合乎標準。 

 

圖 3.6 德國煞車檢測(前輪) 

 

圖 3.7 德國煞車檢測(後輪) 

 

(六) 車身檢查(Interior check，約 5 分鐘)：包含座椅、儀表(含相對

應指示是否正常)、手煞車高度、燈光、後視鏡、雨刷、安全

帶、喇叭、空調(冷暖氣)、是否放置堅硬物品(避免於碰撞區域

內造成乘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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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德國車身檢查(車外) 

 

 

圖 3.9 德國車身檢查(車內) 

 

(七) 底盤檢查(約 1 分鐘)：小型車以頂車器將車輛舉起檢查底盤，

大型車則以地溝進行底盤檢查，主要檢查前輪相關系統。受檢

車輛將前 2 車輪停放於鐵盤上並熄火後，檢驗員會請駕駛人操

作煞車系統，檢驗員則操作鐵盤前後及左右小幅搖動車輛，以

目視檢查前輪之避震器、轉向系統、煞車、變速箱、襯套、接

點及支架是否有過大之游隙或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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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德國底盤檢查(以鐵盤小幅搖動車輛) 

 

 

圖 3.11 德國底盤檢查(以頂車器舉起小型車) 

 

 

圖 3.12 德國底盤檢查(以地溝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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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檢測時，會由檢驗員駕駛車輛進行側滑及煞車檢測，並將

車輛開至地溝檢查底盤。其目的為透過檢驗員慢速駕駛車輛，感覺車

輛於行駛狀態時是否正常。 

二、車輛檢測收費標準 

關於德國各種車輛檢測的收費標準，請參考附錄三之價格表。其

中大客車的檢驗價格如次： 

(一) HU：70~100 歐元，依車身型式收費不同。 

(二) HU 中的排氣檢驗：50~58 歐元．依車身型式收費不同。 

(三) SP：30~82 歐元，依車身型式而定．與 HU 一起檢驗有比較優

惠的價格。 

(四) Compliance Test：7 歐元(與 HU 一起檢驗的價格) 

如果車輛第一次檢查未通過，應該在 4 週內完成複檢，費用在

12~20 歐元之間。如果不通過的項目與安全相關，檢驗員將禁止該車

繼續行駛，必須用拖車拖至維修廠或當場排除後才可繼續行駛。 

 

三、檢驗員的資格與訓練 

檢驗員必須先通過機械工程師的學科測驗，取得資格後加上約一

年的在職訓練，然後可以參加由當地政府舉行的術科測驗，測驗的項

目依據 StVZO Annex VIIIC 的規定包括工廠的認證，SP 檢測規定與

SP 訓練規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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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德國與我國之定檢制度比較 

綜合上述德國與我國定檢制度，比較分析差異如表 3.6。 

表 3.6 德國與我國之定檢制度比較 

類別 德國 我國 

1.法源  國內： StVZO (Strassenverkehrs- 

Zulassungsordnung)第 29 款之 FBV 

(Fahrzeugbetriebs-Verordnung) 

 歐盟：96/96/EC、561/2006/EC、

2006/22/EC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7 條規

定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2.檢驗方式  技術方面的檢驗(HU) 

 安全檢驗(SP)：著重於 HU 檢驗項

目中影響行車安全較大者，如煞車

系統功能操作及安全性、轉向系統

及自動門鎖系統 

 符合性測試(Compliance Test)：數

位行車紀錄器、急救包數量與安裝

位置、緊急逃生口數量與功能、車

窗擊破器數量與安裝位置，會與

StVZO 規定的檢驗一同進行 

未區分不同檢驗方式 

3.檢驗週期  技術方面的檢驗(HU)：12 個月 

 安全檢驗(SP)：第 1 年免測，第 2、

3 年需要每 6 個月檢測一次，第 4

年開始每 3 個月需要檢測一次 

 符合性測試(Compliance Test)：12

個月 

 出廠年份未滿 5 年者，每年至少檢

驗 1 次 

 出廠年份 5 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

驗 2 次 

 出廠年份逾 10 年之營業大客車，

每年至少檢驗 3 次 

4.檢驗項目  排氣檢測：以儀器檢測排氣中的

CO 及 HC 含量是否超過標準 

 側滑檢測：數值係供參考，檢驗員

會透過檢視底盤結構是否正常，作

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煞車檢測：大客車係以未載客貨之

總重進行測試，但車主須另提供書

面報告證明全載狀況下之煞車力

檢測合乎標準 

 排氣檢測：以儀器檢測排氣中的

CO 及 HC 含量是否超過標準 

 側滑檢測：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判

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煞車檢測：僅以空車進行檢測 

 車身檢查：僅檢查車身外觀 

 底盤檢查：未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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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德國 我國 

 車身檢查：除了車身外觀外，亦會

進入車內瞭解是否放置堅硬物品

(避免於碰撞區域內造成乘員傷害)

 底盤檢查：大型車以地溝進行底盤

檢查，主要檢查前輪相關系統，以

目視檢查前輪之避震器、轉向系

統、煞車、變速箱、襯套、接點及

支架是否有過大之游隙或晃動 

5. 檢驗單位

及流程 

 由政府授權的認證合格單位執行

定期檢驗，如 TÜV、DECRA、

FSP、GTS、GTÜ、KÜS 等 

 進行檢測時，會由檢驗員駕駛車輛

行進，透過檢驗員慢速駕駛車輛，

感覺車輛於行駛狀態時是否正常 

 定檢合格後除於行照註記外，HU

及 SP 檢驗亦會分別於後車牌及底

盤張貼合格貼紙 

 定檢時間約 30~40 分鐘 

 定期檢驗除特殊車種外，可至公路

監理機關或民間代檢廠辦理 

 大多由車主進行操作，部分單位或

民間代檢廠雖會代替車主操作，惟

並未作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定檢合格後於行照註記，並未張貼

合格貼紙 

 定檢時間約 10~20 分鐘 

6.檢驗費用  技術方面的檢驗(HU)：70~100 歐

元，排氣檢驗另收 50~58 歐元，依

車身型式收費不同 

 安全檢驗(SP)：30~82 歐元，依車

身型式而定．與 HU 一起檢驗有比

較優惠的價格 

 符合性測試(Compliance Test)：7

歐元(與 HU 一起檢驗的價格) 

 小型車：450 元 

 大型車：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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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大客車定檢規定 

4.1 日本定檢法源 

日本「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58 條規定，車輛必須依規定接受國

土交通大臣施行的檢查，並取得有效的驗車證，否則不得供作行駛之

用。車輛定期檢驗係規範於第 62 條，登記車輛的駕駛人，當驗車證

屆滿有效期間後仍需繼續使用該車輛時，必須送交該車輛接受國土交

通大臣所施行之定期檢驗(日本稱「續用檢查」)。另第 61 條規定客運

業用車輛驗車證的有效期間為一年，即大客車之定檢週期為 1 年。一

般自用小客車則為前 3 年免檢，第 4 年起每 2 年檢驗 1 次。各車種之

定檢週期如圖 4.1。 

 

圖 4.1 日本之車輛定檢週期 

 

4.2 定檢機構及流程 

一、定檢機構 

日本之車輛定期檢驗業務隸屬國土交通省之自動車局，車主在辦

理定期檢驗前，先透過(1)車主自行完成點檢(即檢查)，(2)認證整備工

場完成點檢及整備，或(3)指定整備工場完成點檢、整備及檢測，再至

自動車局完成定期檢驗及驗車證之更新，其中定期檢驗係由自動車檢

查獨立行政法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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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車檢查獨立行政法人係日本「最終報告行政改革委員會」，

在平成 9 年(1997 年)12 月發表政府機構業務分離政策中，為提高工作

效率、確保透明度和提高產品質量，於平成 10 年(1998 年)6 月制訂「中

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至平成 11 年(1999 年)7 月，則制訂「獨立行

政法人通則法」，建立設置獨立行政法人之法源，自動車檢查獨立行

政法人則於平成 14 年(2002 年)4 月正式成立。 

自動車檢查獨立行政法人總部設置於東京，下設 9 個檢查部及

84 個事務所，於平成 2 2 年度(2010 年)辦理 569 萬輛次定期檢驗。除

了定期檢驗外，該法人亦辦理新規檢查、街頭檢查(即我國之新車檢

驗、臨時檢驗)及變更檢驗。 

二、定檢流程 

車主首先要準備車輛檢驗合格證、檢查文件(自動車檢查表及點

檢整備記錄簿)、汽車責任保險證、申請表格、車輛噸稅繳費證明及

繳稅證明，向自動車局申請辦理定檢，再至自動車檢查獨立行政法人

進行檢驗。 

定期檢驗流程分為(1)外觀檢查及車籍確認，(2)偏滑測試，(3)煞

車及速度計測試，(4)燈光檢測，(5)排氣檢測及(6)目視底盤檢查，流

程圖詳如圖 4.2。通過檢驗後，會於車輛前方擋風玻璃張貼車輛驗車

證有效日期之檢查貼紙，其樣式如圖 4.3，其中車外側之上方數字「22」

及下方數字「11」，代表驗車證有效日期為平成 22 年 11 月，車內側

則為驗車證有效日期之年、月、日(平成 22 年 11 月 4 日)。檢查貼紙

原則張貼於擋風玻璃上方之中央或乘客側，若因玻璃上方是彩色而無

法從車外看到檢查貼紙，則將貼紙移至中央較低處，其張貼位置詳如

圖 4.4。除了張貼檢查貼紙外，自動車局會核發車輛檢驗合格證，其

樣式如圖 4.5。由於申請定檢及核發車輛檢驗合格證皆由自動車局辦

理，故其受理窗口會設置於自動車檢查獨立行政法人之檢驗地點，如

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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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日本之車輛定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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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外側) (車內側) 

圖 4.3 車輛驗車證有效日期之檢查貼紙樣式 

 

 

圖 4.4 檢查貼紙張貼位置 

 

 

圖 4.5 車輛檢驗合格證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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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自動車局受理窗口設置於檢驗地點 

 

三、定檢費用 

平成 20 年 1 月 1 日前，小型車費用為 1300 日元，普通車(含大

客車) 費用為 1,400 日元。平成 20 年 1 月 1 日後，小型車費用為 1,700

日元，普通車(含大客車) 費用為 1,800 日元，其中 400 日元為政府之

定檢證明費用，其它則為自動車檢查獨立行政法人之檢驗費用，小型

車為 1,300 日元，大型車則為 1,400 日元。 

 

4.3 日本大客車定檢項目及標準 

日本大客車定檢項目及標準，係依據「道路運輸車輛法」第三章

所制定之「道路運輸車輛的保安基準」規定，整理大客車相關定檢項

目及標準如表 4.1 及表 4.2，相關法規摘錄如附錄四。其中雖有防捲

入裝置及行車紀錄器之規定，惟大客車不需裝設此 2 類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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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日本大客車之相關保安基準 

項目 檢驗標準 
長度、寬度及高

度(第 2 條) 
1. 長度不可超過 12 公尺、寬度不可超過 2.5 公尺、高度不可

超過 3.8 公尺。 
2. 依據公告規定的方法測量外開式的車窗、換氣裝置、後照

鏡以及第 44 條第 5 項的裝置時，從該車輛的最外側算起不

可突出超過 250mm 以上，且從該車輛高度算起不可突出超

過 300mm 以上。 
離地高度(第 3
條) 

車輛接地部位以外的部分，為了確保安全行駛，與地面之間必

須保有公告規定的間隙。 
車輛總重量(第
4 條) 

最遠軸距(公尺) 車輛總重量(噸) 
低於 5.5 20 
5.5 以上、低於 7 22 (車長低於 9 公尺的車輛是 20) 

7 以上 
25 (車長低於 9 公尺的車輛是 20，車長超

過 9 公尺、低於 11 公尺的車輛則是 22) 

軸重等(第 4 條

之 2) 
1. 軸重：不得超過 10 噸。 
2. 軸組：車軸軸距低於 1.8 公尺時，對相鄰的車軸施加的總

載重量不可超過 18 噸(其軸距超過 1.3 公尺以上、且對單一

車軸施加的載重低於 9.5 噸以下時，則是 19 噸)。車軸軸距

超過 1.8 公尺以上時，則不可超過 20 噸。  
3. 輪重：不可超過 5 噸。 

穩定性(第 5 條) 車輛必須確保可以穩定的行車，其穩定性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

基準。 
最小回轉半徑

(第 6 條) 
對於最外側的車輛，其最小回轉半徑必須在 12 公尺以下。 

接地部位及接

地壓力(第 7 條) 
行車裝置的接地部位及接地壓力，必須沒有破壞道路之虞，且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引擎及動力傳

導裝置(第 8 條) 
車輛的引擎及動力傳導裝置必須能夠充分承受車輛的行駛，且

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行車裝置等(第
9 條) 

1. 車輛的行車裝置 (已注入空氣的塑膠胎除外) 必須穩固、可

確保安全行駛，且其強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已注入空氣的車輛塑膠胎必須穩固、可確保安全行駛，且

其強度、防滑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輪胎、車鍊等必須可確實安裝在行車裝置，且可確保安全

行駛。 
操控裝置(第 10
條) 

駕駛車輛時，駕駛者必須可在固定位置上輕鬆辨識、操作下列

操作上的必要裝置，且其配置、識別標示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

的基準。 
  (1) 發動裝置、加速裝置、點火時期調節裝置、噴射時期調

節裝置、離合器、變速裝置及其他引擎與動力傳導裝置

的操作裝置。 
  (2) 制動裝置的操作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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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驗標準 
  (3) 車頭燈、喇叭、方向燈、雨刮、清潔液噴射裝置及除霧

器 (清除擋風玻璃的水滴等霧氣的裝置)的操作裝置。 
轉向拉桿裝置

(第 11 條) 
1. 車輛的轉向拉桿裝置必須穩固、可確保安全行駛，且其強

度、操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當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車輛的轉向拉桿裝置必須

不太會有造成駕駛人過度撞擊之虞，且保護駕駛人的相關

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上鎖裝置等(第
11 條之 2) 

1.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引擎、動力

傳導裝置、行車裝置、變速裝置或轉向拉桿裝置，必須備

有上鎖裝置。 
2. 車輛的引擎、動力傳導裝置、行車裝置、變速裝置或轉向

拉桿裝置配備的上鎖裝置啟動後，必須能讓備有上鎖裝置

的裝置功能確實停止，以及不會妨礙安全行駛，且其構造、

上鎖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制動裝置(第 12
條) 

車輛的制動裝置必須可讓行車中的車輛確實、安全地減速及停

止，並可在平鋪的路面等，確實讓該車輛維持在停止狀態，且

在制動性能上，必須備有超過 2 個以上符合公告規定基準、可

獨立作用的系統化制動裝置。 
緩衝裝置(第 14
條) 

車輛對於來自地面的撞撃，必須具備充分的容量，並可確保安

全行駛，且關於強度、緩衝性能等，必須配備符合公告規定基

準的彈簧及其他緩衝裝置。 
燃料裝置(第 15
條) 

以汽油、燈油、輕油、乙醇及其他容易引火之液體為燃料的車

輛燃料裝置，必須沒有燃料引火等之虞，且其強度、構造、安

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高壓氣體為燃

料(第 17 條) 
1. 以高壓氣體為燃料的車輛燃料裝置，必須沒有引起爆炸等

之虞，且其強度、構造、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

基準。  
2. 以液化石油氣體 (意指以丙烷氣體或丁烷氣體為主要成分

的液化氣體) 為燃料的車輛燃料裝置，必須沒有引起爆

炸、燃料引火等之虞，且其強度、構造、安裝方法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電氣裝置(第 17
條之 2) 

1. 車輛用電氣裝置的火花必須沒有傷害乘客等之虞，其產生

的電波亦必須沒有對於無線設備功能造成持續且嚴重的影

響之虞，且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

基準。  
2. 備有電力啟動引擎的車輛，其電氣裝置的高壓電必須沒有

傷害乘客等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關性能及構造必須符合

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備有電力啟動引擎的車輛，在該車輛發生衝撞、或與其他

車輛追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其電氣裝置的高壓電必須不太

會有造成乘客傷害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關性能及構造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燃料電池車輛，其電氣裝置的高壓電必須沒有傷害乘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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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關性能及構造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

基準。 
車架及車身(第
18 條) 

1. 車架及車身必須穩固、能夠充分承受車輛的行駛，且其強

度、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車身的外形及其他車輛的形狀，必須沒有妨礙交通安全之

虞，例如沒有尖銳的突起物，以及旋轉部分沒有突出等，

且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後懸必須在公告規定的距離以下。 

乘車裝置(第 20
條) 

1. 車輛的乘車裝置必須不會因為乘客搖晃、撞擊等而掉落或

傾倒，可確保乘車安全，且構造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若車輛備有提供駕駛人及駕駛人助手以外之其他人士用的

乘車裝置時，必須設置專供上述人員用的車室 (以下稱為

「客艙」)。 
3. 車輛的駕駛室及客艙必須是可以換氣的構造。  
4. 車輛的座位、座椅安全帶、第 22 條之 4 規定之頭部後傾防

止裝置、兒童安全椅、頂板壁紙、內鑲壁紙及其他駕駛室

及客艙的內部裝潢，必須使用符合公告規定之基準的難燃

性材料。 
座位(第 21 條) 車輛的駕駛座必須保有駕車所需之視野，不得因乘客、裝載物

品等而妨礙駕駛操作，且與駕駛人的視野、物品裝載裝置等的

間隔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座位(第 22 條) 1. 座位必須可安全就坐，且就坐所需之空間及該座位的方向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車輛駕駛座以外之座位 (跨坐式座位除外) 必須可安全就

坐，其尺寸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客運事業用車

輛的座位及幼童專用車之幼童座位以外的座位，備有第 22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的座椅安全帶及該座椅安全帶的安裝裝

置時，則不在此限。  
3.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其座位 (含該座位的安裝裝置) 在該車

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必須可充分承受來自乘客等的

重量，且其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以下各

號列舉的座位，則不在此限： 
  (1) 跨坐式座位。 
  (2) 可輕易折疊的座位，且設置在走道、置物台及其他專供

座位用之地面以外的地面者。 
  (3) 設置成面向兩側的座位。 
  (4) 設置成面向後方的座位。 
  (5) 設置在逃生口附近的座位。 
  (6) 依據第 47 條之 2 規定，檢查車輛時必須拆除的座位。 
4. 前項車輛 (不會行駛在高速公路等的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

上車輛除外)的座位後方，在該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撃

時，必須可保護乘客，且其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但，前項各號列舉的座位，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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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僅限大部分的窗戶敞開部

位的有效寬度在 500 mm 以上、有效高度在 300 mm 以上

時，可於其走道中設置輔助座位。 
座位(第 22 條

之 2) 
除了車輛的輔助座位、車掌人員座位、以及其他類似之座位以

外，其他的座位人數必須超過公告規定之座位人數或搭乘人數

比例。 
座椅安全帶等

(第 22 條之 3) 
1. 表 4.2 上層欄位列舉的車輛，在該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

撃時，該表中層欄位列舉的車輛座位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第一號至第四號及第六號列舉的座位(若是第二號列舉的

座位，則僅座位後方可折疊者除外)) 以及幼童專用車的幼

童座位除外) 必須各自配備該表下層欄位列舉之座椅安全

帶及該座椅安全帶的安裝裝置，藉以防止該座位的乘客往

前移動，或是上半身過度前傾。 
2. 前項座椅安全帶的安裝裝置，必須能夠充分承受來自座椅

安全帶的重量等，且安裝的座椅安全帶必須可有效產生作

用，同時不會妨礙上下車，且其強度、安裝位置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第一項的座椅安全帶，在該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

必須不太會有造成繫上該座椅安全帶者受傷之虞，並可輕

易操作等，且其構造、操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  
4. 專供搭乘用的普通車輛，在駕駛人未繫上依據第一項規定

所配備之駕駛座的座椅安全帶時，必須配備可警告駕駛座

的駕駛人未繫上安全帶之裝置，且該裝置的警報性能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走道(第 23 條) 1. 走道必須安全且方便通行。  

2.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 (緊急用車輛除外)、客運事

業用車輛暨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以下的車輛及幼童專用

車，依據公告規定，必須設置可從上下車處走至座位的走

道。但，可從上下車處直接就坐的座位，則不在此限。 
站位(第 24 條) 1. 車輛的站位可僅設置在客艙內依據公告規定的地面。但，

緊急用車輛的站位、車掌人員用的站位、其他類似之站位

及駕駛人助手用的站位，則不在此限。 
2. 單人站位所佔之空間，依據公告規定的面積。 

上下車處(第 25
條) 

1. 駕駛室及客艙必須設置上下車處。在此情況下，客艙的上

下車處其中一個，必須設置在右側面以外的面。 
2.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 (緊急用車輛除外) 及幼童

專用車的客艙，其左側面必須設置超過一個以上的上下車

處，方便駕駛人及駕駛人助手以外的其他人使用。 
3. 客艙的上下車處必須配備可確實關閉的車門。但，若備有

鎖、繩索等避免乘客於行車中摔落的裝置時，則不在此限。

4. 客運事業用車輛及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 (緊急用

車輛及幼童專用車除外) 的上下車處，必須可安全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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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且其大小、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可

從上下車處直接就坐的座位，其上下車處則不在此限。 
逃生口(第二十

六條) 
1. 幼童專用車及限乘人數超過 30 人以上的車輛 (緊急用車輛

除外)，必須設置緊急時容易逃生的出口，且逃生口的設置

位置、大小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所有座位皆

可從上下車處直接就坐的車輛，則不在此限。  
2. 設有逃生口的車輛，在逃生口或其附近必須標示可清楚辨

識逃生口位置及逃生門打開方法的警語。在此情況下，利

用燈號標示逃生口的位置時，其燈號的顏色必須是綠色。 
3. 設有逃生口的車輛，在逃生口的逃生門被打開時，必須具

備可警告駕駛人「逃生門被打開」的裝置。 
車窗玻璃(第二

十九條) 
1. 車窗玻璃必須是符合公告規定之基準的安全玻璃。但，因

衝撞等而造成車窗玻璃損傷時，該玻璃碎片必須不太會有

造成乘客傷害之虞，若是依據公告規定的位置而配備的玻

璃，則不在此限。  
2. 車輛的擋風玻璃，必須在損傷時仍可確保駕駛人視野，同

時亦不會容易被貫穿，且其強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 
3. 車輛的擋風玻璃及側面玻璃 (公告規定的部分除外)，必須

不會妨礙駕駛人視野，且其變形、可視光線的穿透率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前項規定的車窗玻璃，除以下列舉的標章外，不得黏貼、

張貼、噴漆或是刻印其他標章。 
  (1) 保養命令標章、臨時檢查合格標章。 
  (2) 檢查標章、保安基準合格標章 (僅限從中央虛線處對折

的標章)。 
  (3) 車輛損害賠償保障法 (1955 年法律第 97 號) 第九條之

二第一項 (含準用同法第九條之四 時) 或是第十條之

二第一項的保險標章、互助標章或是保險、互助除外的

標章。 
  (4) 道路交通法第六十三條第四項的標章。 
  (5) 除上述各號列舉的標章外，可確保不會妨礙駕駛人視野

的標章、且屬依據公告規定之標章。 
  (6) 除上述各號列舉的標章外，國土交通大臣或是地方運輸

局長指定的標章。 
噪音防止裝置

(第 30 條) 
1. 車輛不可發出明顯的噪音，且其構造、噪音的大小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使用內燃機作為引擎的車輛，必須配備可有效抑止噪音產

生的消音器，且消音器的構造、噪音防止性能等必須符合

公告規定的基準。  
3. 依據本法 75 條之 2 第 1 項的規定，其型式通過指定的噪音

防止裝置，配備該裝置的車輛必須符合第 1 項的基準。 
廢煙、惡臭氣 1. 車輛不得於行駛中大量排放廢煙、惡臭氣體或有害氣體。



- 39 - 

項目 檢驗標準 
體、有害氣體等

防止排放裝置

(第 31 條) 

2. 從車輛的排氣管排放至空氣中的排放物，不可含有大量一

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粒子狀物質及黑煙，且

各燃料種類等相應的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車輛為符合前項規定而配備的廢煙、惡臭氣體、有害氣體

等防止排放裝置，在無損於該裝置及其他裝置的功能之

下，其構造、功能、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使用內燃機作為引擎的普通車輛，必須配備可防止排放碳

氫化合物等的吹漏氣還原裝置，且功能、性能等必須符合

公告規定的基準 (意指可將引擎的燃燒室外漏至曲軸箱的

氣體還原的裝置。以下同義)。 
5. 以汽油為燃料的普通車輛，必須有效防止排放碳氫化合

物，且該車輛及從該燃料蒸發的碳氫化合物排放量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6. 車輛客艙內的冷氣用裝置，其導管及安全裝置必須不太會

有造成乘客傷害之虞，且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7. 車輛排氣管排放的廢氣氣體等，必須不太會有造成乘客等

傷害之虞，同時亦不會妨礙制動裝置等功能，且安裝位置、

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8. 依據本法 75 條之 2 第 1 項的規定，該型式通過指定的一氧

化碳等防止排放裝置，必須可讓配備該裝置的車輛符合第

2 項至第 4 項的基準。 
氮氧化物排放

車輛等的特例(  
第 31 條之 2) 

 「減少特定地區之車輛排放氮氧化物及粒子狀物質的總量等

相關特別措施法 (1992 年法律第 70 號)」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

的氮氧化物排放車輛、粒子狀物質排放車輛、且符合公告規定

的車輛，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氮氧化物排放基準及粒子狀物質

排放基準。 
車頭燈等(第 32
條) 

1. 車輛的前面，必須配備行車用車頭燈。但，若該車輛已配

備性能與上述裝置相等的配光可變型車頭燈 (意指配合夜

間行車狀態，可自動調整照射光線角度及其方向之空間分

布的車頭燈，以下同義)，且符合公告規定，則不在此限。

2. 夜間時，行車用車頭燈必須可確認車輛前方妨礙交通的障

礙物，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 
3. 在無損於行車用車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

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車輛的前面必須配備會車用車頭燈。但，配光可變型車頭

燈或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且配備照明度低於公告

規定基準之行車用車頭燈的車輛，則不在此限。 
5. 夜間時，會車用車頭燈必須可確認車輛前方妨礙交通的障

礙物，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

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6. 在無損於會車用車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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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7. 車輛的前面，可配備配光可變型車頭燈。 
8. 配光可變型車頭燈必須可確認車輛前方妨礙交通的障礙

物，同時在必要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

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9. 在無損於配光可變型車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

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10. 車輛可配備車頭燈照射方向調節裝置 (意指配合車輛的乘

車或是裝載的狀態，可在筆直方向調節車頭燈 (意指行車

用車頭燈、會車用車頭燈及配光可變型車頭燈，以下於本

章節同義) 照射方向的裝置)，且該裝置之車頭燈照射方向

的相關調節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11. 配光可變型車頭燈 (僅限該燈號裝置的光源所照射出的光

線總量等具備公告規定之性能)必須配備車頭燈清洗器。 
12. 車頭燈鏡面外側髒污時，車頭燈清洗器必須可清洗該部

分，讓車頭燈恢復照明度，且清洗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

定的基準。 
13. 在無損於車頭燈清洗器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

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前霧燈 (第 33
條) 

1. 車輛的前面可配備前霧燈。  
2. 視線因霧氣等而受到限制時，前霧燈必須可增加照明度，

以照射車輛前方，同時其照射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前霧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車輛必須可配備前霧燈照射方向調節裝置 (意指配合車輛

的乘車或是裝載的狀態，可在筆直方向調節前霧燈照射方

向的裝置)，且該裝置之前霧燈照射方向的相關調節性能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側照燈 (第 33
條之 2) 

1. 車輛前面的兩側或是兩側側面的前端，可各自安裝 1 個側

照燈。  
2. 當車輛右／左轉或是變更前進路線時，側照燈必須可在該

車輛的前進方向確認交通上的障礙物，同時其照射光線不

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側照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小燈(第 34 條) 1. 車輛前方的兩側，必須配備小燈。但，寬度 0.8 公尺以下

的車輛，若該車輛配備之會車用車頭燈的照明部位最外

端，安裝在距離車輛最外側算起 400 mm 以內時，則可在

該側配備小燈。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前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小燈必須可顯

示該車輛的寬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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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小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前方頭燈(第 34
條之 2) 

1. 車輛前面的兩側可配備前方頭燈。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前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前方頭燈必須

可顯示該車輛的高度及寬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

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

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前方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側方燈及側方

反光片 (第 35
條之 2) 

1. 長度超過 6 公尺的普通車輛，必須配備側方燈或是側方反

光片。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兩側的其他行人／車輛，側方燈必須可

顯示該車輛的長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側方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夜間時，對於車輛兩側的其他行人／車輛，側方反光片必

須可顯示該車輛的長度，且反射光的顏色、明亮度、反射

部位的形狀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5. 在無損於側方反光片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車牌燈 (第 36
條) 

1. 車輛的後面必須配備車牌燈。  
2. 夜間時，必須可利用車牌燈確認車輛登記編號標誌、臨時

行車許可編號標誌、回程行車許可編號標誌或是車輛編號

標誌的編號等，且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

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車牌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尾燈(第 37 條) 1. 車輛後面的兩側，必須配備尾燈。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尾燈必須可顯

示該車輛的寬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尾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後霧燈 (第 37
條之 2) 

1. 車輛的後面可配備後霧燈。  
2. 視線因霧氣等而受到限制時，後霧燈必須可提高車輛後方

其他行人／車輛的辨識性，同時其照射的光線不會妨礙到

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

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後霧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停車燈 (第 37 1. 車輛的前面及後面的兩側或其兩側側面，可配備停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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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3) 2. 夜間時，對於其他行人／車輛，停車燈必須可顯示夜間停

車車輛的存在，同時其照射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停車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後方頭燈(第 37
條之 4) 

1. 車輛可配備後方頭燈。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後方頭燈必須

可顯示該車輛的高度及寬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

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

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後方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後方反光片(第
38 條) 

1. 車輛的後面必須配備後方反光片。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後方反光片必

須可顯示該車輛的寬度，且反射光的顏色、亮度、反射部

位的形狀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後方反光片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煞車燈 (第 39
條) 

1. 車輛後面的兩側，必須配備煞車燈。 
2. 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煞車燈必須可顯示該車

輛正在操作主制動裝置或是輔助制動裝置 (意指輔助主制

動裝置，讓行車中的車輛減速的制動裝置)，同時其照射光

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煞車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使用煞車燈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 (意指突然減速時，讓燈

號裝置閃爍的裝置)時，使用期間，該煞車燈不適用於第 2
項及第 3 項的基準。 

倒車燈 (第 40
條) 

1. 車輛必須配備倒車燈。 
2. 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倒車燈必須可顯示該車

輛正在倒車，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

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倒車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方向燈 (第 41
條) 

1. 車輛必須配備方向燈。 
2. 對於其他行人／車輛，方向燈必須可顯示該車輛準備右／

左轉、或是變更前進路線，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

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

的基準。 
3. 在無損於方向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使用方向燈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時，使用期間，該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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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於第 2 項及第 3 項的基準。 

輔助方向燈(第
41 條之 2) 

1. 車輛的兩側側面可各自配備一個輔助方向燈。  
2. 對於其他行人／車輛，輔助方向燈必須可顯示該車輛準備

右／左轉、或是變更前進路線，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

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

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輔助方向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使用輔助方向燈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時，使用期間，該輔

助方向燈不適用於第 2 項及第 3 項的基準。 
故障警示燈(第
41 條之 3) 

1. 車輛必須配備故障警示燈。 
2. 緊急時等，對於其他行人／車輛，故障警示燈必須可顯示

警告，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

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  
3. 在無損於故障警示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緊急煞車顯示

燈(第 41 條之

4) 

1. 車輛可配備緊急煞車顯示燈。 
2. 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使用的燈號裝置，包括煞車燈、輔助

煞車燈、方向燈或是輔助方向燈。 
3. 對於車輛後方的行人／車輛，緊急煞車顯示燈必須可顯示

該車輛正在突然減速，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

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 
4. 在無損於緊急煞車顯示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

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其他燈號等的

限制(第 42 條) 
類似第 32 條至前一條款的燈號裝置、反光片或是指示裝置

等，恐有妨礙其他交通之虞的裝置，依據公告規定，車輛不得

配備這一類燈號或是反光片。 
喇叭(第 43 條) 1. 車輛必須配備喇叭。 

2. 喇叭的警音產生裝置必須可確保下一項規定的喇叭性能，

且音色、音量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車輛的喇叭必須可發出警音來警告其他行人／車輛，同時

其警音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音色、音量等必須符合

公告規定的基準。 
4. 車輛不得配備會往車外發出聲音的裝置，且不得配備會干

擾到喇叭的裝置。但，若為了防止行人通行發生危險、或

為了防止發生其他交通上的危險，而配備可提醒行人等注

意車輛右／左轉、變更行進路線或倒車的警報器及其他裝

置時、或是配備可通報發生竊盜、車內發生事故等其他緊

急情況的警報器及其他裝置時，則不在此限。 
緊急訊號用具

(第 43 條之 2) 
車輛必須配備緊急時可亮燈警告其他行人／車輛的緊急訊號

用具，不會妨礙行車安全，且燈光顏色、明亮度、安裝位置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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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反射板(同
我國之車輛故

障標誌)(第 43
條之 3) 

車輛配備的警告反射板，必須可藉由反射光來警告其他行人／

車輛，且其形狀、反射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

的基準。 

停車顯示器(第
43 條之 4) 

1. 車輛配備的停車顯示器，必須可藉由螢光及反射光來警告

其他行人／車輛該車輛正處於停止狀態，且其形狀、螢光

及反射光的明亮度、顏色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停車顯示器必須安裝在方便使用的位置。 

防竊警報裝置

(第 43 條之 5) 
車輛可配備防竊警報裝置 (意指車輛即將被竊或是被竊的當

下，可透過聲音或是聲音與燈光等對車外發出警報，藉以防止

車輛遭竊的裝置)。 
後照鏡等(第 44
條) 

1. 車輛必須配備後照鏡。 
2. 車輛配備的後照鏡，必須可讓駕駛人在駕駛座上確認車輛

左外側線附近及後方的交通狀況，同時亦不太會有造成乘

客、行人等傷害之虞，且該後照鏡保護駕駛人視野、乘客

等的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車輛必須配備駕駛人可在駕駛座上，確認公告規定之障礙

物的鏡子及其他裝置。但，該車輛的構造可讓駕駛人在駕

駛座上，直接或是透過後照鏡確認該障礙物時，則不在此

限。 
4. 前項的鏡子及其他裝置，必須不太會有造成行人等傷害之

虞，且保護行人等的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雨刮等 (第 45
條) 

1. 車輛的擋風玻璃必須配備可確保擋風玻璃正前方視野的自

動雨刮，且自動雨刮確保視野的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

規定的基準。 
2. 依據前項規定必須配備雨刮的車輛，當擋風玻璃的外側髒

污時或是擋風玻璃因水滴等而產生明顯霧氣時，必須配備

可確保擋風玻璃正前方視野的清潔液噴射裝置及除霧器，

同時該清潔液噴射裝置及除霧器必須不會妨礙行車安全，

且確保視野的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

若車輛的車室與車身外無法利用天花板、車窗玻璃等間隔

隔開時，則不需要配備除霧器。 
時速錶等(第 46
條) 

1. 車輛必須在容易看見的位置配備可讓駕駛人輕鬆確認行車

速度的時速錶，同時在平鋪路面上行駛時，不會出現明顯

誤差，且安裝位置、精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車輛必須配備里程錶。 

滅火器 (第 47
條) 

1. 限乘人數 11 人以上的車輛必須配備滅火器。 
2. 車輛配備的滅火器，必須可適用於運送物品等的滅火，同

時不會妨礙行車安全，且滅火劑的種類及填充量、構造、

安裝位置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速度顯示裝置

(第 48 條之 3) 
1. 車輛可配備速度顯示裝置。 
2. 對於其他的行人／車輛，速度顯示裝置必須可輕易顯示該

車輛的速度，同時在平鋪路面上行駛時，不會出現明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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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且顯示方法、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精度等必須符合

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速度顯示裝置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

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客運事業用車

輛(第 50 條) 
運事業用車輛除了必須遵照第 2 條至第 48 條的規定之外，其

提供客運事業用所需之性能及構造亦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 

 

表 4.2 「道路運輸車輛的保安基準」第 22 條之 3 座椅安全帶規定 

車輛的種類 座位的種類 座椅安全帶的種類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暨以

下列舉的車輛： 
1) 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

的車輛 
2) 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

以上的車輛，且車輛

總重量低於 3.5 噸以

下的車輛 (第三號列

舉的車輛除外) 

駕駛座及其他座位，且屬

向前式的座位(以下於本

表稱為「向前式座位」) 

防止該座位的乘客往座

位前方移動，並可防止上

半身過度前傾的座椅安

全帶 (以下稱為「第二種

座椅安全帶」) 

前欄列舉之座位以外的

座位 

防止該座位的乘客往座

位前方移動的座椅安全

帶  (第二種座椅安全帶

除外，以下稱為「第一種

座椅安全帶」) 或是第二

種座椅安全帶 
二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暨限

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

車輛 (前號 1 及下一號列

舉的車輛除外) 

向前式座位  (符合公告

規定之基準的種類除外) 
第二種座椅安全帶 

前欄列舉之座位以外的

座位 
第一種座椅安全帶或是

第二種座椅安全帶 

三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暨限

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

車輛  (僅限不行駛於高

速公路等的車輛) 

駕駛座及與其並排的座

位 
第一種座椅安全帶或是

第二種座椅安全帶 

 

4.4 日本車輛檢查及保養 

在日本，車輛除了要依規定辦理定期檢驗外，為讓車主隨時在良

好狀態下用車，根據「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製作

並公開「車輛檢查以及保養相關指南」，教導每一位車主都應該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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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平時即應掌握車輛狀態，並適當維護。尤其是大型貨車、巴士、

計程車等車輛，是用於運送多人或貨物，其公共安全性極高等，故需

務必確實檢查。 

檢查保養時，每一位車主應配合車輛的使用狀況（里程數、路況

不佳、路面積雪等的使用環境）、構造、裝置的種類，參考車商等發

佈的檢查保養資訊（車輛附屬的維修記錄表等），並於必要時，請教

具有專業知識的技術人員，再對車輛施以適當的檢查保養。 

為了加深每一位車主對於車輛檢查保養上的認識，讓車主主動對

使用的車輛負起責任，確實且適當地實施「日常檢查保養」以及「定

期檢查保養」，該指南特別針對一般車輛，以標準使用為前提，說明

「日常檢查」與「定期檢查」實施方法、以及檢查上所需之保養實施

方法的指針。茲將相關方法摘述如下，詳細項目及內容如附錄五。 

一、日常檢查的實施方法 

日常檢查意指每一位車主於平時用車時，自我負責執行的檢查，

以可輕易檢視汽車狀態的檢查項目為主，包括：車主自己坐在駕駛座

上、檢視引擎箱或巡視車輛四周等。 

歸類為「自用載客用等」的每一位車主，必須根據里程數或行駛

時的狀態等進行判斷，於適當時期（例如出遊或返鄉等利用高速公路

長途行車前，或是以洗車、加油時為一個基準）實施檢查，不需要一

次實施所有的檢查項目，只要有機會就檢查輪胎等，並留意已有一定

使用期間的蓄電池等。 

此外，歸類為「自用貨車等」、以及「營業用等」的車輛，每天

必須在行駛前檢查一次。「這是因為大型貨車、巴士、計程車等車輛，

是用於運送多人或貨物，其公共安全性極高等，因此請務必確實實施

檢查」，尤其是安全上的重要裝置－輪胎、煞車等，必須以大型車為

對象，配合機構，於適當時期實施詳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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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檢查的實施方法 

定期檢查是針對一般構造、裝置的車輛，以標準使用為前提，規

定必須定期實施的檢查。歸類為「自用載客用等」的車輛，分為 1 年

檢查與 2 年檢查共 2 種。而歸類為「自用貨物等」的車輛，則分為 6

個月檢查與 12 個月檢查共 2 種。至於歸類為「營業用等」的車輛，

則分為 3 個月檢查與 12 個月檢查共 2 種。 

此外，特殊構造、裝置的車輛或是行車距離較長等用車狀況嚴苛

時（意即嚴苛條件），必須實施表中未列舉的檢查（參考製造商等發

行的檢查保養資訊，實施檢查）。 

三、保養的實施方法 

根據前述「日常檢查的實施方法」以及「定期檢查的實施方法」

實施檢查的結果，若必須進行清潔、調整、更換等時，則依所列舉之

一般常見代表範例的實施方法辦理保養。 

保養時，特別需要注意的事項如下： 

1. 選擇安全的地點。 

2. 車主自行保養時，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並量力而為。 

3. 使用適當的工具。 

4. 引擎必須熄火。 

5. 確實拉起煞車桿，或是在車輪底下放置防滑塊等，務必讓車輛

固定不動。 

6. 車輛升高時，應使用適當的千斤頂、支架、升降器等，安全地

進行檢查（車輛配備的簡易千斤頂，係用於更換輪胎時）。 

7. 廢棄的組件或油液類，必須適當處理，以免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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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日本與我國之定檢制度比較 

綜合上述日本與我國定檢制度，比較分析差異如表 4.3。 

表 4.3 日本與我國之定檢制度比較 

類別 日本 我國 

1.法源  「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58 條、第

62 條及「道路運輸車輛的保安基

準」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7 條規

定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2.檢驗方式 未區分不同檢驗方式 未區分不同檢驗方式 

3.檢驗週期  大客車之定檢週期為 1 年 

 一般自用小客車則為前 3 年免

檢，第 4 年起每 2 年檢驗 1 次 

 出廠年份未滿 5 年者，每年至少檢

驗 1 次 

 出廠年份 5 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

驗 2 次 

 出廠年份逾 10 年之營業大客車，

每年至少檢驗 3 次 

4.檢驗項目  外觀檢查：包含車體、保安裝置、

行車裝置(如輪胎)、乘車裝置、燈

光、引擎、電氣裝置及操縱裝置。

惟大客車不需裝設防捲入裝置及

行車紀錄器 

 偏滑測試：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判

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煞車檢測：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判

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速度計測試：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

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燈光檢測：車頭燈光度及光型符合

規定 

 排氣檢測：以儀器檢測排氣中的

CO、HC、氮氧化物含量是否超過

標準 

 目視底盤檢查：包含緩衝裝置、煞

車裝置、引擎、動力傳導裝置、防

止氣體排放裝置、燃料裝置、電氣

 車身檢查：僅檢查車身外觀 

 側滑檢測：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判

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煞車檢測：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判

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速度計測試：未進行檢查 

 燈光檢測：HID 車頭燈光度及光型

符合規定 

 排氣檢測：以儀器檢測排氣中的

CO 及 HC 含量是否超過標準 

 底盤檢查：未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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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日本 我國 

裝置及行車裝置(如輪胎)  

5. 檢驗單位

及流程 

 定期檢驗由自動車局委託自動車

檢查獨立行政法人辦理 

 車主在辦理定期檢驗前，須先完成

點檢作業 

 定檢合格後除由自動車局核發車

輛檢驗合格證，並於前擋風玻璃張

貼合格貼紙 

 定期檢驗除特殊車種外，可至公路

監理機關或民間代檢廠辦理 

 車主在辦理定期檢驗前，不須完成

點檢作業 

 定檢合格後於行照註記，並未張貼

合格貼紙 

6.檢驗費用  小型車：1,700 日元 

 普通車(含大客車)：1,800 日元 

 上述費用之 400 日元為政府之定

檢證明費用 

 小型車：450 元 

 大型車：600 元 

7. 平日檢查

及保養 

 依據「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57 條

第 1 項規定，由國土交通省製作並

公開「車輛檢查以及保養相關指

南」，教導每一位車主檢查及保養

方法 

 實施方法分為日常檢查、定期檢查

及保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 條之

3 規定，汽車所有人除依規定接受

車輛檢驗外，應依原廠規定時間自

行實施保養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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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所蒐集之德國及日本定期檢驗制度資料，並與我國定期檢

驗比較綜整如下，提供我國定期檢驗制度參考。 

一、德國 

(一) 法源：德國為歐盟會員國之一，故須遵守歐盟標準 96/96/EC 

(HU 技術方面的檢驗及 SP 安全檢驗 )、561/2006/EC、

2006/22/EC (符合性測試 )等規定，並納入國內 StVZO 

(Strassenverkehrs- Zulassungsordnung) 第 29 款 之 FBV 

(Fahrzeugbetriebs-Verordnung)之定期檢驗規定中。 

(二) 檢驗方式及週期：區分為以下 3 種方式。 

1. 技術方面的檢驗(HU)：主要的檢驗方式，涵蓋大多數一般性

的檢驗項目，檢驗週期為 12 個月。 

2. 安全檢驗(SP)：著重於 HU 檢驗項目中影響行車安全較大

者，如煞車系統功能操作及安全性、轉向系統及自動門鎖系

統，檢驗週期為第 1 年免測，第 2、3 年需要每 6 個月檢測

一次，第 4 年開始每 3 個月需要檢測一次。 

3. 符合性測試(Compliance Test)：數位行車紀錄器、急救包數

量與安裝位置、緊急逃生口數量與功能、車窗擊破器數量與

安裝位置，會與 StVZO 規定的檢驗一同進行，檢驗週期亦

為 12 個月。 

(三) 檢驗項目 

1. 排氣檢測：以儀器檢測排氣中的 CO 及 HC 含量是否超過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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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側滑檢測：數值係供參考，檢驗員會透過檢視底盤結構是否

正常，作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3. 煞車檢測：大客車係以未載客貨之總重進行測試，但車主須

另提供書面報告證明全載狀況下之煞車力檢測合乎標準。 

4. 車身檢查：除了車身外觀外，亦會進入車內瞭解是否放置堅

硬物品(避免於碰撞區域內造成乘員傷害)。 

5. 底盤檢查：大型車以地溝進行底盤檢查，主要檢查前輪相關

系統，以目視檢查前輪之避震器、轉向系統、煞車、變速箱、

襯套、接點及支架是否有過大之游隙或晃動。 

(四) 檢驗流程 

1. 進行檢測時，會由檢驗員駕駛車輛行進，透過檢驗員慢速駕

駛車輛，感覺車輛於行駛狀態時是否正常。 

2. 定檢合格後除於行照註記外，HU 及 SP 檢驗亦會分別於後

車牌及底盤張貼合格貼紙。 

3. 定檢時間約 30~40 分鐘。 

(五) 檢驗費用 

1. 技術方面的檢驗(HU)：70~100 歐元，排氣檢驗另收 50~58

歐元，依車身型式收費不同。 

2. 安全檢驗(SP)：30~82 歐元，依車身型式而定．與 HU 一起

檢驗有比較優惠的價格。 

3. 符合性測試(Compliance Test)：7 歐元(與 HU 一起檢驗的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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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一) 法源：定期檢驗係依「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58 條及第 62 條

規定辦理，檢驗項目及標準則依「道路運輸車輛的保安基準」

規定。 

(二) 檢驗週期： 

1. 大客車之定檢週期為 1 年。 

2. 一般自用小客車則為前 3 年免檢，第 4 年起每 2 年檢驗 1 次。 

(三) 檢驗項目： 

1. 外觀檢查：包含車體、保安裝置、行車裝置(如輪胎)、乘車

裝置、燈光、引擎、電氣裝置及操縱裝置。惟大客車不需裝

設防捲入裝置及行車紀錄器。 

2. 偏滑測試：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3. 煞車檢測：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4. 速度計測試：以儀器檢測結果作為判斷合格與否之依據。 

5. 燈光檢測：車頭燈光度及光型符合規定。 

6. 排氣檢測：以儀器檢測排氣中的 CO、HC、氮氧化物含量是

否超過標準。 

7. 目視底盤檢查：包含緩衝裝置、煞車裝置、引擎、動力傳導

裝置、防止氣體排放裝置、燃料裝置、電氣裝置及行車裝置

(如輪胎)。 

(四) 檢驗單位及流程 

1. 定期檢驗由自動車局委託自動車檢查獨立行政法人辦理。 

2. 車主在辦理定期檢驗前，須先完成點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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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檢合格後除由自動車局核發車輛檢驗合格證，並於前擋風

玻璃張貼合格貼紙。 

(五) 檢驗費用：小型車為 1,700 日元，普通車(含大客車)為 1,800

日元，上述費用之 400 日元為政府之定檢證明費用。 

(六) 平日檢查及保養： 

1. 車輛除了定期檢驗外，依據「道路運輸車輛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由國土交通省製作並公開「車輛檢查以及保養相

關指南」，教導每一位車主檢查及保養方法。 

2. 實施方法分為日常檢查、定期檢查及保養 3 種方式。 

 

5.2 建議 

本研究比較德國及日本定期檢驗制度，研提下列建議提供我國定

期檢驗制度參考。 

一、檢驗方式及週期：我國大客車出廠年份 5 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

驗 2 次，並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將出廠年份逾 10 年之營業大客

車每年至少檢驗 2 次增加為 3 次，高於德國技術方面的檢驗(HU)

及日本之每年 1 次之頻率。建議可參考德國安全檢驗(SP)，將檢

驗項目中影響行車安全較大者，如煞車系統功能操作及安全性、

轉向系統等，依車輛出廠年份增加檢驗次數，可針對重點項目加

強查核及把關，並避免每次定檢都要查核所有檢驗項目，而衍生

之人力及時間成本的增加。 

二、檢驗項目：由於煞車系統對於行車安全影響最大，故歐盟詳列煞

車系統之檢驗項目，以確保煞車系統能正常運作。此外，德國及

日本均相當重視底盤之檢查，除了以儀器檢測偏滑及煞車效能

外，還會透過地溝或將車輛升起方式，檢視影響行車安全較大之

裝置，如緩衝裝置、煞車裝置、動力傳導裝置、燃料裝置、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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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及行車裝置(如輪胎)等，德國甚至由檢驗員透過駕駛車輛，

瞭解該車是否可正常操作，以確保車輛相關裝置處於良好狀態。

建議可參考德、日方式，除了儀器檢測外，增加以地溝目視檢查

大客車底盤相關裝置，尤其是煞車及操控裝置，以提升定期檢驗

之強度及效果。此外，亦可參考德國定檢方式，要求大客車車主

須另提供書面報告證明全載狀況下之煞車力檢測合乎標準，避免

因空車檢測與實際行駛道路不同，致使發生煞車力不足影響行車

安全情形。 

三、日本要求車輛於定期檢驗前，先完成車輛之檢查作業，國土交通

省並公佈「車輛檢查以及保養相關指南」，教導車主日常檢查、

定期檢查及保養方式。建議未來可評估提供車主日常檢查、定期

檢查及保養方式之可行性，教育每一位車主都應該負起責任，平

時即應掌握車輛狀態，並適當維護，以確保車輛行駛於道路時均

處於正常運作之狀態，進而維護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人身及財產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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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定期檢驗相關法規條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9 日修正) 

第 17 條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

鍰；逾期一個月以上者並吊扣其牌照，並檢驗合格後發還，逾期六個月以上者，註銷其牌照。 

經檢驗不合格之汽車，於一個月內仍未修復並申請覆驗，或覆驗仍不合格者，吊扣其牌照。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9 日修正)  

第三條     汽車依其使用性質，分為下列各類： 

          一、客車： 

    （一）大客車：座位在十座以上或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客車、座位在二十五座

以上或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幼童專用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

幼童管理人及營業車之服務員在內。 

    （二）小客車：座位在九座以下之客車或座位在二十四座以下之幼童專用車。其座

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及幼童管理人在內。 

  二、貨車： 

            （一）大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貨車。 

    （二）小貨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之貨車。 

  三、客貨兩用車： 

    （一）大客貨兩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並核定載人座位，或全部座位在十

座以上，並核定載重量之汽車。 

    （二）小客貨兩用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或全部座位在九座以下，並核

定載人座位及載重量，其最後一排座椅固定後，後方實際之載貨空間達一

立方公尺以上之汽車。 

  四、代用客車： 

    （一）代用大客車：大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大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駛

人在內不得超過二十五人。 

    （二）代用小客車：小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小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駛

人在內不得超過九人。 

  五、特種車： 

            （一）大型特種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或全部座位在十座以上之特種車。 

    （二）小型特種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或全部座位在九座以下之特種車。 

  六、機器腳踏車： 

    （一）重型機器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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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 

                   (1)汽缸總排氣量逾五十立方公分且在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下之二輪機器

腳踏車。 

                   (2)電動機器腳踏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五馬力且在四十馬力

（HP）以下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2.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 

                   (1)汽缸總排氣量逾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2)電動機器腳踏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四十馬力（HP）之二輪

機器腳踏車。 

    （二）輕型機器腳踏車： 

                  1.普通輕型機器腳踏車： 

           (1)汽缸總排氣量在五十立方公分以下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2)電動機器腳踏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在五馬力（HP）以下、

一．三四馬力（電動機功率一千瓦）以上或最大輸出馬力小於一．

三四馬力（電動機功率小於一千瓦），且最大行駛速率逾每小時四

十五公里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2.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電動機器腳踏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

小於一．三四馬力（電動機功率小於一千瓦），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

小時四十五公里以下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三）專供肢體障礙身心障礙者使用之機器腳踏車，得為三輪型式。但以車輪

為前一後二或前二後一對稱型式排列之普通重型或輕型機器腳踏車為

限。  

 

第三十八條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之限制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 

          1.大客車不得超過十二．二公尺；雙節式大客車不得超過十

八．七五公尺。 

          2.大貨車不得超過十一公尺。 

          3.全聯結車不得超過二十公尺。 

          4.半聯結車不得超過十八公尺。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公尺。 

          6.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之機器腳踏車不得超

過四公尺；汽缸總排氣量未滿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之機器腳踏

車不得超過二．五公尺。 

    （二）全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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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汽車全寬不得超過二．五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

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小型車不得超過十公分。 

          2.機器腳踏車除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外，重型及普通輕型機器

腳踏車不得超過一．三公尺，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不得超過

一公尺。 

    （三）全高： 

          1.市區雙層公車不得超過四．四公尺。 

          2.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

前單軸後單軸大客車不得超過三．六公尺。但自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七月一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前單軸後單軸大客車均不

得超過三．六公尺。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經車輛

型式安全審驗之新型式大客車不得超過三．五公尺。但自中

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大客車均不得超

過三．五公尺。 

          3.其餘各類大型車不得超過三．八公尺。 

          4.小型車不得超過全寬之一．五倍，其最高不得超過二．八五

公尺。 

          5.機器腳踏車不得超過二公尺。 

  二、軸組荷重之限制： 

    （一）單軸：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十公噸。 

    （二）雙軸：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十四．五公噸。 

    （三）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車輛軸組荷重限制如下： 

          1.單軸：軸荷重每軸不得超過十公噸。 

          2.雙軸軸組：軸組荷重每組不得超過十七．五公噸。 

          3.參軸軸組：軸組荷重每組不得超過二十二公噸。 

  三、總重或總聯結重量之限制： 

    （一）前後均為單軸車輛總重量不得超過十五公噸。 

    （二）前單軸後雙軸車輛總重量不得超過二十一公噸。 

    （三）前雙軸後單軸車輛總重量不得超過二十公噸。 

    （四）全聯結車：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四十二公噸。 

    （五）半聯結車：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三十五公噸。 

    （六）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汽車，應符合附件十一之規定。但雙節

式大客車總重量不得超過二十八公噸。 

  四、後懸： 

    （一）客車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六十。 

    （二）貨車及客貨兩用車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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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特種裝置之特種車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六十六．六。但承

載客貨部分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五十。 

  五、段差：小型車及其所附掛之拖車，段差不得超過十五公分。 

  經內政部核定之消防車得使用前雙軸後雙軸式，且不受前項之限制。但

仍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不得超過十五公尺。 

    （二）全寬不得超過二．六公尺。 

    （三）全高不得超過四．二公尺。 

  二、軸組荷重之限制： 

    （一）單軸：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十二公噸。 

    （二）雙軸軸組：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二十公噸。 

    （三）參軸軸組：軸組荷重每組不得超過二十二公噸。 

  三、總重不得超過四十公噸。 

  四、後懸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六十六．六。但承載客貨部分不得超過軸距

百分之五十。 

 

  第三十九條之一      汽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準，依下列規定： 

 一、引擎或車身（架）號碼及拖車標識牌與紀錄相符，號牌完好，並依規定

懸掛。除小型車附掛之拖車外，拖車標識牌及車身（架）號碼打刻應

符合附件十七之規定。 

  二、消音器作用正常，排氣管完好，排放空氣污染物符合管制規定。 

  三、腳煞車、手煞車效能、平衡度合於規定。 

  四、前輪側滑度合於規定。 

  五、各種喇叭應合於規定且不得裝設可發出不同音調之喇叭。 

  六、各種燈光完備，作用正常。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頭燈設備變更者，

其燈光應符合附件十五之變更檢驗規定。 

  七、車輛尺度、顏色、車身式樣與紀錄相符，車身標識完好合於第四十二

條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大客車車重應與紀錄相

符。 

  八、車窗、擋風玻璃未黏貼不透明反光紙，計程車車窗玻璃除依規定標識

車號外，並不得黏貼不透明之色紙或隔熱紙。 

  九、雨刮、照後鏡完備，平頭大型車有前照鏡。 

  十、座位數應與行車執照登載核定數相符。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一日以後

新登記領照之各類車前排及小客車全部座位安全帶完備。自中華民國

九十六年二月一日起營業大客車全部座位應裝置安全帶。但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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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登檢領照且不行駛高速公路、快速公路、

快速道路或標高五百公尺以上山區道路之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路客運車

輛，除前排座位外，得免裝設。 

  十一、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小型車附掛之廂式拖車及幼童專用車應

備有合於規定之滅火器，其規定如附件五，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

月一日起，使用之滅火器應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汽車用滅火

器，且大客車應於車輛後半段乘客取用方便之處，另設一具汽車用滅

火器。雙節式大客車之各節車廂應依前述規定分別設有對應數量之汽

車用滅火器。 

  十二、計程車執業登記證插座完好，位置合於規定。 

  十三、曳引車、經核可附掛拖車之小型車及拖車除依照一般汽車檢驗規定

外，其聯結設備應完善；拖車煞車效能平衡度合於規定；煞車燈、方

向燈、號牌燈、車寬燈、倒車燈、尾燈、危險警告燈及反光標識良好，

位置合於規定。 

  十四、大貨車及拖車左右兩側之防止捲入裝置與後方之安全防護裝置（或

保險槓）合於規定。 

  十五、使用燃料為液化石油氣者，應檢附一個月內經合格工廠檢測合格之

紀錄表。使用燃料為壓縮天然氣者，應檢附一個月內經車輛專業技術

研究機構依附件十三壓縮天然氣汽車燃料系統定期檢驗規定檢驗之壓

縮天然氣燃料系統定期檢驗合格紀錄表。 

  十六、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式大貨車及傾卸式半拖車貨廂容積應合於規

定。 

  十七、大客車尺度除全長、全寬、全高應符合第三十八條規定外，中華民

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新登記領照之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應

符合附件六之二規定；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以後新登記領照之

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六之一規定。雙節式大客車應符

合附件六之三規定。 

  十八、總聯結重量及總重量在二十公噸以上之新登檢領照汽車，自中華民

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本規則修正發布施行日起，應裝設行車紀錄

器；其為八公噸以上未滿二十公噸之新登檢領照汽車，自中華民國九

十年一月一日起，亦同。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起營業大客車

應裝設行車紀錄器。並應檢附行車紀錄器經定期檢測合格之證明。 

  十九、應查驗罐槽車之罐槽體檢驗（查）合格之有效證明書。 

  二十、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半拖車及裝載砂石、土方且總重量在二

十公噸以上之傾卸框式大貨車，應依規定裝設載重計，其實施日期由

交通部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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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自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一月一日起，應裝設合於規定之轉彎及倒車警報裝置。 

  二十二、幼童專用車及校車之車身左右兩側與後方車身標示之倒三角形黃

色部分，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應使用合於規定之反光識

別材料。 

  二十三、幼童專用車之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十二之規定。 

  二十四、出廠年份逾十年之營業大客車，應檢附依法領有公司、商業或工

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合法汽車修理業者出具四個月內保養紀錄表（卡），

其保養檢查項目如附件十六。 

 

第四十一條    汽車座位立位之核定，應依左列規定： 

  一、小客車不得設立位，每一座位不得少於三十八公分寬、六十五公分深。

但駕駛人座位之寬度不得少於六十公分。 

  二、大客車每一座位不得少於四十公分寬、七十公分深；每一立位前後以

二十五公分、左右以四十公分計算。但車內高度未達一百八十五公分

者，不得設立位。 

  三、幼童專用車不得設立位，其幼童座位應符合附件十二之規定。但駕駛

人及幼童管理人之座位，應依第一款之規定為準。 

  四、貨車駕駛室每一座位之寬度，不得少於三十八公分。但駕駛人座位寬

度不得少於六十公分，連駕駛人座位不得超過三個座位。 

  前項第二款之大客車並應核定其總重量。 

 

第四十二條  車輛車身顏色及加漆標識，應依下列規定： 

一、大客車、大貨車、小貨車、拖車、大型客貨兩用車及特種車，應於車

廂兩邊顯明位置標示汽車所有人名稱，融資性租賃車輛應標示租用人

名稱；其為平板式汽車或車廂兩邊無法標示者，得於兩邊車門標示。

但以個人名義領照使用之車輛、車身兩邊無法標示之拖車及執行特殊

任務有保密必要之公務車輛經所屬機關核可並敘明該車用途向車籍所

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於行車執照或牌照登記書上註記「免標示所有

人名稱」者，得不須標示。 

二、大客車應於門旁標示牌照號碼及乘客人數，營業大客車並應於乘客人

數下標示載重量，另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起應於車門旁標示

出廠年份及依附件六之一標示大客車分類。計程車應於兩側後門標示

牌照號碼及公司行號、運輸合作社或個人名稱，後窗玻璃標示牌照號

碼，計程車兩側車門 (不含車窗)範圍得以平面漆繪或穩固黏貼方式張

貼廣告，並應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相關廣告物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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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辦理。應標示於兩側後門之                  牌照號碼及

公司行號、運輸合作社或個人名稱，得移置於後葉子板。但後葉子板

位置空間不足者，牌照號碼及公司行號、運輸合作社或個人名稱仍應

標示於兩側後門。 

三、大貨車、小貨車及曳引車應於兩邊車門或顯著位置標示牌照號碼及總

重量或總聯結重量。全拖車及拖架車身兩側位置應標示總重量；半拖

車車身兩側顯明位置應標示總聯結重量。大貨車、小貨車及拖車應於

後方標示牌照號碼，其字體尺度、字樣及標示方式由交通部另定之。 

四、大型客貨兩用車應於兩邊車門或顯明位置標示牌照號碼、乘客人數及

載重噸位。 

五、救護車漆白色並應於車身兩側標示紅十字。 

六、消防車漆大紅色。 

七、教練車車廂兩邊顯明位置標示駕訓班班名及斑馬紋，車身前後並應加

掛標示有「教練車」之附牌或標示「教練車」之字樣。 

八、幼童專用車及專供載運學生之校車車身顏色及標識應符合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規定。 

九、汽車車身顏色不得與警用巡邏車相同。 

十、新領牌照、汰舊換新及變更顏色之計程車，其車身顏色應使用台灣區

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十八號純黃顏色。 

十一、申請牌照及變更顏色之轎式自用小客車車身顏色不得與前款計程車

車身顏色相同。 

十二、遊覽車客運業專辦交通車業務之車輛，應於車身兩側車窗下緣以台

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十八號純黃顏色加漆一

條三十公分寬之水平帶狀標識條紋。 

十三、汽車貨運業專辦搬家業務之車輛，車身顏色應使用純白顏色，並於

車身兩側貨廂標示「專營搬家」字樣，字體不得小於二十五公分見方，

且於擋風玻璃張貼「搬家貨運業執業證明」標識。 

十四、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應於貨廂兩邊之前方

標示貨廂內框尺寸，其字體尺度、字樣及標示方式由交通部另定之。 

十五、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貨廂外框顏色應使用

台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十九號黃顏色。其他

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之貨廂外框顏色，不得使用該顏色。 

十六、使用燃料為壓縮天然氣者，應於車身前後汽車號牌附近顯明位置處

標示「壓縮天然氣汽車」。 

十七、免徵使用牌照稅特種車之車身顏色及標識，應符合各該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定。 



- 66 - 

             計程車應於儀錶板上右側與右前座椅背設置執業登記證插座，並於右前座椅背標

示牌照號碼；未經核定之標識及裝置不得設置。 

             第一項各款標識材質應為防水漆料或粘貼牢固之材料，其顏色應依規定或為其標

示處底色之明顯對比色，且應以正楷字體標明。字體尺度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

下列規定： 

一、標示於車廂兩邊之汽車所有人，大型車每字至少二十五公分見方，小

型車每字至少十六公分見方；標示於兩邊車門之汽車所有人，大型車

每字至少八公分見方，小型車每字至少五公分見方。 

二、標示於車門或車廂兩邊之總聯結重量、總重量、載重之噸位、乘客人

數、出廠年份、大客車分類及牌照號碼，大型車每字至少四公分見方，

小型車每字至少三公分見方。 

 

第四十四條   領有牌照之汽車，其出廠年份，自用小客車未滿五年者免予定期檢驗，五年以上

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十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租賃期一年以

上租賃自用小客車或租賃自用小客貨兩用車未滿三年者免予定期檢驗，三年以上

未滿六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六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但自用小客車

使用液化石油氣及壓縮天然氣為燃料、其他自用車及營業車未滿五年者，每年至

少檢驗一次，五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但出廠年份逾十年之營業大客車每

年至少檢驗三次。逾十年之營業大客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一個月內、其他汽

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行車執照、新領牌照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

關申請檢驗。但自用小型車申請檢驗，免持新領牌照登記書。 

             領有牌照之拖車，每年至少定期檢驗一次，拖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

內持拖車使用證、新領牌照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行車執照、新領牌照登記

書及其本人有效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申請檢驗其營業車輛。 

             領有牌照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其出廠年份

未滿五年者免予定期檢驗，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十年以上

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

行車執照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幼童專用車，其出廠未滿五年者，

每年至少檢驗一次，五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使用中幼童專用車，自指定

檢驗日期後亦同。 

             已領牌照之普通重型及輕型機器腳踏車實施臨時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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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德國 TÜV 定期檢驗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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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德國各種車輛檢測的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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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日本定期檢驗相關法規(摘錄) 

 

一、道路運輸車輛法 

第三章 道路運輸車輛的保安基準 

(車輛的結構) 
第四十條 車輛結構必須符合(日本)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安檢上或公

害防止上及其他環境保護上的技術基準(列舉如下)，否則不得供作行

駛之用。  
一 長度、寬度及高度 
二 最低離地高度 
三 車輛總重量(意指車輛重量、最大裝載量及限定搭載人數乘以五

十五公斤後之重量總和) 
四 車輪承重 
五 車輪承重對車輛重量(意指配備行駛上必要裝備之狀態下的車輛

重量)的比例 
六 車輪承重對車輛總重量的比例  
七 車輛傾斜穩定限度 
八 最小迴轉半徑 
九 接地部位及接地壓 

 
(車輛的裝置) 
第四十一條 車輛裝置必須符合(日本)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安檢上或

公害防止上及其他環境保護上的技術基準(列舉如下)，否則不得供作

行駛之用。 
一 引擎及動力傳動裝置 
二 車輪及車軸、雪橇等其他行駛裝置  
三 操控裝置 
四 煞車裝置 
五 彈簧等其他緩衝裝置 
六 燃料裝置及電力裝置 
七 車框及車體 
八 連結裝置  
九 乘車裝置及物品裝載裝置 
十 擋風玻璃及其他車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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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消音器及其他噪音防止裝置  
十二 防止排放廢氣、惡臭氣體、有毒氣體等的裝置 
十三 車頭燈、車牌燈、尾燈、煞車燈、小燈及其他亮燈裝置與反光片  
十四 喇叭及其他警報裝置  
十五 方向燈及其他指示裝置 
十六 後照鏡、雨刷及其他確保視野的裝置  
十七 計速器、里程表及其他儀器 
十八 滅火器及其他防火裝置  
十九 內壓容器及其附屬裝置  
二十 其他依據政令規定之特別必備的車輛裝置  

 
(搭載人數或最大裝載量)  
第四十二條 車輛的搭載人數或最大裝載量必須符合(日本)國土交通

省令規定之安檢上或公害防止上及其他環境保護上的技術基準，否則

不得供作行駛之用。 

 
(車輛安檢技術基準的附加限制) 
第四十三條 對於主要行駛於坡路、彎路、泥濘、積雪、結冰及其他

路面狀況等在安檢上屬於危險道路之車輛駕駛人，地方運輸局長可依

據第四十條的規定對同一條款各項附加限制，依據第四十一條的規定

對行駛裝置、煞車裝置、亮燈裝置或警報裝置附加限制，或依據第四

十二條的規定對搭載人數或最大裝載量附加限制。 
2. 地方運輸局長執行上述行為時，必須事先取得國土交通大臣的核

准。  

 
(機車的結構及裝置) 
第四十四條 機車必須符合(日本)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安檢上或公害

防止上及其他環境保護上的技術基準(列舉如下)，否則不得供作行駛

之用。 
一 長度、寛度及高度 
二 接地部位及接地壓 
三 煞車裝置  
四 車體  
五 防止排放廢氣、惡臭氣體、有毒氣體等的裝置 
六 車頭燈、車牌燈、尾燈、煞車燈及後部反光片 
七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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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消音器  
九 方向燈  
十 後照鏡 
十一 計速器 

 
(輕型車輛的結構及裝置)  
第四十五條 輕型車輛必須符合(日本)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安檢上的

技術基準(列舉如下)，否則不得供作行駛之用。 
一 長度、寛度及高度  
二 接地部位及接地壓 
三 煞車裝置  
四 車體  
五 喇叭  

 
(保安基準的原則)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四條及前一條款所規定

之安檢上或公害防止上及其他環境保護上的技術基準(以下稱為「保

安基準」)，必須確保該道路運輸車輛的結構及裝置能充分承受行駛、

以及在操控及其他使用上確保作業上的安全，同時，不會危害到行人

等，亦不得因此不當限制製造者或駕駛人對車輛的製造或使用。  

 

第四章 道路運輸車輛的檢查以及維修 

 

第四十七條 （車主檢查以及維修車輛的義務） 
汽車車主必須檢查汽車，以及視必要性進行維修，使該汽車維持在符

合保安基準的狀態下。 

 
第四十七條之二 （日常的檢查維修） 
1 汽車車主必須根據汽車的里程數、行駛時的狀態等進行判斷，於

適當時期，依據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技術上的基準，以目測等檢

查汽車照明裝置的亮燈、制動裝置的動作、以及其他平時應該檢

查的事項。 
2 無論前項規定為何，下一條款第一項第一號以及第二號列舉之汽

車車主或汽車駕駛人，必須在開始行駛之前，依據同項規定，每

天檢查一次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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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汽車車主依據前二項規定實施檢查的結果，若該汽車的狀態恐有

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處於不符合的狀態時，車主必須施以必要

的維修，以消除其可能無法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使其符合保安

基準。 

 
第四十八條 （定期檢查維修） 
1 對於以下各號列舉之汽車，汽車（小型特殊汽車除外，以下於本

項、下一條款第一項、以及第五十四條第四項亦同）車主必須依

照各號列舉的期間，配合檢查時期以及汽車類別、用途等，遵照

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技術上的基準，檢查汽車。 
一 提供汽車運輸業用的汽車、車輛總重量 8 噸以上的自用汽車、

以及其他依據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自用汽車：三個月  
二 道路運輸法第七十八條第二號規定之提供自用收費載客用的

自用汽車（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車輛除外）、取得同法第八

十條第一項許可之以收費出租為業的自用汽車、以及其他依

據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自用汽車（前號列舉之自用汽車除

外）：六個月  
三 上述各號列舉之汽車以外的汽車：一年  

2 前一條款第三項的規定準用於前項。此時，同條第三項中所述的

「前二項」，應更換為「前項」。 

 
第四十九條 （檢查維修記錄表） 
1 汽車車主必須隨車備置檢查維修記錄表，若該汽車已依據前一條

款的規定進行檢查或維修時，必須立即填寫以下事項： 
一 檢查的年月日  
二 檢查的結果  
三 維修的概要  
四 完成維修的年月日  
五 其他依據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事項  

2 汽車（不屬於第五十八條第一項檢查對象的輕型汽車以及小型特

殊汽車除外，以下於本項亦同）車主對該汽車施以分解維修（意

指拆除主動力機、動力傳導裝置、行車裝置、操控裝置、制動裝

置、緩衝裝置或是連結裝置後，進行汽車維修或改造，以及國土

交通省令所規定者。以下亦同）時，應立即在前項的檢查維修記

錄表上，填寫同項第三號～第五號列舉之事項。唯，依據前一條

款第二項準用之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三項的規定，基於必要的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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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行該分解維修時，以及由第七十八條第四項的汽車分解維修

業者實施該分解維修時，則不在此限。  
3 檢查維修記錄表的保存期間，依據國土交通省令的規定。  

 
第五十條 （維修管理人員） 
1 汽車車主必須於使用車輛總重量 8 噸以上之汽車及其他國土交通

省令規定之汽車，且擁有超過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車輛台數的據

點，從特別具有汽車檢查及維修相關之必要專門知識、汽車檢查

及維修相關實務經驗、以及具備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一定要件的

人員當中，選出維修管理人員，負責處理汽車檢查、維修以及汽

車車庫管理之相關事項。 
2 依據前項規定，必須選任維修管理人員者（以下稱「大型汽車車

主等」），必須賦予維修管理人員執行其職務所需之職權。  

 
第五十一條 刪除 

 
第五十二條 （選任申請書） 
大型汽車車主等已選任維修管理人員時，必須自選任起 15 天以內，

向地方運輸局長呈報。如有變更，呈報手續亦同。  

 
第五十三條 （解任命令） 
維修管理人員違反本法律或本法律之相關命令、或其相關規定的處分

時，地方運輸局長可命令大型汽車車主等解除維修管理人員的職務。  
 

第五十四條 （維修命令等） 
1 汽車的狀態恐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處於不符合的狀態時（下

一條款第一項的規定除外），地方運輸局長可命令該汽車車主施

行必要的維修，以消除可能無法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使其符合

保安基準。此時，地方運輸局長可針對汽車狀態不符合保安基準

的該汽車車主，在該汽車符合保安基準之前，指示該汽車的使用

方法、路線限制、以及其他保安上或公害防止上及其他環境保護

上之必要指示。 
2 汽車車主未遵循前項規定的命令或指示時，一旦該汽車的狀態不

符合保安基準時，地方運輸局長可命令其停止使用汽車。 
3 前項處分的汽車符合保安基準時，地方運輸局長必須立即撤銷同

項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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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運輸局長依據第一項的規定，命令車主維修時，若該汽車狀

態恐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不符合的狀態係起因於損耗，且為

國土交通省令所規定者，並在確認該汽車有無填寫檢查維修記錄

表、記載內容及其他事項後，結果證實並未遵循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的規定實施檢查、亦即未實施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檢查時，地

方運輸局長可勸告該汽車車主應實施該檢查（依據第一項的規

定，指示維修的相關部分除外），以及視必要性實施維修。 

 
第五十四條之二 
1 汽車（小型特殊汽車除外）狀態不符合保安基準，並且證實係起

因於對汽車或其部分進行改造、安裝或拆除裝置、以及其他類似

的行為時，地方運輸局長可命令該汽車車主施以必要的維修，以

符合保安基準。此時，地方運輸局長可對該汽車車主，在該汽車

符合保安基準之前，指示該汽車的使用方法、路線限制、以及其

他保安上或公害防止上及其他環境保護上之必要指示。 
2 地方運輸局長依據前項規定，命令車主維修時，必須在該汽車正

面易於辨識的位置，貼上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維修命令標章。 
3 嚴禁任何人擅自破壞或污損依據前項規定貼上的維修命令標

章，再者，除非已依據第五項的規定撤銷第一項規定的命令，否

則不得擅自取下。 
4 接獲第一項規定之命令的汽車車主，自接獲該命令當天起 15 天

以內，為了讓汽車符合保安基準，必須向地方運輸局長出示已採

行必要維修的該汽車、以及該汽車相關的驗車證。 
5 前項出示的相關汽車符合保安基準時，地方運輸局長必須立即撤

銷第一項規定的命令。  
6 汽車車主未遵循第一項規定的命令或指示時，或是違反第三項或

第四項的規定時，地方運輸局長可以 6 個月以內的期間為限，命

命其停止使用該汽車。 
7 受到前項相關處分的汽車車主，在同項規定之汽車停用期間屆滿

前，若該汽車仍未符合保安基準時，則即使已屆滿該期間，在該

汽車符合保安基準前，仍不得提供行駛。  

 
第五十四條之三 （報告以及檢查） 
1 在施行前一條款之規定的必要限度下，地方運輸局長可對從事汽

車或其部分之改造、安裝或拆除裝置、以及其他類似行為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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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稟報相關業務，或由其職員進入當事人的辦公室或其他事業

單位，檢查帳冊資料以及其他物件，或詢問其相關人員。 
2 依據前項規定進行現場檢查的職員，必須隨身攜帶其工作證，相

關人員如有要求，必須出示其工作證。 
3 第一項規定的現場檢查，不得解釋為行使犯罪搜查的權限。  

 
第五十五條 （汽車維修師的技能檢定） 
1 基於提升汽車維修，國土交通大臣依據申請，實施汽車維修師的

技能檢定。 
2 前項的技能檢定係根據學科（筆試）和術科（實際操作）測驗，

判定申請人是否具備保安基準以及其他汽車維修上的相關知識

及技能。  
3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申請，對於完成指定之汽車維修師培訓班課程

者、以及其他具備一定資格者，根據國土交通省令，可免除其學

科和術科測驗的全部或部份。 
4 在第二項的考試上從事不法行為時，國土交通大臣可命令該不法

行為的當事人停考，或撤銷其合格資格。此時，該名當事人不得

在三年以內，報考同一項檢定考。 
5 汽車維修師的技能檢定種類、考試科目、報考手續、其他技能檢

定上的實施細目、以及第三項所述培訓班的指定實施細目，皆依

據國土交通省令的規定。 

 
第五十六條 （汽車車庫的相關勸告） 
1 國土交通大臣可勸告汽車車主「其使用之汽車車庫應遵循國土交

通省令規定之技術上的基準」。 

 
第五十七條 （汽車的檢查以及維修相關指南） 
1 國土交通大臣必須製作、公開載有以下內容的指南，以利汽車使

用或行駛者，易於瞭解汽車的檢查以及維修的實施方法：  
一 依據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一項與第二項、以及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的檢查實施方法  
二 前號規定之檢查結果所需的維修實施方法  
三 除了前二號列舉之事項以外，有關檢查以及維修的必要事項  

 
第五十七條之二 （提供汽車檢查以及維修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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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汽車製造業者、或是從國外出口至本國的汽車製造業者簽署該

汽車購買合約者，且以進口該汽車為業者（於第六十三條之二、

第六十三條之三、以及第六十三條之四第一項，稱為「汽車製造

商等」），對於在本國行駛其製造的汽車或其進口的汽車，必須

致力於為該汽車車主提供依據第四十七條規定進行檢查以及維

修（第四十七條之二、以及第四十八條的規定除外）時所需之技

術上的資訊，以及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資訊。  

 

第五章 道路運輸車輛的檢查等 

(車輛的檢查及驗車證)  
第五十八條 車輛(國土交通省令中訂定的輕型車輛(以下稱為「非檢

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及小型特殊車輛除外，以下於本章節同義)必須

依據本章節之規定，接受國土交通大臣施行的檢查，並取得有效的驗

車證，否則不得供作行駛之用。 
2. 驗車證中應記載之事項，遵照國土交通省令的規定。  

 
(實施檢查的方法)  
第五十八條之二 本章節所規定之國土交通大臣施行檢查的項目及

其他實施檢查的方法，按照新增檢查及其他檢查之類別，依據國土交

通省令的規定實施。 

  
(新增檢查)  
第五十九條 未登記之第四條規定的車輛或依據下一條款第一項規

定、未指定車牌號碼的「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以外的輕型車輛(以
下稱為「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若欲供作行駛之

用時，該車輛之駕駛人必須送交該車輛，接受國土交通大臣施行的新

增檢查。  
2. 新增檢查 (涉及「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及二輪小型車輛時除外)

與新車登記的申請，必須同時提出。  
3. 國土交通大臣可要求新增檢查申請人，提出該車輛檢驗及保養的

相關記錄。  
4. 第七條第三項 (僅限與第二號相關的部分)、第四項 (僅限與第二

號相關的部分)及第五項的規定，準用第一項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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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條 新增檢查的結果，國土交通大臣認定該車輛符合保安基準

時，應將驗車證核發給該車輛的駕駛人。此時，應針對「檢查對象之

輕型車輛」及二輪小型車輛指定車牌號碼。  
2. 「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及二輪小型車輛以外之車輛，應依據前

項規定，於完成新車登記後，核發驗車證。 

 
(驗車證的有效期間)  
第六十一條 客運業用車輛、貨運用車輛、國土交通省令中規定的自

用車輛，且屬於「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以外者，驗車證的有效期間

為一年，其他車輛則為二年。  
2. 以下列舉之車輛，若是依據前一條款第一項或第七十一條第四項

之規定，首次核發驗車證時，無論前項規定為何，該驗車證的

有效期間，分別比照以下列舉的期間： 
一 依據前項規定，驗車證有效期間為一年的車輛當中，屬車輛總重

量未滿八噸之貨運用車輛及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自用車輛者為

二年。 
二 依據前項規定，驗車證有效期間為二年的車輛當中，屬自用車輛

(載人用的自用車輛，且屬於國土交通省令規定者除外)及二輪小

型車輛者為三年。 
3. 根據前一條款第一項、第六十二條第二項(含準用第六十三條第

三項及第六十七條第四項時)或第七十一條第四項的規定，核發

或歸還驗車證時，若認定該車輛在届滿第一項或前項的有效期

間前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時，國土交通大臣可縮短第一項或

前項的有效期間。  
4. 依據第七十條規定，重新核發驗車證時，該重新核發之驗車證的

有效期間，為先前驗車證有效期間的剩餘期間。  

 
第六十一條之二 對於在特定地區內擁有使用據點的車輛駕駛人，因

天災等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外力等事由，證實無法接受續用檢查時，國

土交通大臣得公告「該地區內擁有使用據點的車輛，其驗車證的有效

期間，可在規定限期後允以延長」。  
2. 發布前項公告後，該地區內擁有使用據點的車輛，其驗車證的有

效期間，視同依據公告的規定延長。  
3. 第六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不適用於前項規定之驗車證有效期間

的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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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用檢查)  
第六十二條 登記車輛或通過車牌號碼指定之「檢查對象之輕型車

輛」或二輪小型車輛的駕駛人，當驗車證届滿有效期間後仍需繼續使

用該車輛時，必須送交該車輛接受國土交通大臣所施行之續用檢查。

在此情況下，該車輛駕駛人必須向國土交通大臣繳交該車輛的驗車

證。  
2. 對於續用檢查的結果，國土交通大臣認定該車輛符合保安基準

時，於該車輛的驗車證上填寫有效期間，並將驗車證歸還該車

輛駕駛人；若認定該車輛不符合保安基準時，則無須將該車輛

的驗車證歸還給該車輛的駕駛人。  
3. 第五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準用於續用檢查。  
4. 依據下一條款第二項之規定，應接受臨時檢查之車輛，若未接受

臨時檢查，則不得接受續用檢查。  
5. 若車輛駕駛人欲申請續用檢查，卻發生第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

應申請記載驗車證的事由時，必須事先完成該申請。  

 
(臨時檢查)  
第六十三條 對於特定範圍之車輛或「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因

發生重大事故等導致該結構、裝置或性能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時，

國土交通大臣得規定一定期限，公告「這些車輛或「非檢查對象之輕

型車輛」應依據下一項的規定接受臨時檢查。  
2. 前項公告之相關車輛 (僅限登記車輛及通過車牌號碼指定之「檢

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及二輪小型車輛，以下於本條款同義) 或
「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駕駛人，應於該公告相關的同項期

間內，送交該車輛或「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接受國土交

通大臣所施行之臨時檢查。但，同項公告中的相關車輛，於該

公告相關的同項期間截止日前，若收到屆滿有效期間的驗車證

者，則其應接受臨時檢查之時期，為屆滿該有效期間後欲繼續

使用時。 
3. 第五十九條第三項、前一條款第一項後段及同一條款第二項的規

定，準用於臨時檢查。  
4. 第一項公告相關的車輛中，未於該公告相關的同項期間內接受臨

時檢查者，其相關的驗車證於該期間截止日前仍為有效，但於

到期後隨即失效。在此情況下，該車輛駕駛人應立即繳回該驗

車證給國土交通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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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臨時檢查的結果，國土交通大臣認定該「非檢查對象之輕型

車輛」符合保安基準時，應核發該駕駛人臨時檢查合格標章。 
6. 第一項公告相關的「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必須繼該公告相

關的同項期間後，遵照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期間內，標示國土

交通省令規定的臨時檢查合格標章，否則不得供作行駛之用。  
7. 對於第一項公告相關之車輛，自該公告日起至該公告相關的同項

期間截止日止，通過新增檢查或結構等變更檢查者及其相關之

驗車證，不適用第二項及第四項的規定。  

 
(改善措施之勸告等)  
第六十三條之二 在前一條款第一項的情況下，若認定車輛的結構、

裝置或性能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則對於其相同型式暨特定範圍之

車輛(含「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以下本項及次項及下一條款第

一項至第三項亦同)，若經認定係起因於設計或製造過程時，國土交

通大臣可對製造該車輛(由非進口車輛業者所進口之車輛，以及其他

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車輛除外。以下稱為「不符合基準之車輛」)或
進口該車輛之製造者等提出勸告，要求對該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車輛採

取必要的改善措施，以符合保安基準。  
2. 在前一條款第一項的情況下，若認為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的相

同型式暨特定範圍裝置(車輛製造過程中裝設的裝置及實際裝

設至車輛的裝置，且從其設計或製造過程來看，依據前項之規

定，認定該車輛的車輛製造者等已採取改善措施時除外，以下

稱為「後安裝裝置」)，且屬於政令規定之主要被作為後安裝裝

置而大量使用者 (以下稱為「特定後安裝裝置」)時，若經認定

係起因於設計或製造過程，則國土交通大臣可對製造該特定後

安裝裝置(由非進口車輛裝置業者所進口的特定後安裝裝置，以

及其他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特定後安裝裝置除外，以下稱為「不

符合基準之特定後安裝裝置」)或進口該裝置的製造者等(指製造

車輛裝置之業者，或與國外製造出口至本國的車輛裝置製造業

者簽定採購該裝置合約而進口該裝置之業者，以下本條、下一

條款第二項至第四項及第六十三條之四第一項亦同)提出勸

告，要求對該不符合保安基準的特定後安裝裝置採取必要的改

善措施，以符合保安基準。 
3. 若國土交通大臣認為起因於設計或製造過程而不符合基準的車

輛或不符合基準之特定後安裝裝置，已由依據下一條款第一項

規定提出申報的車輛製造者等、或同一條款第二項規定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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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裝置製造者等採取改善措施，且結果已沒有不符合保安基

準之虞時，無須提出第一項或前項規定之勸告。  
4.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提出勸告時，若受勸告之

車輛製造者等或裝置製造者等未遵守該勸告時，得予以公布。  
5.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接獲勸告的車輛製造者等或裝置製造者

等，若因未遵循勸告而被依據前項規定遭到公告後，在無正當

理由之下，且未就該勸告採取任何措施時，國土交通大臣可命

令該車輛製造者等或裝置製造者等採取該勸告的相關措施。  
6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第一項或第二項的規定執行勸告時，可視必要

性委託獨立行政法人交通安全環境研究所(以下稱為「研究

所」)，針對車輛之結構、裝置、性能或特定後安裝裝置不符合

保安基準的原因，究竟是出自於設計還是製造過程，進行技術

檢驗。  
7. 研究所執行前項的技術檢驗後，應立即將該技術的檢驗結果通知

國土交通大臣。 

  
(改善措施的申報等)  
第六十三條之三 車輛製造者等製造或進口相同型式暨特定範圍的

車輛，其結構、裝置或性能如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的狀況或有不符

合的狀況，且其原因被認定是出自於設計或製造過程時，車輛製造者

等如欲對該車輛採取必要的改善措施，以消除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

使其符合保安基準時，應事先向國土交通大臣申報以下事項。  
一 被認定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不符合保安基準的結構、裝置或

性能狀況及其原因  
二 改善措施的內容  
三 將上述兩項列舉之事項，通知該車輛駕駛人的措施，及其他國土

交通省令規定的事項  
2. 裝置製造者等製造或進口之相同型式暨特定範圍的特定後安裝

裝置，若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的狀況或有不符合的狀況，且

其原因被認定是出自於設計或製造過程時，裝置製造者等如欲

對該特定後安裝裝置採取必要改善措施，以消除不符合保安基

準之虞或使其符合保安基準時，應事先向國土交通大臣申報以

下事項。 
一 被認定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有不符合保安基準的特定後安

裝裝置狀況及其原因 
二 改善措施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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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上述兩項列舉之事項，通知該特定後安裝裝置駕駛人之措施，

及其他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事項  
3. 車輛製造者等或裝置製造者等依據第一項或前項規定所申報的

相關改善措施內容，如果證實對於該車輛或特定後安裝裝置而

言，不適合用來消除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或使其符合保安基準

時，國土交通大臣可指示提出申報的車輛製造者等或裝置製造

者等變更措施。  
4. 依據第一項規定申報的車輛製造者等，或依據第二項規定申報的

裝置製造者等，必須遵循國土交通省令之規定，向國土交通大

臣報告該項申報之相關改善措施的實施狀況。  
5.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第三項規定發布指示時，視需要可針對車輛的

結構、裝置、性能或特定後安裝裝置，委託研究所進行技術檢

驗，驗證車輛製造者等或裝置製造者等依據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所申報之相關改善措施內容是否適當，以期消除不符合保安

基準之虞或使其符合保安基準。  
6. 研究所進行前項技術檢驗後，必須立即將該技術檢驗結果通知國

土交通大臣。 

  
(報告及檢查)  
第六十三條之四 國土交通大臣實施上述二項條款時，得在必要的限

度之下，針對製造或進口不符合基準之車輛的車輛製造者等，或製造

或進口不符合基準之特定後安裝裝置的裝置製造者等，或依據前一條

款第一項規定提出申報之車輛製造者等，或依據同一條款第二項規定

提出申報之裝置製造者等，要求提出業務相關報告，或令職員前往該

車輛製造者等或裝置製造者等的事務所及其他事業單位，檢查帳冊文

件及其他物件，或向相關人員提出質詢。  
2. 依據前項規定實施會勘檢查的職員，應隨身攜帶證明其身分的證

件，相關人員如有要求時，必須立即出示。  
3. 不得將第一項規定的會勘檢查權限，解釋為是為了進行犯罪搜查

之目的。 

  
第六十四條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前一條款第一項規定，派遺其職員進

行會勘檢查時，必須委託研究所進行必要的調查，以利依據第六十三

條之二第六項或第六十三條之三第五項規定，實施技術檢驗。  
2. 研究所進行前項調查後，應立即將該調查結果通知國土交通大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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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條 刪除  

 
(驗車證的準備等)  
第六十六條 車輛必須備妥驗車證，並依據國土交通省令之規定，標

示檢查標章，否則不得供作行駛之用。  
2. 如遇以下情形，國土交通大臣應核發駕駛人檢查標章。  
一 依據第六十條第一項或第七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核發驗車證時。  
二 依據第六十二條第二項(含準用第六十三條第三項及下一條款第

四項時)規定，於驗車證中填寫有效期間後歸還時。  
3. 依據國土交通省令之規定，檢查標章上應標示核發時該驗車證有

效期間的到期日。  
4. 檢查標章的有效期間應與核發時該車輛驗車證的有效期間相同。  
5. 該驗車證失效時，或續用檢查、臨時檢查或結構等變更檢查的結

果，無法歸還該驗車證時，該車輛上不得標示檢查標章。 

  
(驗車證記載事項的變更及結構等的變更檢查)  
第六十七條 驗車證的記載事項如有變更時，駕駛人應於該事由發生

日起十五天內，針對該變更事項，請求國土交通大臣變更驗車證的記

載內容。但，若是失效的驗車證，則申請變更驗車證記載內容的時期，

為希望重新使用該車輛的時期。  
2. 因行政區劃或土地名稱變更，而使得車輛駕駛人或車主的地址，

或車輛使用據點等的驗車證記載事項變更時，則不適用前項規

定。  
3. 第一項的變更如果是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之事由時，則若國土交通

大臣認為有不符合保安基準之虞時，應以「不知道該車輛是否

符合保安基準」為由，命令車輛駕駛人接受結構等變更檢查。  
4. 第五十九條第三項及第六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準用於結構等變

更檢查。 

  
第六十八條 刪除  

 
(驗車證的繳回等)  
第六十九條 該車輛發生以下事由時，車輛駕駛人應自該事由發生日

(該事由若是「報廢車輛之解體」時，則是接獲解體報告記錄之日)起
十五天內，繳回該驗車證給國土交通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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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該車輛消滅、解體(因整修或改造而解體時除外)，或廢止車輛用

途時。  
二 該車輛之車體於登記新車時 (若為「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及二

輪小型車輛，則是在指定車牌號碼時)早已不存在時。  
三 該車輛依據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的申請，曾有出口註銷暫定登

記，或依據第十六條第一項的申請，曾有臨時註銷登記時。  
四 該車輛依據下一條款第三項規定申報，被核發出口申報證明書

時。  
2. 依據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或第五十四條之二第六項規定，被命令停

止使用車輛者，應立即繳回該驗車證給國土交通大臣。  
3 依據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取消停止使用時，或依據第五十四條

之二第六項規定屆滿停止使用車輛期限，且該車輛已符合保安

基準時，國土交通大臣應歸還已繳回之驗車證。  
4 通過指定車牌號碼之「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的

駕駛人，應於該車輛不再供行駛之用時，繳回該驗車證給國土

交通大臣，並取得「驗車證繳回證明書」。  

 
(解體等或出口相關之申報)  
第六十九條之二 「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國土交

通省令規定者除外)車主，應於該車輛發生前一條款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二款列舉之事由的當天(該事由若是「報廢車輛之解體」時，則是

接獲解體報告記錄之日)起十五天內，依據國土交通省令規定，向國

土交通大臣申報該內容。  
2. 第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準用於依據「報廢車輛之解體」

相關的前項規定提出申報時。在此情況下，相關規定中之「登

記車輛」改為「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  
3. 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國土交通省令中規定者除

外)車主，欲出口其車輛時，自該出口預定日起往回推算至國土

交通省令規定期間及該出口日之間，應依據國土交通省令規

定，向國土交通大臣申請出口，並依據下一項規定取得輸出預

定申請證明書。但，預估該車輛暫時出口後還會再進口回本國

時，由於其缺乏申報之必要性，且適用國土交通省令的規定時，

則應依據國土交通省令的規定，事前向國土交通大臣申報該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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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土交通大臣接獲本文前項規定之申請時，應將記載該車輛預定

出口之相關概要，且有效期間為該出口預定日前的出口預定申

請證明書，核發給提出該項申請者。  
5. 第十五條之二第三項及第四項的規定，準用於「檢查對象之輕

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之出口，且依據第三項本文之規定提

出申請時。此時，同一條款第三項中「出口註銷暫定登記證明

書」改為「出口預定申請證明書」、「出口註銷登記」改為「將

其概要記錄於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輕型車輛檢查檔案或二

輪車輛檢查檔案」、同一條款第四項中「第二項」改為「第六

十九條之二第四項」、「出口註銷暫定登記證明書」改為「出

口預定申請證明書」。  
6. 若因前項準用之第十五條之二第四項規定及其他事由，而接受繳

回之出口預定申請證明書時，國土交通大臣應將其概要記錄於

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輕型車輛檢查檔案或二輪車輛檢查檔

案。  

 
(準用規定)  
第六十九條之三 第十八條規定準用於繳回驗車證的「檢查對象之輕

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在此情況下，同一條款中「車輛登記檔案」

改為「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輕型車輛檢查檔案或二輪車輛檢查檔

案」、同一條款第一項中「第十六條第三項或第五項」改為「第六十

九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三項」、同一條款第二項中「下一項」改為「第

六十九條之三中準用的第十八條第三項」。  

 
(再核發)  
第七十條 車輛或「檢查對象外之輕型車輛」的駕駛人，其驗車證、

檢查標章或臨時檢查合格標章消失、破損或難以辨別等時、以及發生

其他國土交通省令所規定之情形時，可申請再核發。 

 
(預備檢查)  
第七十一條 未登記之第四條規定的車輛，或未通過車牌號碼指定之

「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的車主，可送交該車輛接受

國土交通大臣所施行的預備檢查。  
2. 預備檢查的結果，若認定該車輛符合保安基準時，國土交通大臣

應核發預備驗車證給該車輛的車主。  
3. 預備驗車證的有效期間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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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過核發預備驗車證的車輛，其使用的據點如已固定時，該駕駛

人可向國土交通大臣提出該預備驗車證，以申請驗車證之核發。  
5. 第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以及第六十二條第五項規定，準用前

項的核發申請。在此情況下，同一條款第五項中「駕駛人」改

為「車主」、「第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應申請記載驗車證的

事由」改為「第七十一條第八項中準用的第六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之應申請記載驗車證的事由」。  
6. 第六十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適用於依據第四項規定、由國土交

通大臣核發驗車證時。而同一條款第二項之規定，則準用於第

四項的核發。  
7. 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本文、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準用於核發預備

驗車證的相關車輛。在此情況下，相關規定及同一條款第三項

中準用的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後段及同一條款第二項規定，其中

的「駕駛人」改為「車主」、「驗車證」改為「預備驗車證」。  
8. 第六十七條的規定，準用於預備驗車證的記載事項發生變更時。

在此情況下，「駕駛人」改為「車主」。  
9. 第六十一條第四項及前一條款的規定準用於預備驗車證。在此情

況下，同一條款中的「駕駛人」改為「車主」。 

  
(限定驗車證等)  
第七十一條之二 新車檢查、預備檢查(僅限依據第十六條第一項的

申請，通過暫時註銷登記之車輛，或依據第六十九條第四項規定，通

過核發「驗車證繳回證明書」之「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

車輛，且該車輛的長度、寬度或高度及其他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事項

(以下稱為「結構等相關事項」)與分別記載於該車輛之暫時註銷登記

證明書或驗車證繳回證明書中的「結構等相關事項」內容相同者)或
續用檢查的結果，若認定該車輛不符合保安基準時，則除了認定該車

輛有必要停止使用時以外，國土交通大臣應核發限定驗車證給該車輛

的駕駛人(預備檢查時則是車主)。  
2. 第五十四條第四項之規定，準用於依據前項規定，遵照續用檢查

結果，核發限定驗車證時。在此情況下，同一條款第四項中「地

方運輸局長」改為「國土交通大臣」、「有不符合該保安基準

之虞的狀況或不符合的狀況」改為「認定該車輛不符合保安基

準的狀況」、「依據第一項規定命令保養的部分」改為「該限

定驗車證中所記載之不符合保安基準的部分」。  
3. 限定驗車證的有效期間為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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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續用檢查之結果，通過核發限定驗車證的車輛，為了在申請續用

檢查時提出的驗車證有效期間內，針對該限定驗車證中記載之

不符合保安基準的部分進行保養，或為了申請續用檢查而提供

行駛之用，因此可適用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六十六條第一項

的規定，但此一相關規定中的「驗車證」改為「限定驗車證」。  
5. 無論第六十六條第四項的規定為何，通過核發限定驗車證的車輛

檢查標章，其有效期間皆與該限定驗車證的有效期間 (申請續

用檢查時提出的驗車證，若其剩餘的有效期間較限定驗車證的

有效期間短時，則是該驗車證剩餘的有效期間) 相同，且無論

同一條款第五項的規定為何，皆可在該有效期間內標示。  
6. 通過核發限定驗車證的車輛，其相關之臨時註銷登記證明書，或

驗車證繳回證明書中，若所記載的「結構等相關事項」有所變

更時，則限定驗車證隨即失效。  
7. 第六十一條第四項及第七十條之規定，準用於限定驗車證。在此

情況下，同一條款中的「駕駛人」改為「駕駛人(預備檢查時則

是車主)」。 

  
(檢查記錄)  
第七十二條 本章節規定的車輛檢查、第六十九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之申報、以及驗車證與驗車證繳回證明書之核發、填寫、繳回

及再核發等相關事項，由國土交通大臣依據政令之規定，採用電子資

訊處理組織，記錄於車輛登記檔案(「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則是輕

型車輛檢查檔案；二輪小型車輛則是二輪車輛檢查檔案)。  
2. 輕型車輛檢查檔案及二輪車輛檢查檔案由國土交通大臣管理。  

 
(輕型車輛檢查檔案等記錄的保存)  
第七十二條之二 繳回驗車證的「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

車輛，其相關的前一條款第一項所規定之輕型車輛檢查檔案或二輪車

輛檢查檔案的記錄，依據第六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規定，從有關申報

相關之前一條款第一項規定的記錄日期起，保存五年；或依據第六十

九條之二第五項中準用的第十五條之二第三項後段規定，從記錄日期

起，保存五年。 

  
(證明書的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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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條之三 「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或二輪小型車輛的車主，

可向國土交通大臣申請核發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輕型車輛檢查

檔案，或二輪車輛檢查檔案中的記錄事項證明書。 

  
(標示車牌的義務等)  
第七十三條 「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及二輪小型車輛，必須遵照國

土交通省令規定的位置，標示通過第六十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而指定記

載車牌號碼的車牌，且其車牌號碼必須易於辨識，否則不得提供行駛

之用。  
2.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之二的規定，準用於「檢查對象之輕型

車輛」及二輪小型車輛。在此情況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

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中的「第十九條」改為「第七十三條第一

項」。 

  
(車輛檢查官)  
第七十四條 國土交通大臣應從國土交通省的職員中，任命車輛檢查

官，執行本章節中所規定之車輛(含「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檢查、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三項、第四項及第

七項除外)所規定之處分、以及第五十四條第四項(含準用於第七十一

條之二第二項時)所規定之勸告相關事項。  
2.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的規定，準用於車輛檢查官。  

 
(車輛檢查獨立行政法人的審査)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章節中所規定的車輛及「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

輛」的檢查相關事務中，國土交通大臣可委託車輛檢查獨立行政法人

(以下稱為「檢查法人」)，審查車輛及「非檢查對象之輕型車輛」是

否符合保安基準(以下稱為「基準合格性審查」)。但，依據下一條款

規定，委託輕型車輛檢查協會執行輕型車輛的檢查事務時，其基準合

格性審查不在此限。  
2. 檢查法人執行基準合格性審查後，依據國土交通省令的規定，應

立即將該基準合格性審查的結果通知國土交通大臣。  
3. 檢查法人因天災等其他事由而難以順利執行基準合格性審查

時，國土交通大臣視需要可自行執行基準合格性審查。在此情

況下，國土交通大臣於必要限度內，可免費使用檢查法人的設

備，以利執行基準合格性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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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前項規定執行基準合格性審查時，或依據同項

規定不執行基準合格性審查時，均應事先在政府公報中公告其

概要。  
5.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第三項之規定執行基準合格性審查時，或依據

同項規定不執行基準合格性審查時，基準合格性審查相關交接上

所需之事項，及基準合格性審查的相關申請、手續費繳納、以及

其他相關手續所需之過渡措施，依據國土交通省令之規定處理。 

  
(輕型車輛檢查協會的檢查等)  
第七十四條之三 依據下一章節規定，成立輕型車輛檢查協會時，國

土交通大臣可將本章節規定之車輛檢查相關事務(第六十一條之二及

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事務除外)中與輕型車輛有關之事務(以下稱

為「輕型車輛檢查事務」)，委託輕型車輛檢查協會處理。 
2.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前項規定，將輕型車輛的檢查事務委託輕型車

輛檢查協會處理時，必須在政府公報中公告該輕型車輛檢查協

會開始負責處理該事務之日期，以及處理該事務之事務所所在

地。  
3. 輕型車輛檢查協會因天災等其他事由，難以順利處理輕型車輛檢

查事務時，國土交通大臣可視必要性，自行處理輕型車輛的檢

查事務。  
4.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前項規定處理輕型車輛的檢查事務時，或依據

同項規定不處理輕型車輛的檢查事務時，應事先在政府公報上

公告其相關概要。  
5. 依據第一項規定，委託輕型車輛檢查協會處理輕型車輛的檢查事

務時，或國土交通大臣依據第三項規定處理輕型車輛的檢查事

務時，或依據同項規定不處理輕型車輛的檢查事務時，輕型車

輛檢查事務相關交接上所需之事項，及輕型車輛檢查的相關申

請、手續費繳納、以及其他相關手續所需之過渡措施，依據國

土交通省令的規定處理。 
6. 國土交通大臣依據第三項規定處理輕型車輛的檢查事務時，可委

託檢查法人審查輕型車輛是否符合保安基準。  
7. 檢查法人處理前項審査後，依據國土交通省令之規定，應立即將

該審査結果通知國土交通大臣。 

 
第七十四條之四 輕型車輛檢查協會處理輕型車輛的檢查事務，適用

本章節(第六十一條之二、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六十三條之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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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條之三、第六十三條之四、第七十一條之二第二項、第七十四

條至第七十五條之二及第七十五條之四除外)的規定時，相關規定中

的「國土交通大臣」改為「輕型車輛檢查協會」。  

 
(車輛的指定)  
第七十五條 為了提高車輛的安全性、防止車輛造成公害以及保護環

境等，國土交通大臣可根據申請指定車輛型式。  
2. 對於出口至本國的車輛，國外的車輛製造業者、或與該業者簽訂

車輛採購合約，且將該車輛出口至本國的業者，可提出前項之

指定申請。  
3. 第一項的指定取決於相關申請車輛的結構、裝置及性能是否符合

保安基準，且該車輛是否達到一致性。在此情況下，依據下一

條款第一項規定，其型式中通過指定的裝置，視同符合保安基

準。  
4. 提出第一項的申請者，欲轉讓通過指定型式的車輛 (僅限第二項

規定者，且其製造或出口車輛的型式，通過第一項指定 (於第

八項稱為「指定外國製造者等」) 的相關車輛出口至本國，以

下於第七項及第八項同義) 時，必須檢查該車輛的結構、裝置

及性能是否符合保安基準，若認定符合者，應發給完成檢查證，

並將此證交給受讓人。  
5. 提出第一項的申請者，可依據政令規定取得該受讓人的核准，將

應記載於該完成檢查證的事項儲存成電子檔後，提供給登記資

訊處理機關，藉此取代「型式通過指定的車輛 (國土交通省令

規定者除外) 必須依據前項規定發給以及交給完成檢查證」之

規定。  
6. 依據前項規定，將應記載於完成檢查證的事項提供給登記資訊處

理機關時，視同該提出第一項的申請者已發行該完成檢查證，

並已交給該受譲人。  
7. 對於其型式已通過指定之車輛的結構、裝置或性能，若認定不再

符合保安基準時，或不再具有一致性時，國土交通大臣可取消

其指定。在此情況下，對於取消日期前已製造之車輛，國土交

通大臣可限定取消效力所影響之範圍。  
8. 除了前項規定之外，若符合以下各款任一情形時，國土交通大臣

可取消有關該「指定外國製造者等」相關之第一項的指定。  
一 「指定外國製造者等」違反第四項規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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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定外國製造者等」違反第七十六條規定之國土交通省令的規

定(僅限第一項的相關指定部分)時。  
三 為了達到第一條的目的，國土交通大臣視必要性，要求「指定外

國製造者等」提出其相關業務報告，但卻未提出報告或提出不

實的報告時。  
四 為了達到第一條的目的，國土交通大臣認為特別有必要時，可派

遣其職員至「指定外國製造者等」的事務所及其他事業單位，

或其型式通過指定之車輛所在地點，檢查該車輛、帳冊文件及

其他物件，或向相關人員詢問，但對方拒絕、妨礙或規避其檢

查，或對詢問不加以回答或提出不實的回答時。 

  
(裝置的指定)  
第七十五條之二 為了提高車輛的安全性、防止車輛造成公害以及保

護環境等，國土交通大臣可根據申請，在第四十一條各款內列舉的裝

置中，指定為國土交通省令規定(以下稱為「特定裝置」)的型式。  
2. 對於出口至本國的特定裝置，國外的特定裝置製造業者、或與該

業者簽訂特定裝置採購合約者，且將該特定裝置出口至本國的

業者，可提出前項指定之申請。 
3. 第一項的指定取決於申請之相關特定裝置是否符合保安基準，且

是否達到一致性。  
4. 第一項的指定，可限定為「可安裝該特定裝置的車輛」的範圍。  
5. 對於其型式已通過指定之特定裝置，若認定不再符合保安基準，

或不再具有一致性時，國土交通大臣可取消其指定。在此情況

下，對於取消日期前已製造之特定裝置，國土交通大臣可限定

取消效力所影響之範圍。  
6. 除了前項規定之外，若「指定外國裝置製造者等」 (意指屬於第

二項規定者，且其製造或出口的特定裝置之型式已通過第一項

的指定者，以下於本項中同義) 符合以下各款任一情形時，國

土交通大臣可取消該「指定外國裝置製造者等」相關的第一項

指定。  
一 「指定外國裝置製造者等」違反第七十六條規定之國土交通省令

的規定(僅限第一項指定的相關部分)時。  
二 為了達到第一條的目的，國土交通大臣視必要性，要求「指定外

國裝置製造者等」提出其相關業務報告，但卻未提出報告或提

出不實的報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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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了達到第一條的目的，國土交通大臣認為特別有必要時，可派

遣其職員至「指定外國裝置製造者等」的事務所及其他事業單

位，或其型式通過指定之特定裝置所在地點，檢查該特定裝置、

帳冊文件及其他物件，或向相關人員詢問，但對方拒絕、妨礙

或規避其檢查，或對詢問不加以回答或提出不實的回答時。  
7. 特定裝置中，國土交通省令規定的裝置，依據國土交通省令規

定，其型式已在國外通過相當於第一項指定之認定或其他證明

時，對於前一條款第三項後段規定的適用性，將依據第一項的

規定，視同其型式已通過指定的裝置。  

 
(特定裝置的標示)  
第七十五條之三 提出前一條款第一項的申請者，對於其型式已通過

指定的特定裝置，依據國土交通省令之規定，可遵照國土交通省令規

定之方式附加特別的標示，藉以表示已通過同項的指定。 
2. 除了前項規定以外，任何人均不得於特定裝置上附加同項之標示

或類似之標示。  
3. 除了特定裝置進口業者依據第一項規定附加標示以外，若已進口

附加有同項標示或類似標示之特定裝置時，應於轉讓前除去該

標示。  

 
(獨立行政法人交通安全環境研究所之審查)  
第七十五條之四 對於第七十五條第一項中規定之車輛型式的指

定，以及第七十五條之二第一項中規定之特定裝置型式的指定相關事

務中，國土交通大臣可將該車輛的結構、裝置、性能、以及該特定裝

置是否符合保安基準之審查，委託研究所實施。  
2. 研究所施行前項審査後，依據國土交通省令之規定，應立即將審

查結果通知國土交通大臣。  

 
(對國土交通省令的委任)  
第七十六條 驗車證、臨時檢查合格標章、檢查標章、車輛預備檢查

證、以及限定驗車證之格式與再核發的手續、驗車證繳回證明書的格

式、第七十三條第一項中車牌相關事項、第七十五條第一項指定的手

續、同一條款第四項檢查的基準、同項之完成檢查證的格式、第七十

五條之二第一項指定的手續及其他本章節中規定之道路運輸車輛的

檢查實施明細，均依據國土交通省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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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運輸車輛的保安基準 

第一章 總則 

(用語定義)  

第一條 除了道路運輸車輛法 (以下稱為「法」) 第二條規定以外，

本省令的用語定義如以下各號規定:  

一 「拖車」是指構造與裝置適合用來拖拉「拖拉車」之車輛，無

論是否專供於拖拉「拖拉車」之用。  

二 「拖拉車」是指構造與裝置適合用來利用車輛進行拖拉之車輛。 

二之二 「長型貨櫃車」是指用來搬運柱子、導管、橋用衍架等各

種長型／大型物品之拖拉車，在構造上可再利用這些物品

拖拉其他車輛。  

二之三 「聯結車」是指沒有前車軸的拖拉車，其中的一部份置放

在拖車上，且在構造上是利用拖車來支撐該拖拉車及相當

於其裝載物重量的部分。  

三 「燃料電池車輛」是指備有讓氫、氧產生化學反應後直接產生

電能的裝置，且具有利用該電力啟動的引擎之車輛。  

四 「客運業用車輛」是指專供於道路運輸法第二條第三項的客運

業用之車輛。  

五 「幼童專用車」是指專供於接送幼童用之車輛。  

六 「空車狀態」是指道路運輸車輛已配備行車上所需裝備之狀

態，例如引擎、燃料裝置已搭載全滿的燃料、潤滑油、冷卻水

等，以及在符合該車輛之目的用途上，已設有必要之固定設備

等。  

七 「高壓氣體」是指高壓氣體安檢法 (1951 年法律第 204 號) 第
二條之高壓氣體。  

八 「氣體容器」是指儲存前號高壓氣體的容器。  

九 「氣體運送容器」是指為運送第七號之高壓氣體，而固定至底

盤之氣體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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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內壓容器」是指在常用的溫度下，專為儲存壓力 (意指溫度

錶壓力。以下同義) 超過 0.2MPa 的壓縮氣體，且不是用來儲存

非高壓氣體之氣體儲存用容器 (非制動裝置用之容器，內徑低

於 200 mm、長度低於 1,000 mm 或容積低於 40 公升的容器除

外)。  

十一 「火藥類」是指火藥類取締法 (1950 年法律第 149 號) 第二條

之火藥類。  

十二 「危險物」是指消防法 (1948 年法律第 186 號) 附表品名欄中

列舉之物品，配合該表制定之分類，具備該表性質欄列舉之特

性的物品。  

十三 「緊急用車輛」是指消防車輛、警察車輛、特偵組專為犯罪搜

查用之車輛或防衛省用之緊急出動用車輛、監獄或其他戒護所

作為緊急戒備用之車輛、入境者收容所或地方入境管理局專為

收容偷渡嫌疑犯或戒備被收容者用之車輛、銷售保存血液的醫

藥品銷售業者專為緊急輸送保存血液用之車輛、醫療機構依據

內臟器官移植相關法律 (1997 年法律第 104 號) 規定，緊急輸

送從遺體 (含腦死者的身體) 摘除的內臟器官，以及依據同法的

規定，緊急輸送準備摘除內臟器官的醫師或摘除手術所需器材

用之車輛、救護車、公共用緊急作業車輛、總務省為偵測違法

開設的無線基地台用之車輛、以及國土交通大臣規定提供其他

緊急情況用之車輛。  

十三之二 「道路維持作業用車輛」是指道路交通法 (1960 年法律第

105 號) 第四十一條第四項道路維持作業用之車輛。  

十三之三 「締約國登記車輛」是指因實施道路交通相關條約而施行

之道路運輸車輛法等的特例相關法律 (1964年法律第 109
號，以下稱為「特例法」) 第二條第二項締約國登記之車

輛。  

十三之四 「締約國登記機車」是指依據法令規定之方法，向特例法

第二條第二項的締約國或其下層機構申請登記的機車 
(掛車除外)，且符合以下列舉要件之車輛，或是利用上述

車輛拖拉的掛車，且符合以下列舉要件之車輛。 

1) 適用於自用車暫時進口相關通關條約第二條 1、因實施自用車

暫時進口相關通關條約而施行關稅法等的特例相關法律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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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律第101號) 第十條或是關稅定率法 (1910年法律第54號) 
第十四條 (僅限涉及到第七號的部分) 或是第十七條第一項 
(僅限涉及到第十號的部分) 規定而進口之車輛。 

2) 提供該機車進口者使用之車輛。 

3) 自通過關稅法 (1954年法律第 61號) 第六十七條進口許可日期

起，未經過一年之車輛。 

十四 「掛車」是指構造與裝置適合用來利用機車進行拖拉之道路運

輸車輛。 

十五 「軸重」是指在車輛的車輛中心線，應位於其垂直一公尺間隔

的雙平行筆直面間之中心位置的所有車輪輪重的總和。  

十六 「最遠軸距」是指車輛最前端的車軸中心 (若是聯結車，則是

連接裝置中心) 至最後端的車軸中心為止之水平距離。  

十七 「輪重」是指車輛的單一車輪對路面施加之垂直重量。  

十八 「高速公路等」是指依據道路交通法 (1960年法律第 105號) 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規定車輛最高時速超過 60km 之道路。  

2 所謂法第四十條第五號已配備行車上所需裝備之狀態，是指前

項第六號規定之狀態。  

 

(燃料的規格)  

第一條之二 與本省令的燃料特性或燃料所含物質有密切關係的技

術基準，是為了在使用公告規定的燃料時，確保車輛或機車的安全性

以及防止公害產生而制定。  

 

(破壞試驗)  

第一條之三 對於與本省令規定之衝撞等撞擊有密切關係的技術基

準，必須採用構造上與適用該技術基準之裝置相同的裝置，經施以破

壞試驗後判定其是否合格。但，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七條之二第三項及第十八條第二項至第五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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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技術基準，若因為沒有相同構造的裝置或明顯不足而明顯難以實

施破壞試驗，而適用國土交通大臣核准的裝置時，則不在此限。  

 

第二章 車輛的保安基準 

(長度、寬度及高度)  

第二條 車輛依據公告規定的方法測量時，長度 (若是聯結車，則是

連接裝置中心至該聯結車後端為止的水平距離) 不可超過 12 公尺、

寬度不可超過 2.5 公尺、高度不可超過 3.8 公尺。  

2 依據公告規定的方法測量外開式的車窗、換氣裝置、後照鏡以

及第四十四條第五項的裝置時，從該車輛的最外側算起不可突

出超過 250mm以上，且從該車輛高度算起不可突出超過 300mm
以上。但，若利用拖車拖拉較該車輛寬的拖拉車時，則僅限拖

車的後照鏡，從拖拉車的最外側算起，可突出至 250mm 為止。 

 

(離地高度)  

第三條 車輛接地部位以外的部分，為了確保安全行駛，與地面之間

必須保有公告規定的間隙。  

 

(車輛總重量)  

第四條 車輛的總重量必須配合下表上層欄位列舉之車輛種類，不得

超過同表下方欄位列舉的重量。 

車 輛 種

類 
最遠軸距 
(公尺) 

車輛總重量(噸) 

一 
非 聯 結

車 

低於 5.5 20 

5.5 以上、低

於 7 
22 (車長低於 9 公尺的車輛是 20) 

7 以上 
25 (車長低於 9 公尺的車輛是 20，車長超過 9
公尺、低於 11 公尺的車輛則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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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結車 

低於 5 20 

5 以上、低於

7 
22 

7 以上、低於

8 
24 

8 以上、低於

9.5 
26 

9.5 以上 28 

 

(軸重等)  

第四條之二 車輛的軸重不得超過 10 噸。  

2 車軸軸距低於 1.8 公尺時，對相鄰的車軸施加的總載重量不可

超過 18 噸(其軸距超過 1.3 公尺以上、且對單一車軸施加的載重

低於 9.5 噸以下時，則是 19 噸)。車軸軸距超過 1.8 公尺以上時，

則不可超過 20 噸。  

3 車輛的輪重不可超過 5 噸。但，專供路面搗實作業用之車輪中，

構造符合該目的且接地部位平滑 (包含該車輪的中心在內，僅

限筆直面上沒有其他車輪的中心) 的輪重，則不在此限。  

 

(穩定性)  

第五條 車輛必須確保可以穩定的行車，其穩定性必須符合公告規定

的基準。  

 

(最小回轉半徑)  

第六條 對於最外側的車輛，其最小回轉半徑必須在 12 公尺以下。  

2 若是拖車及拖拉車，則在拖車連接拖拉車的狀態下，必須符合

前項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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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部位及接地壓力)  

第七條 行車裝置的接地部位及接地壓力，必須沒有破壞道路之虞，

且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引擎及動力傳導裝置)  

第八條 車輛的引擎及動力傳導裝置必須能夠充分承受車輛的行

駛，且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車輛(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最高時速低於 20km 的輕型

車輛及小型特殊車輛除外)的引擎，必須可在駕駛座發動。  

3 當駕駛人沒有操作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附有履

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大型特殊車輛、農耕作業用小型特殊車

輛 (意指道路運輸車輛法施行規則 (1951 年運輸省令第 74 號) 
附表一小型特殊車輛項目第二號列舉之車輛。以下同義)，以及

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除外)的加速裝置時，必須備有超過

2 個以上可獨立作用的彈簧或其他裝置，以便自動解除該裝置

的啟動。  

4 下列車輛 (最高時速低於 90 km 以下的車輛、緊急用車輛及拖

拉車除外) 的引擎，必須備有控速裝置。  

一 提供貨物運送用之普通車輛，且車輛總重量超過 8 噸以上或最

大裝載量超過 5 噸以上之車輛 

二 屬於前號車輛之用來拖拉「拖拉車」的拖車  

5 為避免車輛行車時速超過 90 km，前項的控速裝置必須可調整

燃料供應、以及可流暢地控制車輛速度，且其控速性能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行車裝置等)  

第九條 車輛的行車裝置 (已注入空氣的塑膠胎除外) 必須穩固、可

確保安全行駛，且其強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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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注入空氣的車輛塑膠胎必須穩固、可確保安全行駛，且其強

度、防滑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輪胎、車鍊等必須可確實安裝在行車裝置，且可確保安全行駛。  

 

(操控裝置)  

第十條 駕駛車輛時，駕駛者必須可在固定位置上輕鬆辨識、操作下

列操作上的必要裝置，且其配置、識別標示等必須符合公告

規定的基準。 

一 發動裝置、加速裝置、點火時期調節裝置、噴射時期調節裝置、

離合器、變速裝置及其他引擎與動力傳導裝置的操作裝置  

二 制動裝置的操作裝置  

三 車頭燈、喇叭、方向燈、雨刮、清潔液噴射裝置及除霧器 (清
除擋風玻璃的水滴等霧氣的裝置。以下同義) 的操作裝置  

 

第十一條 車輛的轉向拉桿裝置必須穩固、可確保安全行駛，且其強

度、操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當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車輛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除

外) 的轉向拉桿裝置必須不太會有造成駕駛人過度撞擊之虞，

且保護駕駛人的相關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且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  

二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三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且總重量超過 1.5 噸以上的車輛  

四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五 二輪車輛  

六 邊車型二輪車輛  

七 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 

八 大型特殊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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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小型特殊車輛  

十 拖拉車  

 

(上鎖裝置等)  

第十一條之二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

及拖拉車除外) 及貨物運送用車輛 (車輛總重量超過 3.5 噸的車輛及

拖拉車除外) 的引擎、動力傳導裝置、行車裝置、變速裝置或轉向拉

桿裝置，必須備有上鎖裝置。  

2 車輛的引擎、動力傳導裝置、行車裝置、變速裝置或轉向拉桿

裝置配備的上鎖裝置啟動後，必須能讓備有上鎖裝置的裝置功

能確實停止，以及不會妨礙安全行駛，且其構造、上鎖性能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專供搭乘用之車輛 (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車輛、二輪車

輛、邊車型二輪車輛、三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

以及拖拉車除外) 及提供貨物運送用之車輛 (車輛總重量超過

2 噸的車輛、三輪車輛及拖拉車除外 ) 配備的電子熄火器 
(immobilizer，意指利用電子方法，讓引擎及其他行駛上所需之

裝置功能停止的裝置) 啟動後，必須能讓引擎及其他行駛上所

需之裝置功能確實停止，以及不會妨礙安全行駛，且其構造、

上鎖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制動裝置)  

第十二條 車輛的制動裝置必須可讓行車中的車輛確實、安全地減速

及停止，並可在平鋪的路面等，確實讓該車輛維持在停止狀態，且在

制動性能上，必須備有超過 2 個以上符合公告規定基準、可獨立作用

的系統化制動裝置。但，最高時速低於 35 km 的大型特殊車輛、農耕

作業用小型特殊車輛及最高時速低於 25 km 的車輛，其制動裝置必須

可讓行車中的車輛確實、安全地減速及停止，並可在平鋪的路面等，

確實讓該車輛維持在停止狀態，且在制動性能上，必須備有 1 個符合

公告規定基準的系統化制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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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輛總重量低於 750 kg 以下的拖拉車，若拖拉該拖拉車的拖車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且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的車輛 (二輪車輛、

邊車型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與最高時速低於

25 km 的車輛除外) 除外) 車輛重量的二分之一，未超過該拖拉

車的車輛總重量時，則無論前項的規定為何，可省略主制動裝

置 (意指常用於行車中車輛煞車的制動裝置。以下同義)。  

 

第十三條 拖車及拖拉車的制動裝置，在拖車連接拖拉車的狀態下，

其連接狀態的制動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緩衝裝置)  

第十四條 車輛對於來自地面的撞撃，必須具備充分的容量，並可確

保安全行駛，且關於強度、緩衝性能等，必須配備符合公告規定基準

的彈簧及其他緩衝裝置。但，大型特殊車輛、農耕作業用小型特殊車

輛、車輛總重量低於 2 噸的拖拉車及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中，

列為危險物運送用車輛、且不屬於公告規定的車輛以外之車輛，可省

略此項配備。  

 

(燃料裝置)  

第十五條 以汽油、燈油、輕油、乙醇及其他容易引火之液體為燃料

的車輛燃料裝置，必須沒有燃料引火等之虞，且其強度、構造、安裝

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以汽油、燈油、輕油、乙醇及其他容易引火之液體為燃料的專

供搭乘用之普通車輛或小型車輛或輕型車輛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車輛總重量超過 2.8 噸的車輛、二輪車輛、邊

車型二輪車輛以及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除外)，在該車輛

發生衝撞、或與其他車輛追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其燃料槽與配

管必須不太會有燃料明顯外漏之虞，且其燃料防漏相關性能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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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以氣化爐所使用氣體為燃料的車輛燃料裝置，必須沒有引

起火災等之虞，且其強度、構造、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  

 

第十七條 以高壓氣體為燃料的車輛燃料裝置，必須沒有引起爆炸等

之虞，且其強度、構造、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以液化石油氣體 (意指以丙烷氣體或丁烷氣體為主要成分的液

化氣體) 為燃料的車輛燃料裝置，必須沒有引起爆炸、燃料引

火等之虞，且其強度、構造、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

基準。  

3 以壓縮氫氣 (意指以氫氣為主要成分的高壓氣體) 為燃料的專

供搭乘用之普通車輛、小型車輛或輕型車輛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車輛總重量超過 2.8 噸的車輛、二輪車輛、邊

車型二輪車輛以及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除外)，在該車輛

發生衝撞、或與其他車輛追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其氣體容器、

配管及其他氫氧氣體流道的裝置必須不太會有燃料明顯外漏之

虞，且其燃料防漏相關性能及構造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電氣裝置)  

第十七條之二 車輛用電氣裝置的火花必須沒有傷害乘客等之虞，其

產生的電波亦必須沒有對於無線設備功能造成持續且嚴重的影響之

虞，且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備有電力啟動引擎的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三輪

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大型特殊車輛、小型特殊

車輛、拖拉車以及燃料電池車輛除外)，其電氣裝置的高壓電必

須沒有傷害乘客等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關性能及構造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備有電力啟動引擎的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三輪

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大型特殊車輛、小型特殊

車輛、拖拉車以及燃料電池車輛除外)，在該車輛發生衝撞、或

與其他車輛追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其電氣裝置的高壓電必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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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會有造成乘客傷害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關性能及構造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燃料電池車輛 (二輪車輛及邊車型二輪車輛除外)，其電氣裝置

的高壓電必須沒有傷害乘客等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關性能及

構造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車架及車身)  

第十八條 車輛的車架及車身，必須符合以下的基準。 

一 車架及車身必須穩固、能夠充分承受車輛的行駛，且其強度、

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二 車身的外形及其他車輛的形狀，必須沒有妨礙交通安全之虞，

例如沒有尖銳的突起物，以及旋轉部分沒有突出等，且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大型特殊車輛及小型特殊車輛，則不

在此限。  

三 最後端的車軸中心至車身後面為止的水平距離，必須在公告規

定的距離以下。但，若為大型特殊車輛、且操作方向時底盤一

定會彎折或是最高時速低於 35 km 的車輛及小型特殊車輛時，

則不在此限。  

2 車輛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除外) 前面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撃

時，該車輛的車架及車身必須不太會有造成駕駛座及與其並排

的座位中鄰近車輛側面的乘客過度傷害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

關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且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  

二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三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且車輛總重量超過 2.8 噸的車輛 

四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五 二輪車輛  

六 邊車型二輪車輛  

七 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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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型特殊車輛  

九 小型特殊車輛  

十 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  

十一 拖拉車  

3 車輛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除外) 前面的駕駛座旁邊的一部份

因衝撞等而變形時，車輛的車架及車身必須不太會有造成駕駛

座及與其並排的座位中鄰近車輛側面的乘客過度傷害之虞，且

保護乘客的相關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且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車輛 

二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三 車輛總重量超過 2.5 噸的車輛  

四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五 二輪車輛  

六 邊車型二輪車輛  

七 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  

八 大型特殊車輛  

九 小型特殊車輛  

十 拖拉車  

4 座位離地面的高度低於 700 mm 以下的車輛 (以下各號列舉的

車輛除外)，其車輛側面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其車架及車身

必須不太會有造成駕駛座及與其並排的座位中、因衝撞等而受

到撞擊之鄰近車輛側面的乘客過度傷害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

關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且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車輛 

二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三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且車輛總重量超過 3.5 噸的車輛 

四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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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輪車輛  

六 邊車型二輪車輛  

七 三輪車輛  

八 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 

九 大型特殊車輛  

十 小型特殊車輛  

十一 拖拉車  

5 車輛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除外) 前面衝撞到行人時，其車架及

車身必須不太會有造成該行人頭部過度傷害之虞，且保護行人

的相關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且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車輛 

二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三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 (車輛總重量在 2.5 噸以下、車架與車身

為一體構造，且駕駛室的前方設有引擎的車輛除外)  

四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五 二輪車輛  

六 邊車型二輪車輛  

七 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  

八 大型特殊車輛  

九 小型特殊車輛  

十 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  

十一 拖拉車  

6 車輛的車身後面，必須標示最大裝載量 (若是槽車，則是最大

裝載量、最大裝載容積及裝載物品名)。  

7 專供接送國中、小學、啟聰／啟智學校、幼稚園或是托兒所的

學生、兒童或是幼童之車輛 (僅限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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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依據公告規定，其車身的前面、後面及左右兩側必須標示

該車輛係以接送上述對象為目的之標示。  

 

(防捲入裝置等)  

第十八條之二 提供貨物運送用之普通車輛及車輛總重量超過 8 噸

以上之普通車輛 (限乘人數十一人以上的車輛及其形狀類似限乘人

數十一人以上車輛形狀的車輛除外)，其左右兩側必須穩固，並必須

配備可有效防止行人、腳踏車騎士等被該車輛後車輪捲入的防捲入裝

置，且防捲入裝置的強度、形狀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若

車輛已配備不太會造成行人、腳踏車騎士等被該車輛的後車輪捲入之

虞的構造，且符合公告規定時，則不在此限。  

2 在無損於防捲入裝置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 (車輛總重量 3.5 噸以下的小型車輛、輕

型車輛及拖車除外) 及長型貨櫃車的後面與其他車輛追撞時，

必須配備可有效防止已追撞之車輛的車身前端穿入的防止穿入

裝置，且防止穿入裝置的強度、形狀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但，若車輛已配備之防止穿入裝置高於或等同於上述等級，

可在與其他車輛追撞時，防止已追撞之車輛的車身前端穿入，

且符合公告規定，則不在此限。  

4 在無損於防止穿入裝置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5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 (三輪車輛、拖拉車及前端無法配備防

截入裝置的車輛，且屬公告規定的車輛除外)，且車輛總重量超

過 3.5 噸的車輛前面與其他車輛衝撞時，必須配備可有效防止

已追撞之車輛的車身前端截入的防止截入裝置，且防止截入裝

置的強度、形狀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若車輛已配

備之防止截入裝置高於或等同於上述等級，可在與其他車輛追

撞時，防止已追撞之車輛的車身前端截入，且符合公告規定，

則不在此限。  

6 在無損於前端防截入裝置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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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裝置)  

第十九條 拖車及拖拉車的連接裝置必須穩固、可充分承受車輛的行

駛，並可讓拖車與拖拉車互相穩固地結合，且其強度、構造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乘車裝置)  

第二十條 車輛的乘車裝置必須不會因為乘客搖晃、撞擊等而掉落或

傾倒，可確保乘車安全，且構造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若車輛備有提供駕駛人及駕駛人助手以外之其他人士用的乘車

裝置時，必須設置專供上述人員用的車室 (以下稱為「客艙」)。
但，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

以及緊急用車輛，則不在此限。  

3 車輛的駕駛室及客艙必須是可以換氣的構造。  

4 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

輛、大型特殊車輛以及小型特殊車輛除外) 的座位、座椅安全

帶、第二十二條之四規定之頭部後傾防止裝置、兒童安全椅、

頂板壁紙、內鑲壁紙及其他駕駛室及客艙的內部裝潢，必須使

用符合公告規定之基準的難燃性材料。  

5 專供搭乘用車輛的儀表板 (意指設置在駕駛座及其並排座位前

方的儀器類等安裝裝置)，在該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必

須不太會有造成乘客頭部等過度撞擊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關

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

的車輛、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

車輛以及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則不在此限。  

 

(座位)  

第二十一條 車輛的駕駛座必須保有駕車所需之視野，不得因乘客、

裝載物品等而妨礙駕駛操作，且與駕駛人的視野、物品裝載裝置等的

間隔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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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座位必須可安全就坐，且就坐所需之空間及該座位的方

向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車輛駕駛座以外之座位 (跨坐式座位除外) 必須可安全就坐，其

尺寸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客運事業用車輛的座位及

幼童專用車之幼童座位以外的座位，備有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一

項規定的座椅安全帶及該座椅安全帶的安裝裝置時，則不在此

限。  

3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及最高時速低

於 20 km 的車輛除外) 及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 (最高時速低

於 20 km 的車輛除外)，其座位 (含該座位的安裝裝置) 在該車

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必須可充分承受來自乘客等的重

量，且其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以下各號列舉

的座位，則不在此限: 

一 跨坐式座位  

二 可輕易折疊的座位，且設置在走道、置物台及其他專供座位用

之地面以外的地面者  

三 轉向拉桿的操控桿回轉角度，低於轉向拉桿車輪回轉角度 7 倍

的三輪車輛，設置在其駕駛座旁邊的單人用座位  

四 設置成面向兩側的座位  

五 設置成面向後方的座位  

六 設置在逃生口附近的座位  

七 依據法第四十七條之二規定，檢查車輛時必須拆除的座位  

4 前項車輛 (以下列舉之車輛除外) 的座位後方，在該車輛因衝撞

等而受到撞撃時，必須可保護乘客，且其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

規定的基準。但，前項各號列舉的座位，則不在此限。  

一 限乘人數超過 11人以上的車輛 (僅限不會行駛在高速公路等的

車輛)  

二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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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僅限大部分的窗戶敞開部位的

有效寬度在 500 mm 以上、有效高度在 300 mm 以上時，可於其

走道中設置輔助座位。  

6 幼童專用車不可設置輔助座位作為幼童座位。  

 

第二十二條之二 除了車輛的輔助座位、車掌人員座位、以及其他類

似之座位以外，其他的座位人數必須超過公告規定之座位人數或搭乘

人數比例。  

 

(座椅安全帶等)  

第二十二條之三 下表上層欄位列舉的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

車輛及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除外)，在該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

撞撃時，該表中層欄位列舉的車輛座位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號至

第四號及第六號列舉的座位 (若是第二號列舉的座位，則僅座位後方

可折疊者除外)) 以及幼童專用車的幼童座位除外) 必須各自配備該

表下層欄位列舉之座椅安全帶及該座椅安全帶的安裝裝置，藉以防止

該座位的乘客往前移動，或是上半身過度前傾。 

車輛的種類 座位的種類 座椅安全帶的種類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

暨以下列舉的車輛: 

3) 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的車輛 

4) 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車輛，

且車輛總重量低

於 3.5 噸以下的

車輛  (第三號列

舉的車輛除外) 

駕駛座及其他座位，

且屬向前式的座位

(以下於本表稱為「向

前式座位」) 

防止該座位的乘客往座位

前方移動，並可防止上半

身過度前傾的座椅安全帶

(以下稱為「第二種座椅安

全帶」) 

前欄列舉之座位以外

的座位 

防止該座位的乘客往座位

前方移動的座椅安全帶

( 第二種座椅安全帶除

外，以下稱為「第一種座

椅安全帶」) 或是第二種

座椅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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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

暨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車輛  (前
號 1 及下一號列舉

的車輛除外) 

向前式座位 (符合公

告規定之基準的種類

除外) 
第二種座椅安全帶 

前欄列舉之座位以外

的座位 
第一種座椅安全帶或是第

二種座椅安全帶 

三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

暨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車輛  (僅
限不行駛於高速公

路等的車輛) 

駕駛座及與其並排的

座位 
第一種座椅安全帶或是第

二種座椅安全帶 

四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

車輛暨車輛總重量

低於 3.5 噸以下的車

輛 

向前式座位當中，駕

駛座及與其並排的座

位以及鄰近車輛側面

的座位 (符合公告規

定之基準的種類除

外) 

第二種座椅安全帶 

前欄列舉之座位以外

的座位 
第一種座椅安全帶或是第

二種座椅安全帶 

五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

車輛暨車輛總重量

超過 3.5 噸以上的車

輛 

向前式座位當中，駕

駛座及與其並排的座

位 (符合公告規定之

基準的種類除外) 

第二種座椅安全帶 

前欄列舉之座位以外

的座位 
第一種座椅安全帶或是第

二種座椅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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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項座椅安全帶的安裝裝置，必須能夠充分承受來自座椅安全

帶的重量等，且安裝的座椅安全帶必須可有效產生作用，同時

不會妨礙上下車，且其強度、安裝位置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

基準。  

3 第一項的座椅安全帶，在該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必須

不太會有造成繫上該座椅安全帶者受傷之虞，並可輕易操作

等，且其構造、操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專供搭乘用的普通車輛、小型車輛或輕型車輛暨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以下的車輛，在駕駛人未繫上依據第一項規定所配備之駕

駛座的座椅安全帶時，必須配備可警告駕駛座的駕駛人未繫上

安全帶之裝置，且該裝置的警報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  

 

(頭部後傾防止裝置等)  

第二十二條之四 車輛 (車輛總重量超過 3.5 噸的車輛 (專供搭乘用

的車輛暨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以下的車輛除外)、二輪車輛、邊車型二

輪車輛、大型特殊車輛、農耕作業用小型特殊車輛及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除外) 座位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號至第四號列舉之

座位及車輛側面未鄰接的座位除外) 當中，駕駛座及與其並排的座

位，在與其他車輛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必須配備可有效防止乘客的

頭部過度後傾、不太會有造成乘客頭部等受傷之虞的頭部後傾防止裝

置，且頭部後傾防止裝置的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若

該座位本體已具備與該裝置同等之性能時，則不在此限。  

 

(兒童安全椅等)  

第二十二條之五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 (限乘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的車

輛、駕駛座及與其並排的座位以外沒有其他座位的車輛、二輪車輛、

邊車型二輪車輛、三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及拖拉車除

外)，必須備有超過 2 個以上的兒童安全椅之安裝器具。  

2 兒童安全椅之安裝器具，必須能夠充分承受來自兒童安全椅的

重量等，且安裝的兒童安全椅必須可有效產生作用，同時不會

妨礙上下車，且其強度、安裝位置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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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兒童安全椅必須不會損害到座椅安全帶等，且在該車輛因衝撞

等而受到撞擊時，必須不太會有造成兒童安全椅乘坐者受傷之

虞，同時可輕易拆／裝，且其構造、操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

規定的基準。  

 

(走道)  

第二十三條 走道必須安全且方便通行。  

2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 (緊急用車輛除外)、客運事業用

車輛暨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以下的車輛及幼童專用車，依據公告

規定，必須設置可從上下車處走至座位的走道。但，可從上下

車處直接就坐的座位，則不在此限。  

 

(站位)  

第二十四條 車輛的站位可僅設置在客艙內依據公告規定的地面。

但，緊急用車輛的站位、車掌人員用的站位、其他類似之站位及駕駛

人助手用的站位，則不在此限。  

2 無論前項的規定為何，幼童專用車不得設置站位。  

3 單人站位所佔之空間，依據公告規定的面積。  

 

(上下車處)  

第二十五條 駕駛室及客艙必須設置上下車處。在此情況下，客艙的

上下車處其中一個，必須設置在右側面以外的面。  

2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 (緊急用車輛除外) 及幼童專用

車的客艙，其左側面必須設置超過一個以上的上下車處，方便

駕駛人及駕駛人助手以外的其他人使用。  

3 客艙的上下車處必須配備可確實關閉的車門。但，若備有鎖、

繩索等避免乘客於行車中摔落的裝置時，則不在此限。  

4 車輛 (限乘人數超過 11 人以上的車輛、大型特殊車輛、農耕作

業用小型特殊車輛及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除外) 的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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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處配備的車門，在該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必須沒有

輕易打開之虞，且其構造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5 客運事業用車輛及限乘人數超過 11人以上的車輛 (緊急用車輛

及幼童專用車除外) 的上下車處，必須可安全上下車，且其大

小、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可從上下車處直接

就坐的座位，其上下車處則不在此限。  

6 幼童專用車的上下車處，必須讓幼童可安全上下車，且其大小、

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可從上下車處直接就坐

的座位，其上下車處則不在此限。  

 

(逃生口)  

第二十六條 幼童專用車及限乘人數超過 30 人以上的車輛 (緊急用

車輛除外)，必須設置緊急時容易逃生的出口，且逃生口的設置位置、

大小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所有座位皆可從上下車處直接

就坐的車輛，則不在此限。  

2 設有逃生口的車輛，在逃生口或其附近必須標示可清楚辨識逃

生口位置及逃生門打開方法的警語。在此情況下，利用燈號標

示逃生口的位置時，其燈號的顏色必須是綠色。  

3 設有逃生口的車輛，在逃生口的逃生門被打開時，必須具備可

警告駕駛人「逃生門被打開」的裝置。  

 

(物品裝載裝置)  

第二十七條 車輛的置物台及其他物品裝載裝置必須穩固，並可安

全、確實地裝載物品，且其強度、構造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防止搬運砂土等之大型車輛發生交通事故等的相關特別措施法 
(1967 年法律第 131 號)第四條規定的搬運砂土等之大型車輛，

若超出該車輛最大裝載量，裝載同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的砂土

等時，必須備有公告規定的物品裝載裝置。  

 

(高壓氣體運送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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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運送高壓氣體的車輛用氣體運送裝置，必須沒有爆炸等

之虞，且其強度、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車窗玻璃)  

第二十九條 車窗玻璃 (若是最高時速低於 35 km 的大型特殊車輛、

農耕作業用小型特殊車輛及最高時速低於 20 km的車輛 (幼童專用車

及客運事業用車輛除外)，則是擋風玻璃) 必須是符合公告規定之基準

的安全玻璃。但，因衝撞等而造成車窗玻璃損傷時，該玻璃碎片必須

不太會有造成乘客傷害之虞，若是依據公告規定的位置而配備的玻

璃，則不在此限。  

2 車輛 (大型特殊車輛、農耕作業用小型特殊車輛、最高時速低

於 20 km 的車輛及拖拉車除外) 的擋風玻璃，必須在損傷時仍

可確保駕駛人視野，同時亦不會容易被貫穿，且其強度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車輛 (拖拉車除外) 的擋風玻璃及側面玻璃 (公告規定的部分

除外)，必須不會妨礙駕駛人視野，且其變形、可視光線的穿透

率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前項規定的車窗玻璃，除以下列舉的標章外，不得黏貼、張貼、

噴漆或是刻印其他標章。 

一 保養命令標章  

一之二 臨時檢查合格標章  

二 檢查標章  

二之二 保安基準合格標章 (僅限從中央虛線處對折的標章)  

三 車輛損害賠償保障法 (1955年法律第 97號) 第九條之二第一項 
(含準用同法第九條之四 時) 或是第十條之二第一項的保險標

章、互助標章或是保險、互助除外的標章  

四 道路交通法第六十三條第四項的標章  

五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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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除上述各號列舉的標章外，可確保不會妨礙駕駛人視野的標

章、且屬依據公告規定之標章  

七 除上述各號列舉的標章外，國土交通大臣或是地方運輸局長指

定的標章  

 

(噪音防止裝置)  

第三十條 車輛 (拖拉車除外，以下於本條款同義) 不可發出明顯的

噪音，且其構造、噪音的大小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使用內燃機作為引擎的車輛，必須配備可有效抑止噪音產生的

消音器，且消音器的構造、噪音防止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

的基準。  

3 依據法七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的規定，其型式通過指定的噪音防

止裝置，配備該裝置的車輛必須符合第一項的基準。  

 

(廢煙、惡臭氣體、有害氣體等防止排放裝置)  

第三十一條 車輛不得於行駛中大量排放廢煙、惡臭氣體或有害氣

體。  

2 從車輛的排氣管排放至空氣中的排放物，不可含有大量一氧化

碳、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粒子狀物質及黑煙，且各燃料種

類等相應的性能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車輛為符合前項規定而配備的廢煙、惡臭氣體、有害氣體等防

止排放裝置，在無損於該裝置及其他裝置的功能之下，其構造、

功能、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使用內燃機作為引擎的普通車輛、小型車輛及輕型車輛，必須

配備可防止排放碳氫化合物等的吹漏氣還原裝置，且功能、性

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意指可將引擎的燃燒室外漏至

曲軸箱的氣體還原的裝置。以下同義)。  

5 普通車輛、小型車輛 (二輪車輛除外) 及輕型車輛 (二輪車輛除

外)，且以汽油為燃料的車輛，必須有效防止排放碳氫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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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車輛及從該燃料蒸發的碳氫化合物排放量必須符合公告規

定的基準。  

6 車輛客艙內的冷氣用裝置，其導管及安全裝置必須不太會有造

成乘客傷害之虞，且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

定的基準。  

7 車輛排氣管排放的廢氣氣體等，必須不太會有造成乘客等傷害

之虞，同時亦不會妨礙制動裝置等功能，且安裝位置、安裝方

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8 依據法七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的規定，該型式通過指定的一氧化

碳等防止排放裝置，必須可讓配備該裝置的車輛符合第二項至

第四項的基準。  

 

(氮氧化物排放車輛等的特例)  

第三十一條之二 減少特定地區之車輛排放氮氧化物及粒子狀物質

的總量等相關特別措施法 (1992 年法律第 70 號) 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的氮氧化物排放車輛、粒子狀物質排放車輛、且符合公告規定的車

輛，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氮氧化物排放基準及粒子狀物質排放基準。  

 

(車頭燈等)  

第三十二條 車輛 (拖拉車除外，於第四項同義) 的前面，必須配備

行車用車頭燈。但，若該車輛已配備性能與上述裝置相等的配光可變

型車頭燈 (意指配合夜間行車狀態，可自動調整照射光線角度及其方

向之空間分布的車頭燈，以下同義)，且符合公告規定，則不在此限。  

2 夜間時，行車用車頭燈必須可確認車輛前方妨礙交通的障礙

物，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行車用車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車輛的前面必須配備會車用車頭燈。但，配光可變型車頭燈或

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且配備照明度低於公告規定基準

之行車用車頭燈的車輛，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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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夜間時，會車用車頭燈必須可確認車輛前方妨礙交通的障礙

物，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

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6 在無損於會車用車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7 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三輪車輛、拖拉車、大型

特殊車輛、小型特殊車輛以及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除外) 
的前面，可配備配光可變型車頭燈。  

8 配光可變型車頭燈必須可確認車輛前方妨礙交通的障礙物，同

時在必要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

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9 在無損於配光可變型車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

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10 車輛可配備車頭燈照射方向調節裝置 (意指配合車輛的乘車或

是裝載的狀態，可在筆直方向調節車頭燈 (意指行車用車頭

燈、會車用車頭燈及配光可變型車頭燈，以下於本章節同義) 照
射方向的裝置)，且該裝置之車頭燈照射方向的相關調節性能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11 配光可變型車頭燈 (僅限該燈號裝置的光源所照射出的光線總

量等具備公告規定之性能)必須配備車頭燈清洗器。  

12 車頭燈鏡面外側髒污時，車頭燈清洗器必須可清洗該部分，讓

車頭燈恢復照明度，且清洗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13 在無損於車頭燈清洗器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前霧燈)  

第三十三條 車輛的前面可配備前霧燈。  

2 視線因霧氣等而受到限制時，前霧燈必須可增加照明度，以照

射車輛前方，同時其照射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

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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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無損於前霧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車輛必須可配備前霧燈照射方向調節裝置 (意指配合車輛的乘

車或是裝載的狀態，可在筆直方向調節前霧燈照射方向的裝

置)，且該裝置之前霧燈照射方向的相關調節性能等必須符合公

告規定的基準。 

 

(側照燈)  

第三十三條之二 車輛前面的兩側或是兩側側面的前端，可各自安裝

1 個側照燈。  

2 當車輛右／左轉或是變更前進路線時，側照燈必須可在該車輛

的前進方向確認交通上的障礙物，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

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

基準。  

3 在無損於側照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小燈)  

第三十四條 車輛 (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最高時

速低於 20 km 的輕型車輛以及小型特殊車輛 (僅限長度 4.7 公尺以

下、寬度 1.7 公尺以下、高度 2.0 公尺以下、且最高時速低於 15 km
以下的小型特殊車輛。以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及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四號同義) 
除外) 前方的兩側，必須配備小燈。但，寬度 0.8 公尺以下的車輛，

若該車輛配備之會車用車頭燈的照明部位最外端，安裝在距離車輛最

外側算起 400 mm 以內時，則可在該側配備小燈。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前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小燈必須可顯示該

車輛的寬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

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小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

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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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頭燈)  

第三十四條之二 車輛前面的兩側可配備前方頭燈。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前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前方頭燈必須可顯

示該車輛的高度及寬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前方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前方反光片)  

第三十五條 拖拉車前面的兩側必須配備前方反光片。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前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前方反光片必須可

顯示該車輛的寬度，且反射光的顏色、亮度、反射部位的形狀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前方反光片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側方燈及側方反光片)  

第三十五條之二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兩側，必須配備側方燈或是側

方反光片: 

一 長度超過 6 公尺的普通車輛  

二 普通車輛的長度低於 6 公尺以下的拖車  

三 普通車輛的長度低於 6 公尺以下的拖拉車  

四 長型貨櫃車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兩側的其他行人／車輛，側方燈必須可顯示

該車輛的長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

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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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無損於側方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夜間時，對於車輛兩側的其他行人／車輛，側方反光片必須可

顯示該車輛的長度，且反射光的顏色、明亮度、反射部位的形

狀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5 在無損於側方反光片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車牌燈)  

第三十六條 車輛的後面必須配備車牌燈。但，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輕型車輛及小型特殊車輛，則不在此限。  

2 夜間時，必須可利用車牌燈確認車輛登記編號標誌、臨時行車

許可編號標誌、回程行車許可編號標誌或是車輛編號標誌的編

號等，且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車牌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尾燈)  

第三十七條 車輛 (最高時速低於 20 km的輕型車輛及小型特殊車輛

除外) 後面的兩側，必須配備尾燈。但，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

的輕型車輛及寬度低於 0.8 公尺以下的車輛，後面配備一個尾燈即可。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尾燈必須可顯示該

車輛的寬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

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尾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合

公告規定的基準。  

 

(後霧燈)  

第三十七條之二 車輛的後面可配備後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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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線因霧氣等而受到限制時，後霧燈必須可提高車輛後方其他

行人／車輛的辨識性，同時其照射的光線不會妨礙到其他交通

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後霧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停車燈)  

第三十七條之三 車輛的前面及後面的兩側 (若是附有履帶及雪橇

的輕型車輛以及寬度低於 0.8 公尺以下的車輛，則是前面及後面或是

後面) 或其兩側側面，可配備停車燈。  

2 夜間時，對於其他行人／車輛，停車燈必須可顯示夜間停車車

輛的存在，同時其照射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

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停車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後方頭燈)  

第三十七條之四 車輛可配備後方頭燈。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後方頭燈必須可顯

示該車輛的高度及寬度，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後方頭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後方反光片)  

第三十八條 車輛的後面必須配備後方反光片。  

2 夜間時，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後方反光片必須可

顯示該車輛的寬度，且反射光的顏色、亮度、反射部位的形狀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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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無損於後方反光片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大型後方反光片)  

第三十八條之二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普通車輛，且車輛總重量超過 7
噸以上的車輛後面，除了必須配備符合前一條款之基準的後方反光片

外，還必須配備大型後方反光片。  

2 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大型後方反光片必須可顯示

該車輛的存在，且反射光的顏色、亮度、反射部位的形狀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大型後方反光片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迴歸反光片)  

第三十八條之三 車輛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除外) 的兩側側面及後

面可配備迴歸反光片。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且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的車輛  

二 形狀類似前號車輛的車輛 

三 二輪車輛  

四 邊車型二輪車輛  

五 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  

2 夜間時，迴歸反光片必須可有效將光反射至光源方向，並對於

車輛兩側或是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必須可顯示該車輛的長

度或寬度，且反射光的顏色、亮度、反射部位的形狀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迴歸反光片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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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燈)  

第三十九條 車輛 (最高時速低於 20 km的輕型車輛及小型特殊車輛

除外) 後面的兩側，必須配備煞車燈。但，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

橇的輕型車輛以及寬度低於 0.8 公尺以下的車輛，後面配備一個煞車

燈即可。  

2 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煞車燈必須可顯示該車輛正

在操作主制動裝置 (若是拖車連接拖拉車時，則是該拖車或該

拖拉車的主制動裝置。以下於本條款及下一條款同義) 或是輔

助制動裝置 (意指輔助主制動裝置，讓行車中的車輛減速的制

動裝置。以下同義)，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

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煞車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使用煞車燈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 (意指突然減速時，讓燈號裝

置閃爍的裝置。以下同義)時，使用期間，該煞車燈不適用於第

二項及第三項的基準。  

 

(輔助煞車燈)  

第三十九條之二 以下列舉之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三

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以及拖拉車除外) 的後面，必須

配備輔助煞車燈。  

一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且限乘人數少於 10 人的車輛   

二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 (僅限廂型車輛) 、且車輛總重量低於

3.5 噸以下的車輛  

2 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輔助煞車燈必須可顯示該車

輛正在操作主制動裝置或是輔助制動裝置，同時其照射光線不

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

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輔助煞車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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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輔助煞車燈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時，使用期間，該輔助煞

車燈不適用於第二項及第三項的基準。  

 

(倒車燈)  

第四十條 車輛必須配備倒車燈。但，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

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小型特殊車輛以及寬度低於 0.8 公尺以

下的車輛，以及利用上述車輛拖拉的拖拉車，則不在此限。  

2 對於車輛後方的其他行人／車輛，倒車燈必須可顯示該車輛正

在倒車，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

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倒車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方向燈)  

第四十一條 車輛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除外) 必須配備方向燈。  

一 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且長度低於 6 公尺的車輛 (僅限

轉向拉桿的操控桿中心至車輛最外側的距離小於 650 mm，且駕

駛座不是在車室內)  

二 在拖車連接拖拉車的狀態下，長度低於 6 公尺的拖拉車  

2 對於其他行人／車輛，方向燈必須可顯示該車輛準備右／左

轉、或是變更前進路線，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方向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須符

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使用方向燈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時，使用期間，該方向燈不適

用於第二項及第三項的基準。  

 

(輔助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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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之二 車輛的兩側側面可各自配備一個輔助方向燈。  

2 對於其他行人／車輛，輔助方向燈必須可顯示該車輛準備右／

左轉、或是變更前進路線，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

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輔助方向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4 使用輔助方向燈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時，使用期間，該輔助方

向燈不適用於第二項及第三項的基準。  

 

(故障警示燈)  

第四十一條之三 車輛必須配備故障警示燈。但，二輪車輛、邊車型

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大型特殊車輛、寬度低於

0.8 公尺以下的車輛、最高時速低於 40 km 的車輛以及利用上述車輛

拖拉的拖拉車，則不在此限。  

2 緊急時等，對於其他行人／車輛，故障警示燈必須可顯示警告，

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

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  

3 在無損於故障警示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緊急煞車顯示燈)  

第四十一條之四 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三輪車輛、大

型特殊車輛、小型特殊車輛以及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除外)，
可配備緊急煞車顯示燈。  

2 作為緊急煞車顯示燈使用的燈號裝置，包括煞車燈、輔助煞車

燈、方向燈或是輔助方向燈。  

3 對於車輛後方的行人／車輛，緊急煞車顯示燈必須可顯示該車

輛正在突然減速，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

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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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無損於緊急煞車顯示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其他燈號等的限制)  

第四十二條 類似第三十二條至前一條款的燈號裝置、反光片或是指

示裝置等，恐有妨礙其他交通之虞的裝置，依據公告規定，車輛不得

配備這一類燈號或是反光片。  

 

(喇叭)  

第四十三條 車輛 (拖拉車除外) 必須配備喇叭。  

2 喇叭的警音產生裝置必須可確保下一項規定的喇叭性能，且音

色、音量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車輛的喇叭必須可發出警音來警告其他行人／車輛，同時其警

音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全，且音色、音量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

的基準。  

4 車輛 (緊急用車輛除外) 不得配備會往車外發出聲音的裝置，且

不得配備會干擾到喇叭的裝置。但，若為了防止行人通行發生

危險、或為了防止發生其他交通上的危險，而配備可提醒行人

等注意車輛右／左轉、變更行進路線或倒車的警報器及其他裝

置時、或是配備可通報發生竊盜、車內發生事故等其他緊急情

況的警報器及其他裝置時，則不在此限。  

 

(緊急訊號用具)  

第四十三條之二 車輛必須配備緊急時可亮燈警告其他行人／車輛

的緊急訊號用具，不會妨礙行車安全，且燈光顏色、明亮度、安裝位

置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若是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

大型特殊車輛、小型特殊車輛及拖拉車時，則不在此限。  

 

(警告反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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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之三 車輛配備的警告反射板，必須可藉由反射光來警告

其他行人／車輛，且其形狀、反射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

規定的基準。 

 

(停車顯示器)  

第四十三條之四 車輛配備的停車顯示器，必須可藉由螢光及反射光

來警告其他行人／車輛該車輛正處於停止狀態，且其形狀、螢光及反

射光的明亮度、顏色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停車顯示器必須安裝在方便使用的位置。  

 

(防竊警報裝置)  

第四十三條之五 車輛可配備防竊警報裝置 (意指車輛即將被竊或

是被竊的當下，可透過聲音或是聲音與燈光等對車外發出警報，藉以

防止車輛遭竊的裝置。以下同義)。  

2 專供搭乘用的車輛 (限乘人數 10 人以上的車輛、二輪車輛、邊

車型二輪車輛、三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以及拖

拉車除外) 及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 (車輛總重量超過 2 噸的

車輛、三輪車輛及拖拉車除外) 所配備的防竊警報裝置，必須

不會妨礙行車安全，且防竊感應器及警報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

公告規定的基準。  

 

(後照鏡等)  

第四十四條 車輛 (拖拉車除外) 必須配備後照鏡。  

2 車輛 (配備操縱桿式轉向拉桿裝置的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

輛及三輪車輛，且沒有車室 (駕駛人在駕駛座上，可確認車輛

左外側線附近之交通狀況的車輛除外。以下於下一項、第五十

八條第一百一十一項及第六十四條之二同義) 的車輛除外) 配
備的後照鏡，必須可讓駕駛人在駕駛座上確認車輛左外側線附

近及後方的交通狀況，同時亦不太會有造成乘客、行人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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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且該後照鏡保護駕駛人視野、乘客等的相關性能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配備操縱桿式轉向拉桿裝置的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及三

輪車輛，且沒有車室的車輛，其配備的後照鏡必須可讓駕駛人

確認後方的交通狀況，同時亦不太會有造成行人等傷害之虞，

且該後照鏡保護駕駛人視野、行人等的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

告規定的基準。  

4 前項的後照鏡在無損於同項列舉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

裝方法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5 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

輛、大型特殊車輛、小型特殊車輛以及拖拉車除外) 必須配備

駕駛人可在駕駛座上，確認公告規定之障礙物的鏡子及其他裝

置。但，該車輛的構造可讓駕駛人在駕駛座上，直接或是透過

後照鏡確認該障礙物時，則不在此限。  

6 前項的鏡子及其他裝置，必須不太會有造成行人等傷害之虞，

且保護行人等的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雨刮等)  

第四十五條 車輛 (二輪車輛、邊車型二輪車輛、附有履帶及雪橇的

輕型車輛以及拖拉車除外) 的擋風玻璃必須配備可確保擋風玻璃正

前方視野的自動雨刮，且自動雨刮確保視野的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

告規定的基準。  

2 依據前項規定必須配備雨刮的車輛 (大型特殊車輛、農耕作業

用小型特殊車輛及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除外)，當擋風玻

璃的外側髒污時或是擋風玻璃因水滴等而產生明顯霧氣時，必

須配備可確保擋風玻璃正前方視野的清潔液噴射裝置及除霧

器，同時該清潔液噴射裝置及除霧器必須不會妨礙行車安全，

且確保視野的相關性能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若車

輛的車室與車身外無法利用天花板、車窗玻璃等間隔隔開時，

則不需要配備除霧器。  

3 車輛 (限乘人數 11 人以上的車輛、大型特殊車輛、農耕作業用

小型特殊車輛及最高時速低於 20 km 的車輛除外) 的遮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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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裝設於車室內、防止駕駛座上的駕駛人因太陽光線直接照

射而感到刺眼的裝置)，在該車輛因衝撞等而受到撞擊時，必須

不太會有造成乘客頭部等傷害之虞，且保護乘客的相關性能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時速錶等)  

第四十六條 車輛 (最高時速低於 20km 的車輛及拖拉車除外) 必須

在容易看見的位置配備可讓駕駛人輕鬆確認行車速度的時速錶，同時

在平鋪路面上行駛時，不會出現明顯誤差，且安裝位置、精度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若是最高時速低於 35km 的大型特殊車輛

及農耕作業用小型特殊車輛，則可使用引擎轉速計取代時速錶。  

2 車輛 (附有履帶及雪橇的輕型車輛、最高時速低於 20km 的車輛

及拖拉車除外) 必須配備里程錶。但，若是最高時速低於 35km
的大型特殊車輛及農耕作業用小型特殊車輛，則可使用引擎運

轉計時器取代里程錶。  

 

(滅火器)  

第四十七條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必須配備滅火器。  

一 運送火藥類 (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各號列舉之數量以下者除外) 
的車輛 (拖拉車除外)  

二 運送危險物的數量超過危險物管制相關政令 (1959 年政令第

306 號) 附表三列舉之指定數量的車輛 (拖拉車除外)  

三 運送公告規定之品名的可燃物及超過數量的車輛 (拖拉車除外)  

四 運送超過 150kg 以上之高壓氣體 (僅限可燃性氣體及氧氣) 的
車輛 (拖拉車除外)  

五 用來拖拉「運送上述各號列舉之火藥類、危險物、可燃物或是

高壓氣體的車輛」的拖車  

六 使用車輛運送防止因放射性同位元素等引起放射線障礙的相關

法律施行規則 (1960年總理府令第 56號) 第十八條之三第一項 
規定的放射性輸送物 (Ｌ型輸送物除外) 時，或是依據放射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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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素等車輛搬運規則 (1977 年運輸省令第 33 號) 第十八條 
的規定運送時，或是運送工廠或是事業單位外的核燃料物質等

搬運相關規則 (1978年總理府令第 57號) 第三條規定的核燃料

輸送物 (Ｌ型輸送物除外) 或運送同令第十一條規定的核分裂

性輸送物時，或依據核燃料物質等車輛運搬規則 (1978 年運輸

省令第 72 號) 第十九條的規定運送時  

七  限乘人數 11 人以上的車輛  

八 用來拖拉「限乘人數 11 人以上之車輛」的拖車  

九 幼童專用車  

2 前項各號列舉之車輛配備的滅火器，必須可適用於運送物品等

的滅火，同時不會妨礙行車安全，且滅火劑的種類及填充量、

構造、安裝位置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內壓容器及其附屬裝置)  

第四十八條 車輛的內壓容器及其附屬裝置必須可承受內壓，同時不

會妨礙行車安全，且其規格、標示、安裝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行車記錄器)  

第四十八條之二 以下各號列舉的車輛 (緊急用車輛及拖拉車除外) 
必須配備行車記錄器。  

一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車輛、且車輛總重量超過 8 噸以上或是最大

裝載量超過 5 噸以上的車輛  

二 拖拉「適用前號車輛之拖拉車」的拖車  

2 前項各號列舉之車輛配備的行車記錄器，必須可在持續 24 小時

以上的時間內，自動記錄該車輛的瞬間速度及 2 個時刻間的里

程數，同時在平鋪路面上行駛時，不會出現明顯誤差，且記錄

性能、精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速度顯示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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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條之三 車輛可配備速度顯示裝置。  

2 對於其他的行人／車輛，速度顯示裝置必須可輕易顯示該車輛

的速度，同時在平鋪路面上行駛時，不會出現明顯誤差，且顯

示方法、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精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

準。  

3 在無損於速度顯示裝置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

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緊急用車輛)  

第四十九條 緊急用車輛必須配備可讓其他的行人／車輛辨識此車

輛為緊急用車輛的警號燈及警報器，且警號燈的顏色、明亮度、警報

器音量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緊急用車輛必須可讓其他的行人／車輛辨識此車輛為緊急用車

輛，且車身的噴漆顏色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道路維護作業用車輛)  

第四十九條之二 道路維護作業用車輛必須在車身上方容易辨識的

位置配備可讓其他的行人／車輛辨識此車輛為道路維護作業用車輛

的燈號，且燈號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自主性防止犯罪活動用車輛)  

第四十九條之三 自主性防止犯罪活動用車輛 (意指地方公共團體

及其他團體為了自主性防止犯罪活動而使用的車輛，且符合公告規定

的車輛。於下一項同義) 可配備藍色警示燈。  

2 對於其他的行人／車輛，藍色警示燈必須可顯示該車輛為自主

性防止犯罪活動用車輛，同時其照射光線不會妨礙其他交通安

全，且其燈光的顏色、明亮度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3 在無損於藍色警示燈的性能之下，其安裝位置、安裝方法等必

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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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事業用車輛)  

第五十條 客運事業用車輛除了必須遵照第二條至第四十八條的規

定之外，其提供客運事業用所需之性能及構造亦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

基準。  

 

(配備氣體運送容器的車輛等)  

第五十條之二 配備氣體運送容器的車輛、以及其他配備氣體容器運

送用構造及裝置的車輛，除了必須遵照第二條至第四十八條之三的規

定之外，亦必須在底盤的後端設置可防止因衝撞而造成氣體容器及其

附屬裝置受損的保險桿或其他緩衝裝置，且其強度、安裝位置等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2 配備氣體運送容器的車輛除了必須遵照前項的規定之外，氣體

運送容器的後面及附屬裝置與前項緩衝裝置之間的間隔亦必須

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運送火藥類的車輛)  

第五十一條 運送火藥類的車輛除了必須遵照第二條至第四十八條

之三的規定之外，亦必須為可安全運送火藥類的車輛，且其構造、裝

置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但，若車輛運送的火藥類數量低於以

下列舉的數量時，則不在此限。  

一 5 kg 火藥 

二 2,000 個獵槍雷管 

三 200 個實包、空包、信管或是火焰管  

 

(運送危險物的車輛)  

第五十二條 運送危險物的車輛除了必須遵照第二條至第四十八條

之三的規定之外，亦必須為安全運送危險物的車輛，且其構造、裝置

等必須符合公告規定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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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乘人數及最大裝載量)  

第五十三條 車輛的限乘人數或是最大裝載量，必須符合本章規定，

可確保安全行車及防止公害，且根據公告規定之基準，在可估算的範

圍內，限乘人數或是最大裝載量必須是可乘車或可裝載的人員或是物

品的裝載量當中最大者。但，若是二輪的輕型車輛 (邊車型二輪車輛

除外)，以及限乘人數 2 人以下、車輛總重量低於 2 噸的拖拉車，則

無限乘人數。  

2 前項的限乘人數意指年齡屆滿 12 歳以上者，在此情況下，一位

12 歳以上者，相當於 1.5 位未滿 12 歳的幼兒或是幼童。  

 

(臨時限乘人數)  

第五十四條 除了前一條款的限乘人數之外，地方運輸局長可針對制

定一定路線並定期行駛的客運事業用車輛 (僅限前一條款之限乘人

數超過 30 人以上的車輛)，附加其行駛時必要的安檢上或是防止公害

上的限制，並規定臨時限乘人數。  

2 前項的臨時限乘人數不得超出公告規定的人數。  

3 前一條款第二項的規定準用第一項的臨時限乘人數。  

 

(基準的放寬)  

第五十五條 對於其構造或是其使用形態特殊，地方運輸局長認定不

會妨礙安檢及防止公害的車輛，除本身即不適用本章節的規定及根據

規定的公告之車輛外，另外列為不會妨礙安檢及防止公害上的車輛，

經國土交通大臣公告規定的車輛，便不適用地方運輸局長對該車輛所

做的指定。 

2 基於有關條件、期限或認定的車輛行駛，前項的認定可附加為

必要之安檢或防止公害上的限制。 

3 欲申請第一項的認定者，必須向地方運輸局長提出記載以下列

舉事項的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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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姓名或名稱及住址  

二 車名及型式  

三 種類及用途  

四 車身的形狀  

五 底盤號碼  

六 使用的根據地位置  

七 構造或是使用形態的特殊性  

八 因認定而從適用中排除的規定  

九 必須認定的理由  

4 前項的申請書不適用同項第八號列舉的規定時，必須附上不會

妨礙到安檢及防止公害的證明書。  

5 除了遵照前二項的規定之外，地方運輸局長可要求第三項的申

請者提出記載同項申請書之運輸必要性的說明書及其他必要的

書面，以作為第三項第九號的事項。  

6 若符合以下各號之任何一號時，地方運輸局長可取消第一項的

認定: 

一 接獲要求取消認定的申請時。  

二 依據第一項的規定，因為不適用地方運輸局長以排除適用的規

定而指定之規定，恐有妨礙到安檢或是防止公害之虞時、或是

已確實發生妨礙事宜時。  

三 違反第二項規定的條件或是限制時。  

7 申請第一項認定的相關車輛，疑似以第三項申請書記載之同項

第七號的使用形態之外的形態使用，或是疑似違反第二項規定

附加之條件或是限制而使用時，或有其他相當的理由時，地方

運輸局長無須做出第一項的認定。  

 

第五十六條 對於製造或是改造過程中的車輛，若取得法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 (含準用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 時) 臨時行駛的許可、或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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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 (含準用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時)的許可，而

提供行駛時，僅限在工廠與工廠、保管場或試驗場之間、或是上述場

所之間行駛，除本身即不適用本章節的規定及根據規定的公告之車輛

外，另外列為不會妨礙安檢及防止公害上的車輛，經國土交通大臣公

告規定的車輛，則不適用。 

2 無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本文或是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本文的規定

為何，前項車輛的後面各自配備 1 個尾燈及煞車燈即可。  

3 對於依法實施檢查等之後，證實不符合本章節規定基準的車

輛，或是因故障或事故而不再符合基準的車輛，為使其符合這

些基準，僅限行駛於從事保養或改造的場所、或是藉由裝載物

品等來排除危險而行駛於採取必要措施的場所，且不適用本章

節與該基準有關的規定。但，若其行駛會危及其他交通安全，

或是造成他人困擾時，則不在此限。  

4 若國土交通大臣認定試作車輛或是試驗車輛的構造或是裝置有

助於改善本章節制定之基準，且已附加其行駛時必要之安檢上

或是防止公害上的限制，則不適用本章節與該構造或是裝置有

關的規定。 

 

第五十七條 關於法第九十九條的車輛，除本身即不適用本章節的規

定及根據規定的公告之車輛外，另外列為不會妨礙到安檢及防止公害

上的車輛，經國土交通大臣公告規定的車輛，亦不適用。 

2 前條第二項的規定準用前項的車輛。  

 

(適用關係的整理)  

第五十八條 第二章的規定如有修訂時，則關於適用修訂後的規定事

項，可於公告上制定必要事項，以整理出該規定的適用關係。  

 

(締約國登記車輛的特例)  

第五十八條之二 締約國登記車輛不適用第三條及第五條至第五十

四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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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締約國登記車輛的裝置，必須符合道路交通相關條約附屬書六 
(以下稱為「附屬書六」)的規定。  

3 締約國登記車輛的限乘人數或是最大裝載量，若該車輛登記國

有合法權限的當局已宣布限乘人數或是最大裝載量時，則以該

限乘人數或是最大裝載量為依據，否則必須符合附屬書六之規

定，在可確保安全行駛以及可防止公害的範圍內，以最多可搭

乘或是可裝載的人員或是物品的裝載量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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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日本「車輛檢查以及保養相關指南」 

 
目錄 
1 前言 
2 平時檢查的實施方法 
3 定期檢查的實施方法 
4 保養的實施方法 
5 其他 
 
1 前言 

我國車輛持有輛數已達約7,900萬台，車輛與我們的日常生活、

社會、經濟活動早已密不可分。近年來，車輛採用電子控制的全新技

術，使得車輛越來越高度化，也更為方便。即使如此，交通事故、環

境污染問題依然是重大的社會問題，因此，各界要求建立一個兼具安

全且環境負荷小的車輛社會。 
車輛是一種由各式零件所構成的機械，會因為使用、或是時間經過而

不斷的老舊、損耗，其構造或裝置的性能也會逐漸減弱，因此，一旦

疏於檢查保養，勢必導致故障或增加排氣、浪費燃料等。例如輪胎氣

壓不足，不但可能會危及安全，更會加重耗油。為了隨時在良好狀態

下用車，最重要的是每一位車主都應該負起責任，平時即應掌握車輛

狀態，並適當維護。 
此外，檢查保養時，每一位車主應配合車輛的使用狀況（里程數、

路況不佳、路面積雪等的使用環境）、構造、裝置的種類，參考車商

等發佈的檢查保養資訊（車輛附屬的維修記錄表等），並於必要時，

請教具有專業知識的技術人員，再對車輛施以適當的檢查保養。而對

於檢查保養後不再需要的蓄電池、廢輪胎等廢棄物，必須委託專門的

廢棄物處理業者等施以適當處理。 
為了加深每一位車主對於車輛檢查保養上的認識，讓車主主動對

使用的車輛負起責任，確實且適當地實施「日常檢查保養」以及「定

期檢查保養」，本指南特別針對一般車輛，以標準使用為前提，說明

「日常檢查」與「定期檢查」實施方法、以及檢查上所需之保養實施

方法的指針。 
期望每一位車主都能積極應用本指南，安全、舒適地使用愛車，

以創造符合本世紀之安全且環境負荷小的車輛社會。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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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指南」所稱之「日常檢查」與「定期檢查」的内容，依

據2007年4月1日起施行之修訂後的車輛檢查基準（1951年運

輸省令第70號）規定。 
2 本「指南」所稱之「大型車」意指車輛總重量超過8噸以上或

是限載人數超過30人以上的車輛。 
3 本「指南」所稱之「租用車」意指依據道路運輸法第80條第1

項的規定，核可為營業租用的自用型車輛。 
4 本「指南」所稱之車輛分類（「自用載客用等」、「自用貨

物等」、「營業用等」），定義如下： 
 

主要的車輛種類 
行照號碼或車牌號碼（範例） 

分類編號 車牌顏色等 

自
用
載
客
用
等 

○ 自用載客用車輛 ○ 3、30～39、300～399、5、
50～59、500～599、7、70
～79、700～799 

 

○ 白底綠字或黄底黑字 

○ 提供貨物運送用的自用型檢查

對象輕型車輛 
○ 40～49 ○ 黄底黑字 

○ 提供特殊用途的自用型檢查對

象輕型車輛 
○ 80～89 ○ 黄底黑字 

○ 提供貨物輕型車輛運輸事業用

的檢查對象輕型車輛 
○ 40～49 ○ 黑底黃字 

○ 大型重型機車（250cc以上）   
○ 普通重型機車（125～250cc以

下） 
  

自
用
貨
物
等 

○ 車輛總重量低於8噸、提供貨物

運送用的自用普通車輛以及小

型車輛 

○ 1、10～19、100～199、4、
40～49、400～499、6、60
～69、600～699 

○ 白底綠字 

○ 限載人數10人以下、專門用來

接送幼童的自用普通車輛以及

小型車輛 

○ 3、30～39、300～399、5、
50～59、500～599、7、70
～79、700～799 

○ 白底綠字 

○ 限載人數10人以下，車輛總重

量低於8噸，提供特殊用途用的

自用普通車輛以及小型車輛 

○ 8、80～89、800～899 ○ 白底綠字 

○ 限載人數10人以下，車輛總重

量低於8噸的自用大型特殊車

輛 

○ 9、90～99、900～999、0、
00～09、000～099 

○ 白底綠字 

○ 限載人數10人以下的載客用普

通車輛、小型車輛以及檢查對

象輕型車輛的租用車 

○ 3、30～39、300～399、5、
50～59、500～599、7、70
～79、700～799 

○ 白底綠字或黄底黑字，附註平

假名「れ」、「わ」 

○ 提供貨物運送用之檢查對象輕

型車輛的租用車 
○ 40～49 ○ 黃底黑字，附註平假名「わ」

營

業

用

等 

○ 提供車輛運輸事業（貨物輕型

車輛運輸事業除外）用的車輛 
 ○ 綠底白字 

○ 提供貨物運送用之一般車輛與

普通車輛的租用車 
○ 1、10～19、100～199、4、

40～49、400～499、6、60
～69、600～699 

○ 白底綠字，附註平假名「れ」、

「わ」 

○ 限載人數11人以上的自用車輛

（意即自用巴士等） 
○ 2、20～29、200～299、8、

80～89、800～899 
○ 白底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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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載人數10人以下，車輛總重

量超過8噸以上的自用車輛（意

即自用的大型貨車等） 

○ 1、10～19、100～199、8、
80～89、800～899、9、90
～99、900～999、0、00～09、
000～099 

 

○ 白底綠字 

 

2. 日常檢查的實施方法 
日常檢查意指每一位車主於平時用車時，自我負責執行的檢查。

日常檢查的內容，以可輕易檢視汽車狀態的檢查項目為主，包括：車

主自己坐在駕駛座上、檢視引擎箱或巡視車輛四周等。 
歸類為「自用載客用等」的每一位車主，必須根據里程數或行駛

時的狀態等進行判斷，於適當時期（例如出遊或返鄉等利用高速公路

長途行車前，或是以洗車、加油時為一個基準）實施檢查，不需要一

次實施所有的檢查項目，只要有機會就檢查輪胎等，並留意已有一定

使用期間的蓄電池等。 
此外，歸類為「自用貨車等」、以及「營業用等」的車輛，每天

必須在行駛前檢查一次。『這是因為大型貨車、巴士、計程車等車輛，

是用於運送多人或貨物，其公共安全性極高等，因此請務必確實實施

檢查』，尤其是安全上的重要裝置－輪胎、煞車等，必須以大型車為

對象，配合機構，於適當時期實施詳細檢查。 
根據上述各要點，以下說明標準檢查的實施方法。 

日常檢查的實施方法 
檢查位置 檢查項目 檢查的實施方法 

行駛中的異常位置 該位置的異狀 ○ 對於前一天或上次行駛時出現的異狀，檢查該

異狀是否會妨礙到行駛。 

駕
駛
座
的
檢
查 

煞車踏板 踩 煞 車 的 靈 敏

度、煞車作用 
○ 引擎發動狀態下，完全踩下煞車踏板時，檢查

與車底板之間的縫隙（踩到底的靈敏度）或踩

煞車的穩定度是否適當。 
（與車底板之間的縫隙越來越少時，或踩煞車

的穩定度變鬆時，可能是煞車液外漏，因空氣

混入而導致煞車作用不良） 
○ 貨車、巴士等裝有空氣式制動裝置的車輛，不

需要檢查踩煞車的靈敏度。 
請參考「巡視車輛四周」一欄。 

手煞車拉桿

（Parking brake 
lever） 

煞車拉桿靈敏度

（踩煞車的靈敏

度） 

○ 手煞車拉桿完全拉起時（踩煞車）時，檢查拉

起煞車桿的靈敏度（踩煞車的靈敏度）是否會

過度靈敏、或不夠靈敏。 
○ 貨車、巴士等使用車輪煞車式（空氣式制動裝

置）時，則發動引擎並在規定的空氣壓狀態下，

將煞車桿拉到停車位置，檢查煞車桿是否固

定、是否聽到空氣排放的聲音。 
引擎（Engine） ※相關狀況、異常

聲音 
○ 檢查引擎能否即時發動、能否平順轉動。此外，

在引擎發動時及空轉狀態下，檢查有沒有異常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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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加速的狀

態 
○ 在引擎暖機狀態下，檢查空轉時能否平順地持

續轉動。 
○ 引擎緩慢加速時，檢查油門踏板有沒有卡住，

並在行駛時檢查會不會導致引擎熄火、或爆震

等，以及能否平順地轉動。 
擋風玻璃清洗器 ※噴射狀態 ○ 檢查擋風玻璃清洗器的清潔劑噴出方向以及高

度是否適當。 
雨刷 ※擦拭狀態 ○ 啟動雨刷，檢查低速及高速的各項動作是否正

常。 
○ 檢查能否擦拭乾淨。 

◎空氣壓力計 空氣壓力的上升

狀態 
○ 發動引擎，檢查空氣壓力的上升狀態是否極度

緩慢，並檢查空氣壓力是否位於空氣壓力計顯

示的範圍。 
◎煞車閥 排氣聲音 ○ 踩下煞車踏板後放開時，檢查煞車閥的排放聲

音是否正常。 

引
擎
箱 

擋風玻璃清洗槽 ※液量 ○ 檢查擋風玻璃清洗器的清潔劑用量是否適當。

煞車的副油箱 液量 ○ 檢查副油箱内的液量是否符合規定範圍（MAX
～MIN等）。 

蓄電池 ※液量 ○ 搖晃車身，藉以檢查蓄電池各槽的液量是否符

合規定範圍（UPPER～LOWER等）。 
散熱器等的冷卻

裝置 
※水量 ○ 檢查副油箱内的冷卻水量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MAX～MIN等）。 
（冷卻水量明顯減少時，可能是散熱器、散熱

管等漏水） 
潤滑裝置 ※引擎機油的用

量 
○ 檢查引擎機油的用量是否位於機油尺標示的範

圍內。 
△風扇帶 ※彈性、損傷 ○ 用手押住皮帶中間，檢查皮帶是否略微鬆弛。

○ 檢查皮帶是否損傷。 
巡

視

車

輛

四

周 

照明裝置、方向指

示器 
亮燈狀態或閃燈

狀態、髒污、損傷

○ 啟動引擎開關，檢查前照燈、煞車燈等照明裝

置的亮燈狀態或方向指示器的閃爍狀態有無異

常。 
○ 檢查鏡片或反射器有無髒污、變色、損傷等。

輪胎 胎壓 ○ 根據輪胎接地部的鬆弛狀態，檢查胎壓是否不

足。 
（若為難以根據鬆弛狀態辨識胎壓是否不足的

輪胎，例如扁平無內胎輪胎等，或是欲長途行

駛或高速行駛時，請使用胎壓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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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狀態 ○ 以目測檢查下列盤式車輪的安裝狀態： 
• 車輪固定螺帽是否脫落，車輪固定螺栓是否

折損等。 
• 車輪固定螺栓附近有沒有出現生銹液體的

痕跡。 
• 從車輪固定螺帽突出的車輪固定螺栓長度

是否不一致。 
○ 使用檢查用鎚子等，針對盤式車輪的安裝狀

態，檢查車輪固定螺栓有無折損、車輪固定螺

帽有無鬆動等。 
（更換輪胎時，請遵照「3 定期檢查的實施方

法」中「車輪固定螺帽以及車輪固定螺栓的損

傷」列舉之方法及其他方法檢查，並在更換輪

胎後，在裝上盤式車輪的狀態下適當磨合、行

駛後（一般最好是行駛50~100km之後比較理

想），使用扭力扳手等，遵照規定扭力（意指

車商制定的扭力値），旋緊車輪固定螺帽。在

此情況下，若是JIS方式的雙輪胎時，則鬆開半

數車輪固定螺栓（間隔1個）的外徑螺帽，旋緊

內徑螺帽，然後再旋緊外徑螺帽。接著，將剩

餘的車輪固定螺栓，比照上述方式處理外徑螺

帽、以及內徑螺帽） 
龜裂、損傷 ○ 檢查輪胎外圍有沒有明顯的龜裂或損傷，同時檢

查輪胎外圍有沒有被釘子、小石塊、以及其他異

物刺破或卡住。 
異常損耗 ○ 檢查輪胎的接地面有沒有異常損耗。 
※胎紋深度 ○ 使用損耗指標計（slip sign）等，檢查胎紋深度

是否不足。 
◎空氣槽 槽內凝水 ○ 打開排水栓，檢查槽內是否積水。 
◎（煞車踏板） ※（踩煞車的靈敏

度、煞車作用） 
○ 貨車、巴士等裝有空氣式制動裝置的車輛，應配

合行駛狀況，在適當的時期，針對制動艙的連桿

衝程、以及煞車筒與摩擦片的縫隙，實施以下檢

查： 
• 煞車筒與摩擦片的縫隙如果是採用手動調

整方式，則在規定的空氣壓狀態下，操作煞

車踏板幾次，讓剎車蹄片穩定之後，若該車

輛備有檢查孔，則使用間隙規檢查縫隙，若

該車輛沒有檢查孔，則使用調整器檢查縫

隙。 
• 裝有全氣式煞車的車輛，則在規定的空氣壓

狀態下，由助手將煞車踏板踩到底，然後使

用刻度尺等，檢查制動艙的連桿衝程是否符

合規定範圍。 
（註） 

1 標有※符號的檢查項目，是指歸類為「自用貨物等」、「營業用等」的車輛可根據車

輛里程數或行進時的狀態等進行判斷，於適當時期實施。 
2 標有◎符號的檢查位置，是指如有裝設空氣式制動裝置時，則請實施檢查。 
3 標有△符號的檢查位置，是指歸類為「自用載客用等」的車輛請在定期檢查時實施。 
4 標有□符號的檢查項目，是指如為「大型車」時，則請實施檢查。 

 

3 定期檢查的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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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查是針對一般構造、裝置的車輛，以標準使用為前提，規定必

須定期實施的檢查。歸類為「自用載客用等」的車輛，分為1年檢查

與2年檢查共2種。而歸類為「自用貨物等」的車輛，則分為6個月檢

查與12個月檢查共2種。至於歸類為「營業用等」的車輛，則分為3
個月檢查與12個月檢查共2種。以下即說明標準檢查的實施方法。 

此外，特殊構造、裝置的車輛或是行車距離較長等用車狀況嚴苛

時（意即嚴苛條件），必須實施表中未列舉的檢查（參考製造商等發

行的檢查保養資訊，實施檢查）。 
檢查時，必須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選擇安全的地點。 
 車主欲自行實施一部分的定期檢查時，必須具備相當的知識與

技能。 
 使用適當的器材、工具或測量器具。 
 欲將車輛升高時，應使用適當的千斤頂、支架、升降器等，以

安全地進行檢查（車輛配備的簡易千斤頂，係用於更換輪胎

時）。 
（註） 

1 表中「實施方法」欄位所使用的用語等涵義，如下所示：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 意指升高後利用支架固定，或利

用升降器或豎坑等，讓車輛底部

處於容易進行檢查的狀態。 
「以目測等檢查」 意指以目測或手觸為主進行檢查。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 意指使用螺絲扳手、扳手、檢查

鎚等工具進行檢查。 
「使用刻度尺等檢查」 意指利用刻度尺、游標卡尺、刻

度盤、間隙規等測量器具進行測

量、檢查。 
「規定…」 ........... 意指車商制定的方法、範圍或數值等。 
「＜ ＞ 」 ........... 意指檢查對象的構造、裝置等。 

2 「汽車車輛等」表中的「檢查時期」欄內註明「距離」的檢查

項目，若自上次該項目的定期檢查時起，「自用載客用等」的

里程數未超過每年平均5,000km（若為2年檢查的對象時，則是

2年內10,000km）時；「自用貨物等」與「營業用等」的里程

數未超過3個月平均2,000 km（檢查項目若為6個月檢查的對象

時，則是6個月4,000km，若為12個月檢查的對象時，則是每年

8,000km）時，則可省略，但不得連續省略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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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車車輛」表中的「檢查時期」欄內註明「距離」的檢查項

目，若自上次該項目的定期檢查時起，里程數未超過每年平均

1,500km時，則可省略，但不得連續省略2次。 
4 「汽車車輛等」表中的「檢查項目」欄內註明※符號的檢查項

目，請針對巴士、計程車、載客租用車等實施。 
 
定期檢查的實施方法 
(1) 汽車車輛等 

檢查位置 檢查項目 檢查時期 
（每×年或每×月） 

檢查的實施方法 自
用
載
客

用
等 

自
用
貨
物

等 大
型
特
殊

營
業
用
等

拖
車 

轉
向
裝
置
（
轉
向
盤
） 

變速桿 操作狀態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實施以下檢查： 
• 以一定車速行駛在平坦路

面上，變速桿會不會抖

動？會不會往左右亂竄？

• 行車中，操作變速桿時，

會不會感到操作上異常沉

重？打回時是否平順？ 
• 變速桿往上下、左右、軸

方向轉動時，有沒有遊

移？變速桿從前進位置往

左右操作時，空隙量是否

適當？ 
齒輪箱 漏油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等

檢查齒輪箱各部位有沒有漏

油。 
安裝上的鬆動 2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使用螺絲

扳手等檢查齒輪箱與車架的

安裝有沒有鬆動。 
連桿、槓桿

類 （ 轉 向

盤、拉桿傳

動裝置） 

鬆動、遊移、損傷 2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針對連

桿、槓桿類，用手將可動部往

傳導操舵力的方向搖動等，實

施以下檢查： 
• 連接部有沒有遊移？ 
• 安裝部有沒有鬆動？ 
• 有沒有彎折或損傷？ 
• 開口銷有沒有缺口？ 

圓形接頭的防塵

罩龜裂與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針對連

桿、槓桿類，以目測等檢查圓

形接頭的防塵罩有沒有龜裂

與損傷。 
 轉向臂 連接部遊移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指示助手

踩下煞車踏板，並用手轉動輪

胎上下，檢查轉向銷、圓形接

頭有沒有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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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車輪 前輪定位 2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 使用前輪定位測試儀（或是外

傾角/後傾角/內傾角間隙規、

轉向半徑間隙規、前束間隙

規），檢查外傾角、後傾角、

前束（以及轉向銷的傾斜角

度）是否位於規定範圍內（若

輪胎沒有異常損耗、變速桿沒

有抖動、車體沒有傾斜等異常

時，亦可使用側滑試驗器實施

檢查）。 
 動 力 轉 向

盤裝置 
皮帶鬆動與損傷 1年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 用手（約10kg）按下規定之皮

帶輪之間的皮帶中央部，使用

刻度尺等檢查鬆弛量是否位

於規定範圍內。 
○ 以目測等檢查皮帶外圍的内

側、側面有沒有明顯的損耗、

損傷或龜裂。 
  漏油、油量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齒輪箱、油泵管、油管、

導管、連接部等有沒有漏

油。 
• 油管有沒有因為老舊而鼓

起、損傷或龜裂等？ 
○ 在空轉狀態下，將變速桿切至

空檔數次，並在油溫升高後，

檢查副油槽的油量（有些車輛

可在冷卻時、引擎熄火狀態下

檢查）。 
 安裝上的鬆動 2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的狀態下，使用螺絲扳

手等，實施以下檢查： 
• 油泵管以及齒輪箱的安裝

部有沒有鬆動？ 
• 油管與導管的連接部有沒

有鬆動？ 

制
動
裝
置
（
煞
車
） 

煞車踏板 空隙、踩下時與車

底板之間的縫隙 
1年 6 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 在引擎熄火狀態下，踩踏煞車

板數次，讓增減器内充滿氣壓

之後，用手按壓煞車板，直到

出現抵抗感，然後使用刻度尺

等檢查空隙量是否位於規定

範圍內。 
○ 在引擎發動狀態下，用力踩下

煞車踏板，使用刻度尺等檢查

踏板與車底板之間的縫隙是

否位於規定範圍內，並根據踩

下的反應，檢查有沒有氣體混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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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的靈敏度 1年 6 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行駛在乾燥的路面上，踩下煞

車踏板時，檢查能否配合踩踏

力而達到相等的制動力，以及

能否在前進方向筆直停車。 
○ 使用煞車測試儀檢查時，檢查

左右前後輪的總體制動力及

左右差異是否符合規定値。 
 手 煞 車 機

構 
手煞車拉桿靈敏

度（踩煞車的靈敏

度） 

1年 6 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依據規定重力，操作手煞車拉

桿（踏板）時，檢查手煞車拉

桿靈敏度（踩煞車的靈敏度）

是否位於規定的檔數（根據棘

輪咬合的聲音確認）範圍內，

且放開時是否能保持在行駛

位置。 
○ 若是貨車、巴士等所使用的車

輪煞車式（空氣式制動裝置）

時，則發動引擎，並在規定的

氣壓狀態下，當拉桿拉至停車

位置時，必須沒有卡住等的異

狀，且可聽見空氣的排放聲

音。此外，檢查拉桿能否各自

維持在停車位置及行駛位置。

 煞車作用 1年 6 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在乾燥的陡坡（5分之1（20

％）坡度）路面上，檢查能否

維持停止狀態。 
○ 使用煞車測試儀檢查時，檢查

制動力是否在規定値以上。

但，若是貨車、巴士等所使用

的車輪煞車式（空氣式制動裝

置）時，則發動引擎，並在規

定的氣壓狀態下，將拉桿拉至

停車位置（或測試位置）進行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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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線 以 及

導管 
外漏、損傷以及安

裝狀態 
1年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以目測等檢查管線、導管

及連接部有無漏液或損

傷。 
• 以目測等檢查行車中的振

動或操作變速桿等時，會

不會導致管線以及導管接

觸到車體或其他部分。 
• 以目測等檢查管線有沒有

因為老舊而鼓起、龜裂或

損傷。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連接

部及扣片有沒有鬆動等。

○ 若是空氣式制動裝置時，則在

升高等的狀態下，在管線以及

導管的連接部塗上肥皂水

等，以目測等檢查有沒有漏

氣，或是發動引擎，在槽內壓

力達到規定値時關掉引擎，在

空氣壓的保持狀態下，使用壓

力計檢查有沒有漏氣。 
副油箱 煞車液量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 檢查副油箱的液量是否位於

規定範圍（MAX～ MIN等）。

○ 以目測等檢查副油箱四周有

沒有漏液。如設有通氣孔時，

以目測等檢查通氣孔有沒有

堵塞。 
主汽缸、車

輪汽缸、盤

式測徑規 

外漏 1年     ○ 以目測等檢查主汽缸四周有

沒有漏液。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下制動

鼓，以目測等檢查車輪汽缸的

保護罩四周有沒有漏液。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下車

輪，以目測等檢查盤式測徑規

四周有沒有漏液。 
  功能、損耗、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損耗、損傷的檢查） 
○ 以目測等檢查主汽缸有沒有

損傷或漏液。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下制動

鼓，以目測等檢查車輪汽缸

（含汽缸保護罩內部）有沒有

損傷或漏液。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下車

輪，以目測等檢查盤式測徑規

有沒有損傷或漏液。 
○ 必要時，將主汽缸、車輪汽缸

以及盤式測徑規拆解，以目測

等檢查汽缸、活塞、活塞杯、

活塞油封、止回閥、保護罩等

有沒有損耗、損傷、腐蝕、老

舊等。 
（功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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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煞車踏板的空隙、踩下時

與車底板之間的縫隙及煞車

的靈敏度有沒有異狀。 
 制動艙 連桿的衝程    3 個

月 
3 個

月 
○ 在規定的空氣壓狀態下，由負

責該項檢查的助手將煞車踏

板踩到底，使用刻度尺等檢查

連桿的衝程是否符合規定範

圍。 
  功能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規定的空氣壓狀態下，由負

責該項檢查的助手將煞車踏

板踩到底，在制動艙的扣片四

周塗上肥皂水等，以目測等檢

查有沒有漏氣。 
○ 當踏板歸位時，以目測等檢查

制動艙的連桿在歸位上有沒

有異狀。 
○ 必要時，將制動艙拆解，以目

測等檢查膜片、彈簧、橡皮組

件等有沒有損傷或老舊。 
 制動閥、中

繼閥、快速

解放閥 

功能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規定的空氣壓狀態下，由負

責該項檢查的助手將煞車踏

板踩到底，根據聲音檢查制動

閥、中繼閥、快速解放閥有沒

有漏氣。當踏板歸位時，根據

聲音檢查各閥排氣時有沒有

異狀。 
○ 若是制動閥時，則於必要時，

實施以下檢查： 
• 在制動閥的排氣側裝上壓

力計，在規定的空氣壓狀

態下，由負責該項檢查的

助手將煞車踏板踩到底，

檢查壓力計的壓力與空氣

槽內的壓力是否相同。 
• 未使用壓力計時，則將檢

查部位拆解，以目測等檢

查各閥、活塞、閥彈簧、

橡皮組件等有沒有損傷、

疲乏及老舊。 
○ 若是中繼閥時，則於必要時，

實施以下檢查： 
• 在入口側與出口側裝上壓

力計，在規定的空氣壓狀

態下，由負責該項檢查的

助手踩住煞車踏板，檢查

入口側與出口側的壓力差

異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 未使用壓力計時，則將檢

查部位拆解，以目測等檢

查各閥、活塞、膜片、彈

簧、橡皮組件等有沒有損

傷、疲乏及老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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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繼 事 故

切斷閥 
功能     12個

月 
○ 在規定的空氣壓狀態下，由負

責該項檢查的助手將煞車踏

板踩到底，根據聲音檢查中繼

事故切斷閥有沒有漏氣。當踏

板歸位時，根據聲音檢查各閥

排氣時有沒有異狀。 
○ 必要時，實施以下檢查： 

• 在中繼事故切斷閥的入口

側與出口側裝上壓力計，

在規定的空氣壓狀態下，

由負責該項檢查的助手踩

住煞車踏板，檢查入口側

與出口側的壓力差異是否

符合規定範圍。 
• 未使用壓力計時，則將檢

查部位拆解，以目測等檢

查各閥、活塞、膜片、彈

簧、橡皮組件等有沒有損

傷、疲乏及老舊。 
 增 力 裝 置

（ 制 動 加

力器） 

空氣清淨機阻塞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若是分離型真空增力式，則取

出元件，以目測等檢查是否因

為髒污而阻塞、以及有沒有損

傷。 
  功能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真空或是空氣增力式＞ 
○ 在引擎熄火狀態下，踩煞車踏

板數次等，讓真空壓或空氣壓

變成大氣壓之後，接著，在用

力踩煞車踏板的同時發動引

擎，當真空壓或空氣壓達到規

定値時，檢查煞車踏板與車底

板之間的縫隙有沒有減少。 
○ 關掉引擎，在真空壓或空氣壓

達到大氣壓之前，正常踩下煞

車踏板，並於踩下1次、2次、

3次之後，檢查煞車踏板與車

底板之間的縫隙有沒有變大。

○ 必要時，實施以下檢查： 
• 使用油壓計等測試儀，檢

查油壓的下降及產生的油

壓等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 使用真空計或壓力計等測

試儀，檢查壓力的下降等

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 使用真空計或壓力計等測

試儀，檢查止回閥及中繼

閥的功能。或是拆解後，

確認止回閥、中繼閥、膜

片、活塞杯等的橡皮組件

有沒有損傷、老舊，藉此

檢查功能。 
＜空氣油壓複合式＞ 
○ 在空氣槽内壓力位於規定値

的狀態下，踩煞車踏板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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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煞車測試儀等檢查是否產

生規定的制動力，以及將腳抽

離煞車踏板時，煞車有沒有打

滑。 
○ 必要時，實施以下檢查： 

• 使用油壓計等測試儀，檢

查油壓的下降及產生的油

壓等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 使用壓力計等測試儀，檢

查壓力的下降等是否符合

規定範圍。 
• 使用壓力計等測試儀，檢

查止回閥及中繼閥的功

能。或是拆解後，確認止

回閥、中繼閥、膜片、活

塞杯等的橡皮組件有沒有

損傷、老舊，藉此檢查功

能。 
 制動凸輪 損耗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取出制動

鼓，以目測等檢查凸輪有沒有

損耗及損傷。 
 制動鼓、剎

車蹄片 
制動鼓與摩擦片

的縫隙 
1年 
距離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自動調整方式＞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操作煞車

踏板或手煞車拉桿數次，讓剎

車蹄片穩定之後，用手轉動輪

胎，檢查有沒有打滑。 
＜手動調整方式＞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操作煞車

踏板或手煞車拉桿數次，讓剎

車蹄片穩定之後，若該車輛備

有檢查孔，則使用間隙規檢查

縫隙，若該車輛沒有檢查孔，

則使用調整器檢查縫隙。 
（若是只將制動鼓用於手煞車的

車輛時，則只要手煞車機構沒有

異狀，即可省略此項檢查）  
  剎車蹄片滑動部

份以及摩擦片的

損耗 

1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 若車輛的構造上備有可直接

確認摩擦片剩餘用量的檢查

孔，或備有可拆除制動鼓外罩

的構造，則可依據下列方法實

施檢查。但，檢查結果，證實

摩擦片的剩餘用量接近其使

用限度時、以及具有其他異狀

時，則先拆除制動鼓再檢查。

• 先拆除制動鼓外罩，或是

從摩擦片的剩餘用量檢查

孔，以目測檢查摩擦片的

剩餘用量，或以目測等檢

查摩擦片的端面有沒有龜

裂、剝落等損傷。 
• 低速行駛中，緩慢踩下煞

車踏板時，藉由確認煞車

有沒有發生異常聲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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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铆釘與螺栓有沒有鬆

動。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轉動

輪胎，從踩下煞車踏板的

狀態、到放開煞車踏板

時，輪胎會不會立即轉

動，藉此檢查剎車蹄片的

歸位有沒有不良（煞車打

滑）。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制動

鼓，實施以下檢查： 
• 以目測等檢查摩擦片有沒

有異常損耗、損傷及剝離。

• 使用刻度尺等檢查摩擦片

的厚度。 
• 檢查鉚釘與螺栓有沒有鬆

動。 
○ 必要時，拆解剎車蹄片，實施

以下檢查： 
• 剎車蹄片滑動部分有沒有

異常損耗或損傷。 
• 錨銷有沒有異常損耗或生

銹。 
• 歸位彈簧有沒有疲乏。 
• 調整裝置的動作是否平

順。 
（若是只將制動鼓用於手煞車的

車輛時，則只要手煞車機構沒有

異狀，即可省略此項檢查）。 
  制動鼓的摩擦與

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制動

鼓，以目測等檢查制動鼓內側

有沒有異常損耗、龜裂、損傷

等。 
（若是只將制動鼓用於手煞車的

車輛時，則只要手煞車機構沒有

異狀，即可省略此項檢查）。 
 背面板 背面板的狀態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等

檢查背面板或錨架有沒有損

傷、龜裂及變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使用螺絲

扳手等檢查背面板或錨架的

安裝螺栓有沒有鬆動。 
 剎 車 碟 盤

以 及 煞 車

皮 

剎車碟盤以及煞

車皮的縫隙 
1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用手轉動

輪胎時，檢查有沒有異常打

滑。 
  煞車皮的損耗 1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車

輪，從測徑規本體的檢查孔，

檢查煞車皮的厚度。另視必要

性，使用刻度尺等進行檢查。

  剎車碟盤的損耗

與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車

輪，以目測等檢查盤式轉子有

沒有異常損耗及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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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心 煞 車

鼓、摩擦片 
煞車鼓的安裝鬆

動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使用螺絲

扳手等檢查中心煞車鼓安裝

螺栓有沒有鬆動。 
  煞車鼓與摩擦片

的縫隙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操作手煞

車拉桿數次，讓剎車蹄片穩定

之後，若該車輛備有檢查孔，

則使用間隙規檢查縫隙，若該

車輛沒有檢查孔，則使用調整

器檢查縫隙。 
  摩擦片的損耗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中心

煞車鼓，以目測等檢查摩擦片

有沒有異常損耗或損傷、以及

有沒有剝離。 
（煞車鼓與摩擦片的縫隙如果沒

有異狀，即可省略此項檢查）。

  煞車鼓的損耗與

損傷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中心

煞車鼓，以目測等檢查煞車鼓

內側有沒有異常損耗、損傷

等。 
（煞車鼓與摩擦片的縫隙如果沒

有異狀，即可省略此項檢查）。

 雙 重 安 全

煞車機構 
功能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油壓式雙重安全煞車機構（安

全汽缸式）＞ 
○ 分別在前輪汽缸的放氣裝置

鬆開的狀態、以及後輪汽缸的

放氣裝置鬆開的狀態下，反覆

踩煞車踏板，檢查煞車踏板與

車底板之間有沒有縫隙。 
行

駛

裝

置 

車輪 輪胎的狀態 1年 
距離

12個
月 
距離

12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使用胎壓計，檢查空氣壓

是否符合規定値。必要

時，一併檢查備胎。 
• 以目測等檢查整個輪胎的

外圍，確認有沒有龜裂、

損傷或是被釘子、石塊及

其他異物刺傷或卡住、以

及有沒有不均勻損耗等異

常損耗。 
• 根據輪胎接地面所設置之

損耗指示器（胎紋磨損標

誌）的標示實施檢查，或

是使用深度規等檢查輪胎

接地面的整體外圍是否在

規定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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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輪固定螺帽以

及車輪固定螺栓

的鬆動 

1年 
距離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使用車輪固定螺帽扳手等檢

查車輪固定螺帽以及車輪固

定螺栓有沒有鬆動。 
○ 若是大型車時，實施以下檢

查： 
• 若是JIS方式的單輪胎及

ISO方式的輪胎時，請使用

扭力扳手等，依據規定扭

力，旋緊車輪固定螺帽。

• 若是 JIS 方式的雙輪胎

時，則先鬆開半數車輪固

定螺栓（間隔1個）的外徑

螺帽，使用扭力扳手等，

依據規定扭力，旋緊內徑

螺帽。 
然後，再使用扭力扳手

等，依據規定扭力，旋緊

外徑螺帽。接著，將剩餘

的車輪固定螺栓，比照上

述方式處理外徑螺帽、以

及內徑螺帽。 
○ 若後軸的支撐方式是全浮動

式時，則檢查車主動軸的安裝

螺帽及螺栓有沒有鬆動。 
  車輪固定螺帽以

及車輪固定螺栓

的損傷（大型車的

檢查）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盤式

車輪，實施以下檢查： 
• 以目測等檢查車輪固定螺

栓以及車輪固定螺帽有沒

有龜裂或損傷，螺栓有沒

有鬆弛或明顯生銹等。另

針對旋緊部以目測等檢查

有沒有破裂、變形、卡住

等異狀。 
• 以目測等檢查盤式車輪的

螺栓孔或裝飾孔四周，以

及焊接部有沒有龜裂及損

傷，車輪固定螺栓的支承

面有沒有龜裂、損傷及疲

乏。此外，以目測等檢查

輪殼的安裝面與盤式車輪

的調整面有沒有損耗或損

傷。 
○ 安裝盤式車輪時，實施以下檢

查： 
• 清理相關組件時，必須清

理盤式車輪對輪殼的安裝

面與盤式車輪的調整面、

車輪固定螺栓的支承面、

輪殼的盤式車輪安裝面、

車輪固定螺栓的旋緊部、

車輪固定螺帽的旋緊部

等，將生銹、異物、泥渣、

追加鈑金等的異物清除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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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 車輪固定螺栓以及車輪固

定螺帽上油時，若是JIS方
式時，車輪固定螺栓以及

車輪固定螺帽的旋緊部以

及車輪固定螺帽的支承

面，使用規定的潤滑油，

少量塗抹即可。若是ISO方

式時，僅限在車輪固定螺

帽的旋緊部及車輪固定螺

帽與墊圈之間，塗抹規定

的潤滑油（車輛製造商如

有指示時，必須遵照其指

示的方法上油）。 
• 旋緊車輪固定螺帽時，先

夾住盤式車輪的中心點，

將另一端的2個車輪固定

螺帽交替式地、並且分開

數次慢慢地、均等地旋緊

各車輪固定螺帽，最後，

使用扭力扳手等，依據規

定扭力旋緊即可。此時，

盡量將手伸入底部轉動，

確認可以平順地轉動，如

感到卡住等異狀時，請更

換車輪固定螺栓等。 
• 使用簡易扳手旋緊時，必

須留意旋緊時間、壓縮空

氣壓力等，並充分注意不

要過度旋緊，最後旋緊

時，使用扭力扳手等，依

據規定扭力旋緊即可。 
○ 若是JIS方式的雙輪胎時，先

針對內徑螺帽，在上述的升高

等狀態下，拆除盤式車輪進行

檢查，以及在安裝盤式車輪時

進行檢查，然後，針對外徑螺

帽，比照內徑螺帽的方式實施

檢查。 
○ 安裝盤式車輪後，與盤式車輪

的安裝狀態適度融合的行駛

之後（一般以50~100㎞的里程

數最為理想），依照車輪固定

螺帽以及車輪固定螺栓的鬆

開（依據每3個月的檢查項目）

說明方法，旋緊車輪固定螺

帽。 
  鋼圈側環以及盤

式車輪的損傷 
   12個

月 
12個
月 

○ 以目測等檢查鋼圈、側環以及

盤式車輪有沒有損傷、腐蝕

等。若是附側環的盤式車輪，

則檢查接合縫的縫隙是否符

合規定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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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輪軸承的遊移 2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用手轉動輪胎的上下，檢

查有沒有游移，如有游移

時，踩下煞車踏板再度檢

查，檢查是否為軸承的游

移（踩下煞車踏板再度檢

查時，如果沒有游移，則

不是懸架等的游移，而是

軸承的游移）。 
• 轉動盤式車輪，檢查有沒

有異常聲音。 
• 必要時，拆除前輪軸，檢

查軸承等有沒有損耗、損

傷及泥水等浸入。 
  後輪軸承的遊移 2年 

距離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用手轉動輪胎的上下，檢

查有沒有游移，如有游移

時，踩下煞車踏板再度檢

查，檢查是否為後輪軸的

游移（踩下煞車踏板再度

檢查時，如果沒有游移，

則不是懸架等的游移，而

是軸承的游移）。 
• 轉動盤式車輪，檢查有沒

有異常聲音。 
• 必要時，拆除後輪軸，檢

查軸承等有沒有損耗、損

傷及泥水等浸入。 
  軸承承的遊移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用手轉動輪胎的上下，檢

查有沒有游移，如有游移

時，踩下煞車踏板再度檢

查，檢查是否為軸承的游

移（踩下煞車踏板再度檢

查時，如果沒有游移，則

是軸承的游移）。 
• 轉動盤式車輪，檢查有沒

有異常聲音。 
• 必要時，拆除軸承，檢查

軸承等有沒有損耗、損傷

及泥水浸入等。 
緩

衝

裝

置 

彈 簧 片 式

懸架 
彈簧損傷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等

檢查小齒輪彈簧有沒有折

損、龜裂等。 

  安裝部以及連接

部鬆動、遊移以及

損傷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小齒

輪彈簧的U螺栓、板簧等有

沒有鬆動及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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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檢查鎚等檢查彈簧架

的安裝部有沒有鬆動及損

傷。 
• 使用檢查鎚等或用手搖動

小齒輪彈簧的彈簧銷等所

連結的部分，檢查軸方向

或直角方向有沒有游移。

• 針對後二軸的耳軸式等，

使用檢查鎚等檢查扭力桿

（半徑桿）的連結部有沒

有游移。 
 捲 圈 彈 簧

式懸架（含

扭力桿） 

彈簧損傷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等

檢查捲圈彈簧有沒有折損、龜

裂等。 
 安裝部以及連接

部鬆動、遊移以及

損傷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懸架

的各安裝螺栓或螺帽有沒

有鬆動。 
• 用手搖動懸架的各連結

部，檢查軸方向或直角方

向有沒有游移。 
• 以目測等檢查懸架各部位

有沒有損傷，或是圓形接

頭的防塵罩有沒有龜裂或

損傷。 
 懸 架 的 安

裝 部 以 及

連接部 

鬆動、遊移以及損

傷 
2年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懸架

的各安裝螺栓或螺帽有沒

有鬆動。 
• 用手搖動懸架的各連結

部，檢查軸方向或直角方

向有沒有游移。 
• 以目測等檢查懸架各部位

有沒有損傷，或是圓形接

頭的防塵罩有沒有龜裂或

損傷。 
 氣 壓 式 懸

架 
漏氣    3 個

月 
3 個

月 
○ 發動引擎，當槽內壓力達到規

定値時，關掉引擎，在空氣壓

的保持狀態下，使用壓力計檢

查有沒有漏氣。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在風箱、

平位閥以及導管的連接部等

塗上肥皂水等，檢查有沒有漏

氣。 
  風箱損傷    3 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等

檢查風箱有沒有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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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部以及連接

部鬆動、損傷 
   3 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半徑

桿、穩壓器、連鎖等的安

裝部與連結部有沒有鬆

動。 
• 以目測等檢查安裝部及連

結部有沒有損傷。 
  平位閥的功能    12個

月 
12個
月 

○ 車輛停放於水平的地點，確認

空氣槽內壓力達到規定範圍

後，使用刻度尺等檢查前後風

箱的高度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但，若必須依據規定的方法

實施檢查時，則依據該方法實

施檢查）。 
 避震器 漏油以及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等

實施以下檢查： 
• 避震器有沒有漏油及損

傷。 
• 安裝部有沒有損傷。 

動

力

傳

導

裝

置 

離合器 踏板的空隙、切換

時與車底板之間

的縫隙 

1
年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 用手按壓離合器踏板，直到

感到抵抗感，然後使用刻度

尺等檢查空隙量是否位於

規定範圍內。在此情況下，

針對與主汽缸一體成型之

附增力裝置的離合器，關掉

引擎，踩離合器踏板數次，

讓槽內壓力變成大氣壓之

後進行檢查。 
○ 用手轉動離合器分離叉的

前端，使用刻度尺等檢查離

合器分離叉前端的空隙量

是否位於規定範圍內。 
（若是無調整式分離汽缸

時，則無需檢查） 
○ 在空轉狀態下，確實拉起手

煞車，然後在踩下煞車踏板

的狀態下，切換至1速，慢

慢放開離合器踏板，使用刻

度尺等檢查帶動離合器之

前的離合器踏板與車底板

之間的縫隙（或是完全到達

車底板之前，從踩下離合器

踏板的位置起的縫隙）是否

位於規定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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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 在空轉狀態下，踩下離合器

踏板時，檢查有沒有異常聲

音、或感到異常沉重。此

外，檢查能否平順地進行1
速或後退（倒車）的變速操

作。 
○ 慢慢放開離合器踏板並發

動時，檢查會不會打滑、能

否平順地連接。 
  液量  12

個

月 

12
個

月 

3
個

月 

 ○ 以目測等檢查副油箱的液

量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變速器、 
傳輸裝置 

漏油、油量 1
年 
距

離 

6
個

月 
距

離 

6
個

月 
距

離 

3
個

月 
距

離 

 （漏油的檢查） 
＜M/T車＞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

等檢查變速器、以及傳輸裝

置本體四周（容器的接合

處）或油封部有沒有漏油。 
＜A/T車＞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

等檢查變速器、以及傳輸裝

置本體四周（容器的接合

處）或油封部有沒有漏油。 
此外，檢查機油冷卻管有沒有

龜裂或損傷。 
（油量的檢查） 
＜M/T車＞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變

速器、以及傳輸裝置的注油

塞，然後將手指插入注油塞

的孔等，檢查油量（如果沒

有漏油，表示油量正常，可

省略此項檢查）。 
＜A/T車＞ 
○ 車輛停放在水平的地點，確

實拉起手煞車，讓引擎暖

機，在空轉狀態且在踩下煞

車踏板的狀態下，慢慢將變

速桿切換至各檔之後，回到

P檔（有些車輛則是N檔）。

接著，使用水平計檢查油

量。 
○ 換檔時，檢查變速桿有沒有

異常沉重或游移，以及與位

置指示器的顯示是否一致。 
 螺 旋 槳

軸、驅動

軸 

連接部的鬆動 1
年 
距

離 

6
個

月 
距

離 

6
個

月 
距

離 

3
個

月 
距

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使用螺

絲扳手等檢查螺旋槳軸的

連接凸緣叉式安裝螺栓、螺

帽、中軸架安裝螺栓有沒有

鬆動。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使用螺

絲扳手等檢查驅動軸的安

裝螺帽有沒有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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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接頭部(萬
用接頭)防塵罩

的龜裂與損傷 

2
年 

12
個

月 

12
個

月 

12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

等檢查萬向接頭的防塵罩

有沒有龜裂或損傷。另以目

測等檢查防塵罩有沒有漏

油，或防塵罩的扣片有沒有

鬆動。 
  接頭部遊移  12

個

月 

12
個

月 

12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用手轉

動螺旋槳軸、驅動軸，並實

施以下檢查： 
• 往旋轉方向轉動後，主要

檢查有沒有因為齒槽的

損耗等而引起游移。 
• 上下、左右轉動後，主要

檢查有沒有因為活動接

頭部的損耗等而引起游

移。 
  中軸承遊移  12

個

月 

12
個

月 

12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用手將

中軸承附近的旋轉軸往上

下、左右方向轉動後，檢查

有沒有引起游移。 
 差速器 漏油、油量 2

年 
距

離 

6
個

月 
距

離 

6
個

月 
距

離 

3
個

月 
距

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

等檢查差速器四周有沒有

漏油。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拆除注

油塞，然後將手指插入注油

塞的孔等，檢查油量（如果

沒有漏油，表示油量正常，

可省略此項檢查）。 

電
氣
裝
置 

點 火 裝

置 
點火塞（火星

塞）的狀態 
1
年 
距

離 

6
個

月 
距

離 

6
個

月 
距

離 

3
個

月 
距

離 

 ○ 拆除火星塞（白金與銥的火

星塞除外），實施以下檢

查：  
• 以目測等檢查電極有沒

有髒污、損耗或損傷，以

及絕緣隔電瓶有沒有燒

毀。 
• 使用火星塞間隙規等檢

查中心電極與接地電極

的縫隙（火星塞間隙）是

否符合規定範圍。 
點火時期 1

年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 引擎暖機後，依照規定的空

轉次數，使用點火正時校正

等，一邊觀察曲柄滑輪等的

調整標誌，一邊檢查點火時

期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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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電器蓋子的

狀態 
1
年 

12
個

月 

12
個

月 

12
個

月 

 ○ 拆除配電器蓋子，以目測等

實施以下檢查：  
• 蓋子與轉子有沒有髒污。 
• 高壓線有沒有鬆動、生銹

等。 
• 蓋子內部各端子（程序

段）有沒有燒毀以及生

銹。 
• 蓋子的調整面有沒有灰

塵等髒污。 
• 中央裝飾品有沒有損傷

及損耗，彈簧有沒有疲

乏。 
 蓄電池 接線柱的連接

狀態 
1
年 

12
個

月 

12
個

月 

3
個

月 

 ○ 檢查接線柱有沒有因為鬆

動或腐蝕而導致連接狀態

不良。 
 電線 連接部鬆動以

及損傷 
2
年 

12
個

月 

12
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針對引擎箱內的電線，實施

以下檢查：  
• 用手轉動等，檢查連接部

有沒有鬆動。  
• 以目測等檢查電線有沒

有損傷，扣片有沒有鬆

動。 
• 檢查電線會不會干擾到

其他組件。 
○ 必要時，一併檢查底盤各部

位的電線。 

發
動
機
（
引
擎
） 

本體 低速與加速的狀

態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 在引擎暖機狀態下，檢查空轉

時能否平順地轉動。此外，若

使用旋轉計檢查時，則檢查空

轉時的轉數是否符合規定範

圍。  
○ 引擎緩慢加速時，檢查會不會

被加速踏板卡住，並且在行駛

等時檢查會不會導致引擎熄

火或爆震等，以及能否平順地

轉動。 
  排氣的狀態 1年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汽油車、LPG車＞ 

○ 在引擎充分暖機狀態下，使用

旋轉計確認空轉轉數是否位

於規定範圍，然後以目測等檢

查排氣的顏色是白煙還是黑

煙。此外，使用CO/HC測試儀

檢查空轉時的CO（一氧化碳）

及HC（氫氧化碳）的排放濃

度。 
＜柴油車＞ 
○ 在引擎充分暖機狀態下，以目

測等檢查有沒有排放出異常

的黑煙。 
  空氣濾清元件的

狀態 
1年 
距離

6 個

月 
距離

6 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 拆除元件，以目測等檢查有沒

有髒污、堵塞或損傷等。  



- 162 - 

  空氣濾清器的油

污與量 
  6 個

月 
  ○ 拆除空氣濾清器的容器，以目

測等檢查油的髒污程度。此

外，以目測等檢查油量是否符

合規定範圍。 
  汽缸頭與分支管

各部位的緊固狀

態 

   12個
月 

 ○ 使用扭力扳手等檢查汽缸頭

與分支管各緊固部位有沒有

鬆動（若是塑性域緊固（角度

緊固）的方式時，則無需此項

檢查）。 
 潤滑裝置 漏油 

 

 

1年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等

實施以下檢查： 
• 汽缸蓋、油箱、排油塞等

有沒有漏油。 
• 機油冷卻管等有沒有因為

老舊等而引起鼓起、龜裂

或損傷。 
 燃料裝置 燃料外漏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以目測等

實施以下檢查： 
• 燃油槽、燃料泵、油管、

導管、化油器、指示器、

油嘴架、指示泵等有沒有

燃料外漏。 
• 燃油管、以及導管有沒有

龜裂或損傷。 
• 油管、以及導管的扣片安

裝有沒有鬆動。 
• 油管、以及導管的固定有

沒有因為扣片的橡皮等老

舊而出現異狀。 
 冷卻裝置 風扇帶的鬆動與

損傷 
1年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 用手按壓（約10kg）規定之滑

輪間的皮帶中央，使用刻度尺

等測量該部位的疲乏量是否

符合規定範圍，或是使用皮帶

張力計，檢查皮帶的張力是否

符合規定值。 
○ 以目測等檢查皮帶的外圍內

側或側面，有沒有損耗、損傷

或龜裂。 
  漏水 1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空轉狀態下，或是使用散熱

蓋測試儀加壓的狀態下，以目

測等檢查散熱器、水泵、散熱

管、加熱管等有沒有漏水。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散熱

管、加熱管有沒有老舊或損

傷，管線的扣片有沒有鬆動。



- 163 - 

廢

煙

、

惡

臭

氣

體

、

有

害

氣

體

等

防

止

散

發

的

裝

置 

漏 氣 還 原

裝置 
測量閥的狀態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 發動引擎，在空轉的狀態下，

夾住並放開測量閥的吸入分

支管側的管線時，檢查測量閥

有沒有發出動作聲音（喀吱喀

吱聲）。從測量閥的一端通

氣，檢查另一端是否不會通

氣。 

  配管的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 以目測等實施以下檢查： 
• 管線、導管等配管有沒有

老舊或損傷。 
• 扣片的安裝狀態有沒有異

狀。 
 抑 制 燃 料

蒸 發 氣 體

排 放 的 裝

置 

配管等的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 以目測等檢查管線、導管等有

沒有損傷。 

  活性碳罐的堵塞

與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 拆除活性碳罐的燃料槽側的

管線，並於送氣後檢查有沒有

堵住。  
○ 實施以下檢查：對碳罐控制閥

的燃料槽管線用力吹氣時是

否會通氣，對吸氣側分支管的

管線用力吹氣時是否不會通

氣，對外氣開放側用力吹氣時

是否會通氣。 
○ 以目測等檢查活性碳罐本體

有沒有損傷。 
  止回閥的功能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 拆除止回閥等，從止回閥兩側

交替送氣，並用手觸摸等檢查

通氣狀態有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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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氧 化 碳

等 防 止 散

發的裝置 

觸媒反應方式等

排氣減少裝置的

安裝鬆動與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觸媒

等的減少排氣裝置本體的

安裝有沒有鬆動。 
• 以目測等檢查觸媒本體有

沒有損傷（只要隔熱板沒

有變形或損傷，即可省略

此項檢查）。 
• 以目測等檢查排氣溫度警

告裝置的配線安裝有沒有

異狀。  
  二次供氣裝置的

功能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檢查二次供氣裝置濾器的損傷

與堵塞。在空轉狀態下，從空

氣濾清器側拆除二次供氣裝

置的風管，檢查風管吸入空氣

的狀態（但，若必須依據規定

的方法實施檢查時，則依據該

方法實施檢查）。 
  排氣再循環裝置

的功能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引擎暖機的狀態下，用手觸

碰EGR控制閥的膜片，確認變

更引擎轉數時的膜片動作。 
（但，若必須依據規定的方

法實施檢查時，則依據該方

法實施檢查）。 
  減速時排氣減少

裝置的功能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確認用手指觸碰緩衝器的測

桿時是否感覺到抵抗感，以及

將手指放開時是否可瞬間歸

位。（但，若必須依據規定的

方法實施檢查時，則依據該方

法實施檢查）。 
  配管的損傷與安

裝狀態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以目測等檢查管線以及導管

有沒有損傷或脫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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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器（放音

器）、車窗清潔

器（雨刷）、清

潔劑噴射裝置

（擋風玻璃清洗

器）、防霧器、

上鎖裝置（駕駛

盤閉鎖器） 

作用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放音器的檢查） 
○ 聆聽放音器的音量與音質

等，以作為檢查。 
（雨刷以及擋風玻璃清洗器

的檢查） 
○ 實施以下檢查：  

• 檢查擋風玻璃清洗器的液

量是否適當。 
• 檢查擋風玻璃清洗器的清

潔劑噴出方向以及高度是

否適當。 
• 啟動雨刷，檢查低速及高

速各個動作是否正常。 
• 雨刷能否擦拭乾淨。 

（防霧器的檢查） 
○ 啟動防霧器，用手觸碰檢查出

風口（含兩側）的送氣或風量

切換有沒有異狀。 
（駕駛盤閉鎖器的檢查） 
○ 拔出車鑰匙時，檢查駕駛盤閉

鎖器能否確實自動上鎖。 
發動機排氣管、

消音器 
安裝上的鬆動與

損傷 
1年 
距離

12個
月 
距離

12個
月 
距離

3 個

月 
距離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實施以下

檢查：  
• 用手搖動等檢查發動機排

氣管、消音器的安裝部、

連接部有沒有鬆動。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發動

機排氣管、消音器及隔熱

板的安裝螺帽、螺栓有沒

有鬆動。 
• 檢查橡皮吊架的老舊、損

傷、安裝狀態。 
• 檢查發動機排氣管、消音

器及隔熱板有沒有損傷或

腐蝕。 
• 檢查發動機排氣管、以及

消音器會不會接觸到其他

部分。 
• 發動引擎，檢查連接部等

有沒有漏氣。 
  消音器的功能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 發動引擎、變更轉數，聆聽排

氣聲音有沒有異狀等，以作為

檢查。 
空氣壓縮機 儲氣槽的凝水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打開儲氣槽的排水栓，檢查槽

內是否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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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壓縮機、壓力

調節機、釋荷閥的

功能 

 12個
月 

12個
月 

12個
月 

 （空氣壓縮機的檢查） 
○ 儲氣槽的空氣排出之後，發動

引擎，在空轉狀態下，調查槽

內壓力達到規定值所需之時

間，以作為檢查。 
（壓力調節機、釋荷閥的檢查）

○ 在發動引擎的狀態下，踩煞車

踏板數次，在槽內壓力下降至

下限規定值時，檢查空氣壓縮

機能否自動啟動，並在上限規

定值時自動停止。 
以高壓氣體為燃

料的燃料裝置等 
導管、接頭部的漏

氣與損傷 
   3 個

月 
 ○ 在汽化器、管線以及接頭部塗

上肥皂水等，以目測等檢查有

沒有漏氣。 
○ 以目測等檢查管線以及接頭

部有沒有損傷。 
  氣體容器安裝部

的鬆動與損傷 
   12個

月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氣體容

器、儲藏器安裝部、以及扣片

有沒有鬆動。另以目測等檢查

有沒有損傷。 
車架與車體 緊急出口的門窗

功能 
   3 個

月 
 ○ 檢查緊急出口的門窗能否平

順地打開、確實地關閉。此

外，在打開時，檢查警報裝置

能否自動啟動。 
  鬆動與損傷 2年 12個

月 
12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載客用車等＞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使用螺絲

扳手等檢查車架、橫架等的鉚

釘及螺栓有沒有鬆動。另以目

測等檢查車架、橫架等有沒有

損傷等。 
○ 用手移動等檢查車門、引擎

蓋、後車廂蓋等各鉸鏈有沒有

鬆動。 
＜貨車等＞ 
○ 在升高等的狀態下，使用螺絲

扳手等檢查車架、側架、橫架

等的鉚釘及螺栓有沒有鬆

動。另以目測等檢查車架各部

位有沒有損傷等。 
○ 若是前傾式駕駛室時，以目測

等檢查閉鎖裝置、鉸鏈等各部

位有沒有鬆動及損傷，並檢查

功能有沒有異狀。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物品裝

載裝置、防止捲入裝置、防止

衝撞裝置等的安裝螺栓有沒

有鬆動。另以目測等檢查物品

裝載裝置、防止捲入裝置、防

止衝撞裝置等有沒有損傷等。

○ 用手移動等檢查車門、引擎

蓋、後車門等的鉸鏈有沒有鬆

動。另以目測等檢查有沒有損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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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裝置 分接器的功能與

損傷 
   12個

月 
12個
月 

○ 在平坦的地點，檢查能否與拖

車等平順地連接、分離。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分接器

的安裝部有沒有鬆動。 
○ 以目測等檢查分接器鉗口、鉗

口銷、旋轉軸及軸承部有沒有

損耗、損傷或鬆動。若是橡皮

製分接器時，則以目測等檢查

橡皮有沒有損耗、損傷。 
○ 以目測等檢查分接器導架（底

座）的上面有沒有損耗、損

傷。 
  轉向銷、月牙形連

接器的損耗、損傷

或龜裂  

    12個
月 

○ 以目測等檢查拖車的轉向

銷、以及轉向銷底板有沒有損

耗、損傷或龜裂。另以目測等

檢查轉向銷安裝部有沒有損

傷。 
○ 以目測等檢查月牙形連接器

有沒有損耗、損傷或龜裂。另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安裝部

有沒有鬆動。 
  銷 栓 掛 鉤 的 損

耗、損傷或龜裂  
   12個

月 
 ○ 以目測等檢查銷栓掛鉤有沒

有損耗、損傷或龜裂。另使用

螺絲扳手等檢查安裝部有沒

有鬆動。 
座椅 ※座椅安全帶的

狀態 
 12個

月 
 12個

月 
 ○ 以目測等檢查安全帶有沒有

損傷，並操作皮帶扣，檢查扣

合上有沒有異狀。 
防止開門發車的

裝置 
功能    12個

月 
 ○ 打開上下車的車門，檢查能否

啟動駕駛座的警報裝置，以及

是否在關門後才能發動車輛。

其他 底盤各部位的供

油狀態 
 6 個

月 
6 個

月 
3 個

月 
3 個

月 
○ 以目測等檢查底盤各部位是

否充分供油。 
○ 檢查供油部的防塵罩有沒有

破損，油損有沒有脫落或鬆

動。 
○ 若是自動供油的車款時，則操

作自動供油裝置的開關，根據

訊號燈的燈號，以目測等檢查

是否充分供油。 
 
 
(2) 機車 

檢查位置 檢查項目 
檢查時

期（每×

年） 
檢查的實施方法 

轉
向
裝
置
（
變
速
桿
、

前
輪
車
架
前
叉
） 

變速桿 操作狀態 2年 ○ 在前輪抬高的狀態下，用手往左右轉動變速桿，

檢查左右的動作是否平順。 
○ 以目測等檢查前輪對變速桿會不會歪斜（扭轉）。

○ 行駛後，檢查變速桿會不會異常抖動、失控或操

作上感到異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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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輪 車

架前叉 
損傷 2年 ○ 以目測等檢查前輪車架前叉有沒有損傷以及歪斜

等。 
○ 讓前輪車架前叉上下動作，檢查前輪車架前叉有

沒有異常聲音或漏油等。 
轉向桿的安

裝狀態 
2年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轉向桿的安裝螺栓以及安裝

螺帽有沒有鬆動。 
轉向桿軸承

部的遊移 
1年 ○ 在前輪抬高的狀態下，用手前後轉動前輪車架前

叉的底部，檢查軸承有沒有遊移，或在啟動前煞

車的狀態下，讓變速桿前後、上下動作，檢查軸

承有沒有遊移。 
○ 必要時，拆除轉向桿，以目測等檢查有沒有損耗、

龜裂或歪斜等。 

制
動
裝
置
（
煞
車
） 

煞 車 踏

板 以 及

煞車桿 

空隙 1年 ○ 用手按壓煞車踏板，直到出現抵抗感，然後使用

刻度尺等檢查空隙量是否位於規定範圍內。若是

踏板底下設有車底板的車款時，則檢查踏板的空

隙。 
○ 拉起手煞車桿，直到出現抵抗感，然後使用刻度

尺等檢查空隙量是否位於規定範圍內。 
○ 若是油壓式的車款時，則根據手煞車桿拉起的靈

敏度、或踩下煞車踏板時的回應，檢查有沒有氣

體混入。 
 煞車的靈敏

度 
1年 ○ 在乾燥的路面行駛，讓前煞車及後煞車分別動

作，檢查是否有充分的靈敏度，或是使用煞車測

試儀，檢查制動力是否在規定値以上。 
連 桿 以

及纜線 
鬆動、遊移

以及損傷 
1年 ○ 操作煞車，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連桿與纜線有沒

有損傷、歪斜等，安裝部與連結部有沒有鬆動、

遊移及損傷。 
○ 操作煞車時，檢查有沒有異常沉重。另以目測等

檢查開口銷有沒有缺口。 
管 線 以

及導管 
外漏、損傷

以及安裝狀

態 

1年 ○ 操作煞車，檢查管線、導管以及連接部有沒有漏

出煞車液。 
○ 檢查管線、導管以及連接部有沒有老舊、損傷

等。另檢查結合部及扣片有沒有鬆動，以及是否會因

為變速桿往左右切換或行駛中的振動，而使管線以及

導管干擾到其他機構部位。 
 主 汽

缸、車輪

汽缸、盤

式 測 徑

規 

功 能 、 損

耗、損傷  
2年 ○ 操作煞車，根據煞車皮的動作，由外檢查主汽缸、

盤式測徑規的動作狀態。 
○ 以目測等檢查主汽缸、以及盤式測徑規有沒有損

傷。 
○ 將主汽缸、以及盤式測徑規裝配進行拆解時，以

目測等檢查汽缸、活塞、活塞杯、活塞油封、保

護罩等有沒有損耗、損傷、腐蝕、老舊等。 
外漏 1年 ○以目測等檢查主汽缸、盤式測徑規、以及其四周有

沒有漏液。 
 制 動

鼓、剎車

制動鼓與摩

擦片的縫隙 
1年 
距離 

○ 操作煞車數次，讓剎車蹄片穩定之後，讓車輪浮

起，用手轉動輪胎，檢查有沒有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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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蹄片 剎車蹄片滑

動部份以及

摩擦片的損

耗 

1年 
距離 

○ 操作煞車，根據煞車拉桿與煞車板的損耗指示器

（損耗限度指標），以目測等檢查剎車蹄片滑動

部份以及摩擦片有沒有損耗。但，若損耗指標計

超過規定值時，或是未配備損耗指標計時，則拆

除煞車板，以目測等檢查剎車蹄片的動作狀態有

沒有異常，摩擦片有沒有異常損耗、損傷以及剝

落。另使用刻度尺等測量摩擦片的厚度。 
○ 必要時，拆解剎車蹄片，以目測等檢查剎車蹄片

滑動部份有沒有損耗或損傷，錨銷有沒有損耗或

生銹，歸位彈簧有沒有疲乏，煞車拉桿面的損耗

以及細齒部有沒有彎折。 
 制動鼓的損

耗與損傷 
2年 ○ 操作煞車，根據煞車拉桿與煞車板的損耗指示器

（損耗限度指標），檢查制動鼓的損耗狀況以及

制動鼓的外觀有沒有損傷。 
○ 若操作煞車時聽到異常聲音，或損耗指示器超過

規定值時，或是未配備損耗指示器時，則拆除車

輪，以目測等檢查制動鼓內面有沒有異常損耗、

損傷等。 
 剎 車 碟

盤 以 及

煞車皮 

剎車碟盤以

及煞車皮的

縫隙 

1年 
距離 

○ 操作煞車數次，讓煞車皮穩定之後，讓車輪浮起，

用手轉動輪胎，檢查煞車有沒有打滑。 

煞車皮的損

耗 
1年 
距離 

○ 從測徑規本體的檢查孔，使用損耗指示器（損耗

限度指標），檢查煞車皮的厚度。另視必要性，

使用刻度尺等進行檢查。 
剎車碟盤的

損耗與損傷 
2年 ○ 以目測等檢查剎車碟盤有沒有損耗及損傷。 

行
駛
裝
置 

車輪 輪胎的狀態 1年 
距離 

○ 使用胎壓計，檢查空氣壓是否符合規定値。 
○ 以目測等檢查整個輪胎的外圍，確認有沒有龜

裂、損傷或是被釘子、石塊及其他異物刺傷或卡

住、以及有沒有不均勻損耗等異常損耗。 
○ 根據輪胎接地面所設置之損耗指示器（胎紋磨損

標誌）的標示實施檢查，或是使用深度規等檢查

輪胎接地面的整體外圍是否在規定値以上。 
  車輪固定螺

帽以及車輪

固定螺栓的

鬆動 

1年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車主動軸、以及車主動架的

固定螺帽以及固定螺栓有沒有鬆動，另檢查車輪

固定螺帽以及車輪固定螺栓有沒有鬆動。此外，

以目測等檢查開口銷有沒有缺口。 
前輪軸承的

遊移 
1年 
距離 

○ 讓前輪車架前叉固定不動，用手轉動輪胎的兩

端，檢查前輪軸承有沒有游移。此外，讓車輪浮

起，用手轉動，檢查是否平順地轉動，且沒有異

常聲音。 
後輪軸承的

遊移 
1年 
距離 

○ 用手轉動輪胎的兩端，檢查後輪軸承有沒有游

移。此外，讓車輪浮起，用手轉動，檢查是否平

順地轉動，且沒有異常聲音。 

緩
衝
裝
置 

懸 架 臂

（搖臂） 
安裝部的遊

移以及懸架

臂的損傷 

2年 ○ 用手搖動等後，以目測等檢查搖臂、連接環等連

接部有沒有游移。 
○ 以目測等檢查搖臂有沒有損傷等。此外，使用螺

絲扳手等檢查搖臂的安裝螺栓有沒有鬆動。 
○ 若是採用底部連接環式的前輪車架前叉時，則用

手搖動等後，檢查叉式閉鎖臂的連接部有沒有游

移。此外，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叉式閉鎖臂的損

傷以及安裝部有沒有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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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震器 漏油以及損

傷 
2年 ○ 以目測等檢查前輪車架前叉、以及後避震器有沒

有漏油以及損傷。 

動
力
傳
導
裝
置 

離合器 離合器拉桿

的空隙 
1年 ○ 用手拉起離合器拉桿，直到感到抵抗感，然後使

用刻度尺等檢查空隙量是否位於規定範圍內。 
作用 2年 ○ 在空轉狀態下，用手拉起離合器拉桿，檢查有沒

有異常聲音、或感到異常沉重。此外，檢查能否

平順地操作變速。 
○ 慢慢放開離合器拉桿並發動時，檢查會不會打

滑，且能否平順地連接。 
○ 若是自動離合器時，則檢查行駛等時能否平順地

連接。 
變速器 漏油以及油

量 
1年 
距離 

○ 以目測等檢查變速器四周有沒有漏油。 
○ 車輛停放在水平的狀態，關掉引擎，數分鐘後，

使用油位計等檢查油量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螺 旋 槳

軸、驅動

軸 

接頭部的游

移 
2年 ○ 在關掉引擎的狀態下，讓後車輪浮起，切到1速的

位置後，用手轉動車輪，檢查有沒有異常。 
○ 以目測等檢查保護罩有沒有損傷或龜裂。 

鍊 條 以

及鍊輪 
鍊條鬆弛 1年 ○ 讓後車輪浮起，以低速轉動車輪，檢查鍊條有沒

有鬆動。此外，以目測等檢查鍊條有沒有生銹、

以及上油狀態。 
○ 上下轉動鍊輪間的鍊條中央部，使用刻度尺等檢

查鍊條的疲乏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鍊輪的安裝

狀態以及損

耗 

1年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鍊輪的安裝螺帽以及螺栓有

沒有鬆動。 
○ 以目測等檢查鍊輪有沒有損耗、損傷。  

驅 動 皮

帶 
損耗、損傷  1年 

距離 
○ 在空轉狀態或懸浮於空中的狀態下，檢查有沒有

異常聲音。 
○ 行駛後，檢查變速上是否平順。 

電
氣
裝
置 

點 火 裝

置 
點火塞（火

星塞）的狀

態 

1年 
距離 

○ 拆除火星塞（白金與銥的火星塞除外），實施以

下檢查：  
• 以目測等檢查電極有沒有髒污、損耗或損傷，

以及絕緣隔電瓶有沒有燒毀。 
• 使用火星塞間隙規等檢查中心電極與接地電極

的縫隙（火星塞間隙）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點火時期 1年 ○ 引擎暖機後，在空轉狀態下，使用點火正時校正

等，一邊觀察曲柄滑輪等的調整標誌，一邊檢查

點火時期是否適當。 
蓄電池 接線柱的連

接狀態 
1年 ○ 以目測等檢查接線柱有沒有鬆動或腐蝕。 

電線 連接部鬆動

以及損傷 
2年 ○ 用手轉動等，檢查電線的連接部有沒有鬆動。  

○ 操作變速桿時，以目測等檢查車架與前輪車架前

叉之間有沒有卡住。 
○ 以目測等檢查電線有沒有損傷，扣片有沒有鬆動。

發
動
機
（
引
擎
）

本體 低速與加速

的狀態 
1年 ○ 在引擎暖機狀態下，檢查空轉時能否持續平順地

轉動。此外，若使用旋轉計檢查時，則檢查空轉

時的轉數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 引擎緩慢加速時，檢查有沒有被節流夾卡住，並

且在行駛等時檢查會不會導致引擎熄火或爆震

等，以及能否平順地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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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的狀態 1年 ○ 在引擎充分暖機狀態下，使用旋轉計確認空轉轉

數是否位於規定範圍。 
○ 以目測等檢查排氣的顏色是白煙還是黑煙。 
○ 確認以下項目有沒有異狀，或是使用CO/HC測試

儀檢查空轉時的CO（一氧化碳）及HC（氫氧化碳）

的排放濃度。 
確認項目 

• 引擎油的油污及油量 
• 節流閥及阻風閥的動作 
• 燃料裝置的連接機構狀態 
• 發動機排氣管、消音器的鬆動及損傷 
• 發動機的相關狀態及異常聲音 
• 汽化器的同步處理 
• 發動機本體汽門的縫隙 
• 低速及加速的狀態 
• 點火時期 
• 漏氣還原裝置的配管損傷 
• 一氧化碳等防止散發裝置的配管損傷及安裝狀

態 
• 一氧化碳等防止散發裝置的二次供氣裝置功能

• 消音器的功能 
  空氣濾清元

件的狀態 
1年 
距離 

○ 拆除元件，以目測等檢查有沒有髒污、堵塞或損

傷等。  
 潤 滑 裝

置 
漏油 1年 ○ 以目測等檢查汽缸、曲軸箱、排油管、排油塞等

有沒有漏油。 
○ 若是雙循環引擎時，則以目測等檢查油泵的安裝

部、油槽等有沒有漏油。 
燃 料 裝

置 
燃料外漏 1年 ○ 從燃料栓的所有切換位置，以目測等檢查燃料有

沒有從燃油槽、燃料栓、油管以及化油器漏出。 
○ 以目測等檢查燃料油管以及導管有沒有老舊或損

傷。 
連接機構的

狀態 
1年 ○ 操作節流閥，藉此檢查連接機構的動作是否平順。

節流閥及阻

風閥的動作

狀態 

1年 ○ 操作節流夾及阻風閥等，藉此檢查節流閥及阻風

閥的動作是否平順。 

冷 卻 裝

置 
漏水 1年 ○ 在空轉狀態下，或是使用散熱蓋測試儀加壓的狀

態下，以目測等檢查散熱器、水泵、散熱管等有

沒有漏水。 
○ 以目測等檢查散熱管有沒有老舊或損傷，並檢查

管線的扣片有沒有鬆動。 

廢
煙
、
惡
臭
氣
體
、
有
害
氣
體

等
防
止
散
發
的
裝
置

漏 氣 還

原裝置 
配管的損傷 2年 ○ 以目測等實施以下檢查： 

• 管線、導管等配管有沒有老舊或損傷。 
• 扣片的安裝狀態有沒有異狀。 

一 氧 化

碳 等 防

止 散 發

的裝置 

二次供氣裝

置的功能 
2年 ○ 檢查二次供氣裝置濾器的損傷與堵塞。此外，在

空轉狀態下，從空氣濾清器側拆除二次供氣裝置

的風管，檢查風管吸入空氣的狀態（但，若必須

依據規定的方法實施檢查時，則依據該方法實施

檢查）。 
配管的損傷

與安裝狀態 
2年 ○ 以目測等檢查管線以及導管有沒有損傷或脫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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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動 機 排 氣

管、消音器 
安裝上的鬆

動與損傷 
1年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發動機排氣管與消音器的連

接部及安裝部有沒有鬆動。 
○ 以目測等檢查有沒有損傷、漏氣，以及會不會接

觸到其他部位。 
消音器的功

能 
2年 ○ 變更引擎轉數，聆聽排氣聲音有沒有異狀等，以

作為檢查。 
車架 鬆動與損傷 1年 ○ 使用螺絲扳手等檢查車架等的螺栓及螺帽有沒有

鬆動。另以目測等檢查車架等有沒有損傷等。 
其他 底盤各部位

的供油狀態 
1年 ○ 以目測等檢查底盤各部位是否充分供油。 

 
 

4 保養的實施方法 
以下即說明根據「2 日常檢查的實施方法」以及「3 定期檢查的

實施方法」實施檢查的結果，若必須進行清潔、調整、更換等保

養時之一般常見代表範例的實施方法。 
保養時，特別需要注意的事項如下： 
 選擇安全的地點。 
 車主自行保養時，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並量力而為。 
 使用適當的工具。 
 引擎必須熄火。 
 確實拉起煞車桿，或是在車輪底下放置防滑塊等，務必讓車輛

固定不動。 
 車輛升高時，應使用適當的千斤頂、支架、升降器等，安全地

進行檢查（車輛配備的簡易千斤頂，係用於更換輪胎時）。 
 廢棄的組件或油液類，必須適當處理，以免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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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車等 
裝

置 
保養項目 保養的實施方法 注意事項 

制
動
裝
置
（
煞
車
） 

補充煞車液 (1) 煞車液不足時，打開煞車液的

副油箱蓋，補充煞車液至上限

（MAX）。 
(2) 補充後，確實蓋上蓋子並旋

緊。 

(1) 補充煞車液時，切勿超過上限

（MAX）。 
(2) 補充煞車液時，請充分注意避免異

物混入槽內。 
(3) 補充煞車液時，切勿溢出。噴濺到

車體時，請務必擦拭乾淨。 
(4) 請於引擎冷卻之後再補充。引擎溫

度太高時，當煞車液接觸到排氣系

統時將會冒煙，非常危險。 
(5) 請使用品質符合車款的煞車液。 

（副油箱蓋子上方等皆有標示煞

車液的規格） 
混合使用品質不一的煞車液時，可

能導致性能受損，並加速油管等橡

皮組件的損傷。 
(6) 煞車液明顯減少時，可能是煞車系

統漏液。 

行
駛
裝
置 

更換輪胎 (1) 取出工具、千斤頂以及備胎。

(2) 確實拉起手煞車拉桿，並在與

更換輪胎（例如：更換右後輪

時，則是左前輪）呈對角線的

輪胎前後，放入防滑塊。 
(3) 在靠近更換輪胎的適當位置

架起千斤頂。 
(4) 使用車輪扳手略微鬆開車輪

螺帽（約旋轉1次）。 
(5) 慢慢操作千斤頂，將車體升

高，直到輪胎從地面浮起。 
(6) 拆除車輪螺帽，更換輪胎。 
(7) 緊固車輪螺帽，以免盤式車輪

鬆動。緊固時，車輪螺帽明顯

傾斜的部份（錐形部）與盤式

車輪的車輪螺帽接觸面，必須

均勻密合。 
(8) 操作千斤頂，將車體下降，直

到輪胎接觸到地面，然後依據

對角線的順序，分2次、3次慢

慢緊固車輪螺帽，最後再確實

緊固。 
（最後的緊固方法依據車款而

異，請遵照規定的方法確實緊固。）

(9) 撤除千斤頂，並將工具、千斤

頂以及更換後的輪胎放回規

定的位置。 
(10) 更換後的輪胎請盡速委託修

理。 

(1) 操作千斤頂讓車體升高時，非常危

險，因此切勿發動引擎、或鑽入車

底、或將身體伸入探視。 
(2) 將取出的備胎放置在靠近千斤頂

的車體底下，以避免取出千斤頂時

發生危險。 
(3) 緊固螺帽時，切勿用腳踩踏扳手、

或使用振動器等，以免過度緊固。

(4) 萬一因為爆胎而必須在馬路上更

換輪胎時，必須避免影響交通，並

選在可安全作業、平坦堅硬的地面

實施。 
此外，必須打開警示燈、或放置

警告標誌，提醒後方來車注意，

且同行乘客必須下車。 
(5) 若是附內徑螺帽的雙輪胎時， 

 將內側與外側的氣閥位置錯開

再安裝。 
 已更換內輪時，在內徑螺帽完

全緊固之後，再安裝外輪。 
 只更換外輪時，請確認內徑螺

帽是否完全緊固。 
(6) 有些車款的車輪螺帽將車輛右側

視為右螺絲，左側視為左螺絲，因

此鬆開或緊固時，請注意方向。 
(7) 緊固車輪螺帽時，夾住該盤式車輪

的中心點，將反方向的2個車輪螺

帽，交替地且逐一、均等地分開數

次慢慢緊固各螺帽，最後再使用扭

力扳手等，依照規定的扭力緊固。

(8) 安裝鐵製盤式車輪、或鋁製盤式車

輪時，有些車款必須使用專用車輪

螺帽以及車輪螺栓。這些車款從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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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盤式車輪更換成鋁製盤式車

輪，或是從鋁製盤式車輪更換成鐵

製盤式車輪時，請換成專用的車輪

螺帽以及車輪螺栓。 
 

電
氣
裝
置 

蓄電池接線

柱的清理 
(1) 接線柱如有髒污、腐蝕，必須

清理乾淨。 
此外，若接線柱出現腐蝕的白

粉狀時，請使用乾布沾取溫水

擦拭，即可擦拭乾淨。 
(2) 接線柱明顯腐蝕時，請拆除接

線柱，並使用鋼刷或砂紙清

理。 
(3) 清理乾淨、緊固之後，在接線

柱上薄塗一層潤滑油。 

(1) 保養蓄電池時，引擎務必先熄火。

(2) 作業時，若蓄電池的+、－端子因

工具等而短路，將會非常危險，請

充分注意。 
(3) 清理時，注液口的蓋子必須旋緊，

以免異物混入蓄電池槽內。 
(4) 從接線柱拆除蓄電池端子時，請先

從地線側的端子開始拆除。安裝

時，請最後才安裝地線側的端子。

(5) 請確實緊固，以免接線柱鬆動。 
 補充蓄電池

液 
(1) 蓄電池液不足時，打開蓋子，

將各槽的精製水補充至上限

（UPPER~LEVEL）。 
(2) 補充後，確實蓋上蓋子並旋

緊。 

蓄電池液的腐蝕性強，容易導致皮膚

炎或造成金屬嚴重腐蝕等，非常危

險，因此操作時必須充分注意，以免

附著於人體、衣服或車身等。 
（若是零維修的蓄電池（密封型）時，

則請遵照蓄電池的警語處理。） 
 更換保險絲 

○ 燈具（前

照燈、煞

車燈等） 
○ 方向指示

器 
○ 擦 窗 器

（雨刷） 
○ 清潔劑噴

射 裝 置

（擋風玻

璃 清 洗

器）等 

(1) 關掉引擎開關，根據故障狀

況，遵照保險絲外箱上的標

示，確認應檢查的保險絲，並

檢查保險絲有沒有斷裂。 
(2) 保險絲斷裂時，遵照保險絲外

箱上的標示，依據指定容量更

換保險絲。 
 

(1) 請勿使用超過指定容量的保險

絲、鉛絲、銀箔等，以免配線變熱、

燒燬。 
(2) 更換後，若保險絲仍立即斷裂時，

則可能是其他原因。 

發
動
機
（
引
擎
） 

空氣濾清元

件的清理、更

換 

(1) 拆除夾具、螺帽等緊固配件，

取下保護罩。 
(2) 若是乾式濾紙型，請輕輕拍

打，以免濾紙受損，或是從元

件內側噴出壓縮空氣，將灰塵

等清除乾淨。 
此外，若是濕式濾紙型，則容

易因為清理而引起堵塞，因此

請勿清理。 
(3) 更換元件時，如有規定的安裝

方向，則請遵照規定的方向安

裝元件以及保護罩。 
(4) 請安裝保護罩，並確實緊固夾

具以及螺帽等緊固配件。 

(1) 拆除保護罩時，必須避免螺帽掉入

汽化器內部等。 
(2) 拆除後的保護罩、螺帽，一旦放置

在引擎箱內，當發動引擎時，可能

會引起意外事故或導致組件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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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引擎油 (1) 打開注油蓋，補充引擎油。 
(2) 補充後，使用油位計確認油量

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3) 確實蓋上注油蓋。 

(1) 作業地點必須平坦。 
(2) 請使用品質符合車輛的引擎油。 
(3) 補充時，必須注意避免異物從注油

塞混入內部。 
(4) 注油量切勿超過規定範圍的上限

（MAX）。 
(5) 引擎油溢出時，請擦拭乾淨。 

柴油車的燃

料濾器排水 
燃料濾器或水分離器的底部積水

時，於底下放置托盤，鬆開排水塞

後，進行排水。此外，操作渦形泵

（手動），並輸送燃料，可加速排

水。 

四周附著的燃料請擦拭乾淨。 

柴油車的燃

料系統排氣 
(1) 使用螺絲扳手等工具鬆開燃

料濾器或噴射泵的空氣塞。 
(2) 操作渦形泵，直到空氣塞排出

的燃料氣泡消失為止，然後排

放混入的氣體。 
此外，一旦燃料系統中混入氣

體，引擎將不易發動。 
(3) 排氣之後，固定渦形泵、空氣

塞。 

(1) 確認燃料並未從空氣塞、燃料濾器

等中漏出。 
(2) 四周附著的燃料請擦拭乾淨。 

補充冷卻水 （附副油箱的車輛） 
(1) 冷卻水不足時，打開副油箱的

蓋子，補充冷卻水至水槽上限

（FULL）。 
(2) 平時，請勿打開散熱器的蓋

子。但，副油箱內沒有冷卻水

時，請打開散熱器的蓋子，從

散熱器的注水口注滿冷卻水。

(3) 補充後，確實蓋上蓋子。 
（無副油箱的車輛） 
(1) 打開散熱器的蓋子，依據規定

用量補充冷卻水。 
(2) 補充後，確實蓋上散熱器的蓋

子。 

(1) 注入的冷卻水切勿超出上限

（FULL）。 
冷卻水的溫度過高時，若突然打

開散熱器的蓋子，蒸氣或熱水會

往外噴出，非常危險，請等待至

水溫下降後，以乾布等包住蓋

子，再輕輕打開。 
(2) 冷卻水明顯減少時，可能是散熱器

本身或水管等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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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冷卻

水 
（冷卻水的排放方法） 
(1) 先打開散熱器的蓋子，取出排

水塞，接著排放冷卻水。 
(2) 同時排放副油箱的冷卻水。 
（冷卻水的注入方法） 
(1) 確實旋緊散熱器的排水塞。 
(2) 將室內加熱器的溫度調整桿

切換至「HOT」的位置。 
(3) 若是附副油箱的車輛時，從散

熱器的注水口注入冷卻水，接

著再注入副油箱至上限為止

（FULL）。 
若是無副油箱的車輛時，則

依據散熱器的規定用量補充

冷卻水。 
(4) 補充後，確實蓋上蓋子。 
(5) 發動引擎，經過一段時間後熄

火，打開散熱器的蓋子，確認

冷卻水減少的程度，若明顯減

少時，則補充冷卻水。 
(6) 補充後，確實蓋上散熱器的蓋

子。 
 

(1) 冷卻水的溫度過高時，若突然打開

散熱器的蓋子，蒸氣或熱水會往外

噴出，非常危險，請等待至水溫下

降後，以乾布等包住蓋子，再輕輕

打開。 
(2) 長效型冷卻液、抗凍液等，請使用

品質符合車輛的種類。 

其
他 

補充清潔

劑噴射裝

置的清潔

劑（擋風

玻璃清洗

器 清 潔

劑） 

擋風玻璃清洗器的清潔劑原

液，其稀釋比例依據氣溫而

異，請參考以下的比例，將稀

釋後的清潔劑補充至液劑槽

內。 
地區/季節 稀釋比例 結凍溫度 
平時 原 液 : 水

=1:2 
約-10°C 

寒冷地區

的冬季 
原 液 : 水

=1:1 
約-20°C 

極寒冷地

區的冬季 
直接使用

原液 
約-50°C 

 

若液劑槽內沒有任何液劑時，一旦

啟動擋風玻璃清洗器，將會導致馬

達受損。 

更換擦窗

器（雨刷）

的雨刷片 

拉起雨刷的雨刷桿，拆除雨刷

片安裝部，更換雨刷片。 
(1) 有些車款的雨刷片左右長度各不

相同，因此拆除前請先確認長度。

(2) 若是收納型雨刷（隱藏式）時，則

啟動雨刷，並在雨刷桿朝上時，關

掉引擎開關，讓動作停止後，再進

行更換。 
若拉起雨刷桿直接啟動時，將會傷

及車身。 
(3) 拆除雨刷片時，若將雨刷桿往下

按，將會使玻璃受損。 
 

(2) 機車 
裝

置 
保養項目 保養的實施方法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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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動
裝
置
（
煞
車
） 

補充煞車

液 
(1) 煞車液不足時，打開煞車液的

副油箱蓋，補充煞車液至上限

（MAX）。 
(2) 補充後，確實蓋上蓋子並旋

緊。 

(1) 補充煞車液時，切勿超過上限

（MAX）。 
(2) 補充煞車液時，請充分注意避免

異物混入槽內。 
(3) 請使用品質符合車款的煞車液。

若混合使用品質不一的煞車液

時，將會導致性能受損。 
(4) 煞車液明顯減少時，可能是煞車

系統漏液。 
調整前煞

車桿、後

煞車桿的

空隙（盤

式車輪除

外） 

(1) 使用煞車線的煞車桿側、或煞

車板的調節器，調整空隙。 
(2) 調整後，用手拉起煞車桿，直

到出現抵抗感，然後使用刻度

尺等檢查空隙量是否位於規

定範圍內。 
(3) 確認空隙的位置以及空隙量

依據車款而異，請遵照車商制

定的方法處理。 

 

 調整後煞

車踏板的

空隙（盤

式車輪除

外） 

(1) 使用煞車板的調節器調整空

隙。 
(2) 調整後，用手按壓煞車踏板，

直到出現抵抗感，然後使用刻

度尺等檢查空隙量是否位於

規定範圍內。 
(3) 確認空隙的位置以及空隙量

依據車款而異，請遵照車商制

定的方法處理。 

 

緩

衝

裝

置 

調整後避

震器 
利用調節器調整彈簧的強弱。 利用調節器調整時，最好根據位置或

數字等進行調整，以免左右不一致。

動

力

傳

導

裝

置 

調整離合

器拉桿的

空隙（油

壓 式 除

外） 

(1) 使用離合器線的離合器拉桿

側、或離合器的調節器調整空

隙。 
(2) 調整後，用手拉起離合器拉

桿，直到出現抵抗感的位置為

止，然後使用刻度尺等檢查空

隙量是否位於規定範圍內。 
(3) 確認空隙的位置以及空隙量

依據車款而異，請遵照車商制

定的方法處理。 

 

電

氣

裝

置 

蓄電池接

線柱的清

理 

(1) 接線柱如有髒污、腐蝕，必須

清理乾淨。 
此外，若接線柱出現腐蝕的

白粉狀時，請使用乾布沾取

溫水擦拭，即可擦拭乾淨。 
(2) 接線柱明顯腐蝕時，請拆除接

線柱，並使用鋼刷或砂紙清

理。 
(3) 清理乾淨、緊固之後，在接線

柱上薄塗一層潤滑油。 

(1) 保養蓄電池時，引擎務必先熄火。

(2) 作業時，若蓄電池的+、－端子因

工具等而短路，將會非常危險，請

充分注意。 
(3) 清理時，注液口的蓋子必須旋

緊，以免異物混入蓄電池槽內。 
(4) 從接線柱拆除蓄電池端子時，請

先從地線側的端子開始拆除。 
安裝時，請最後才安裝地線側的端

子。 
(5) 請確實緊固，以免接線柱鬆動。 

 補充蓄電 (1) 蓄電池液不足時，打開蓋子， 蓄電池液的腐蝕性強，容易導致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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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液 將各槽的精製水補充至上限

（UPPER~LEVEL）。 
(2) 補充後，確實蓋上蓋子並旋

緊。 

炎或造成金屬嚴重腐蝕等，非常危

險，因此操作時必須充分注意，以免

附著於人體、衣服或車身等。 
（若是零維修的蓄電池（密封型）時，

則請遵照蓄電池的警語處理） 
 更換保險

絲 
○ 燈 具

（ 前

照

燈、煞

車 燈

等） 
○ 方 向

指 示

器 

(1) 關掉引擎開關，根據故障狀

況，遵照保險絲外箱上的標

示，確認應檢查的保險絲，並

檢查保險絲有沒有斷裂。 
(2) 保險絲斷裂時，遵照保險絲外

箱上的標示，依據指定容量更

換保險絲。 

(1) 請勿使用超過指定容量的保險

絲、鉛絲、銀箔等，以免配線變熱、

燒燬。 
(2) 更換後，若保險絲仍立即斷裂時，

則可能是其他原因。 

發
動
機
（
引
擎
） 

空氣濾清

元件的清

理、更換 

(1) 拆除夾具、螺帽等緊固配件，

取下保護罩。 
(2) 若是濕式尿烷型，請使用清潔

油清洗、乾燥後，浸泡於潤滑

油，擦乾後再安裝。 
若是乾式濾紙型，請輕輕拍

打，以免濾紙受損，或是從元

件內側噴出壓縮空氣，將灰塵

等清除乾淨。 
若是濕式濾紙型，則容易因為

清理而引起堵塞，因此請勿清

理。 
(3) 更換元件時，如有規定的安裝

方向，則請遵照規定的方向安

裝元件以及保護罩。 
(4) 請安裝保護罩，並確實緊固夾

具以及螺帽等緊固配件。 

若是濕式尿烷型，請使用品質符合車

款的潤滑油。 

 補充引擎

油 
(1) 打開注油蓋，補充引擎油。 
(2) 補充後，使用油位計確認油量

是否符合規定範圍。 
(3) 確實蓋上注油蓋。 

(1) 作業地點必須平坦。 
(2) 請使用品質符合車輛的引擎油。 
(3) 補充時，必須注意避免異物從注

油塞混入內部。 
(4) 注油量切勿超過規定範圍的上限

（MAX）。 
(5) 引擎油溢出時，請擦拭乾淨。 

 補充冷卻

水 
（附副油箱的車輛） 
(1) 冷卻水不足時，打開副油箱的

蓋子，補充冷卻水至水槽上限

（FULL）。 
(2) 平時，請勿打開散熱器的蓋

子。但，副油箱內沒有冷卻水

時，請打開散熱器的蓋子，從

散熱器的注水口注滿冷卻水。

(3) 補充後，確實蓋上蓋子。 
（無副油箱的車輛） 
(1) 打開散熱器的蓋子，依據規定

用量補充冷卻水。 
(2) 補充後，確實蓋上散熱器的蓋

(1) 注入的冷卻水切勿超出上限

（FULL）。 
冷卻水的溫度過高時，若突然打開

散熱器的蓋子，蒸氣或熱水會往外

噴出，非常危險，請等待至水溫下

降後，以乾布等包住蓋子，再輕輕

打開。 
(2) 冷卻水明顯減少時，可能是散熱器

本身或水管等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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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更換冷卻

水 
（冷卻水的排放方法） 
(1) 先打開散熱器的蓋子，取出排

水塞，接著排放冷卻水。 
(2) 同時排放副油箱的冷卻水。 
（冷卻水的注入方法） 
(1) 確實旋緊散熱器的排水塞。 
(2) 若是附副油箱的車輛時，從散

熱器的注水口注入冷卻水，接

著再注入副油箱至上限為止

（FULL）。 
若是無副油箱的車輛時，則依

據散熱器的規定用量補充冷

卻水。 
(3) 補充後，確實蓋上蓋子。 
(4) 發動引擎，經過一段時間後熄

火，打開散熱器的蓋子，確認

冷卻水減少的程度，若明顯減

少時，則補充冷卻水。 
(5) 補充後，確實蓋上散熱器的蓋

子。 

(1) 冷卻水的溫度過高時，若突然打開

散熱器的蓋子，蒸氣或熱水會往外

噴出，非常危險，請等待至水溫下

降後，以乾布等包住蓋子，再輕輕

打開。 
(2) 長效型冷卻液、抗凍液等，請使用

品質符合車輛的種類。 

其
他 

驅動鍊條

的上油 
(1) 在後車輪浮起的狀態下，用手

慢慢轉動車輪，使用刷子等刷

落鍊條以及鍊輪上附著的污

泥、髒污，再用清潔油清洗。

(2) 乾燥後，用手慢慢轉動後車

輪，同時上油。 
若是油封乾式鍊條時，請勿清

洗。 

(1) 請使用品質符合車輛的潤滑油。 
(2) 請從傳動鍊條的兩側上油，以利

潤滑油均勻地遍佈在鍊條各部位。

(3) 上油後，請將多餘的潤滑油擦拭

乾淨。 

 

5 其他 
○ 檢查保養記錄表 

檢查保養記錄表是用來記錄、儲存檢查的結果與保養的概要，

有助於車輛的維護管理。 
檢查保養記錄表屬於車輛的配備，自用載客用車輛的保存期間

為2年內，其他車款則是1年內。此外，為了適當、持續地進行

車輛的維護管理，最好盡可能長期間保存該記錄表，作為車輛

的「生涯記錄表」善加應用。 
檢查保養記錄表的記載事項與記載要領如下： 
＜記載事項及記載要領＞ 
(1) 「檢查的年月日」 ･･････ 記載實施檢查的年月日。 
(2) 「檢查結果」、「保養概要」 ･･････  針對各檢查項目，依據下表列舉的作業

分類，使用勾選記號等，記載檢查結果

及必要的保養概要。 
 關於保養概要，則視必要性記載已更換

之主要組件（煞車液、煞車管等）或測

量結果（摩擦片、煞車皮的厚度等）等。

 檢查保養時，若有實施拆解，則在勾選

記號上劃○等，以作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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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保養的年月日」 ･･････ 記載完成保養的年月日。 
(4) 「車輛編號」、「牌照號碼

或行照號碼」 
･･････ 參考車輛配備的汽車行照或輕型車輛申請

許可證，進行記載。 
(5) 「檢查時的總里程數」 ･･････ 參考里程錶，記載檢查時的車輛總里程數。

(6) 「實施檢查或保養人的姓

名、名稱與住址」 
･･････ 記載實施檢查或保養人的姓名（法人則是

公司名稱）與住址。 
車主自行實施檢查或保養時，可省略記載

住址。 
實施檢查與保養人不是同一人時，兩者都

必須記載。 
 
 

（作業分類） 

作業分類 定義 作業範例 
勾選記號

的範例 
檢查 檢查結果為沒有異狀。 －  

保
養
作
業 

更換 檢查結果為更換（表示零

件、機油、液體類的更換作

業）。 

○更換摩擦片 
○更換軸承 × 

修理 檢查結果為修理（表示因為

損耗、損傷等而必須修復零

件的作業）。 

○修復電線的損傷 
○修理爆胎  

調整 檢查結果為調整（表示為了

維護功能，而讓空隙、縫隙、

角度等恢復基準值的作

業）。 

○調整制動鼓與摩擦片的縫隙 
○調整離合器踏板的空隙 

A 

緊固 檢查結果為緊固（表示將鬆

動位置緊固的作業）。 
○緊固車輪螺帽 
○緊固車輪的小齒輪彈簧的U栓 

T 

清潔 檢查結果為清潔（表示將灰

塵、油等所造成的髒污清理

乾淨的作業）。 

○清理制動鼓內的髒污 
○將蓄電池接線柱的髒污清理乾

淨 
C 

上油 檢查結果為上油（表示補充

機油、液體類的作業）。 
○補充引擎油 
○底盤各部位上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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